
股票代號：8454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股東常會 

 
 
 
 
 
 
 

議事手冊 
 
 
 
 
 
 
 
 
 
 
 
日  期：中華民國114年5月27日（星期二） 
地  點：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88號(臺北文創大樓) 

6樓多功能廳 
召開方式：視訊輔助股東會 

  



目  錄 

114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 1 
114年股東常會議程 ------------------------------------------------ 2 
報告事項 ------------------------------------------------------------- 4 
承認事項 ------------------------------------------------------------- 5 
討論及選舉事項 ---------------------------------------------------- 6 
臨時動議 ------------------------------------------------------------- 12 

附件 
附件一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 ------------------------------------ 13 
附件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 16 
附件三 113年度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報告 ------------------ 17 
附件四 113年度關係人交易情形 ------------------------------ 18 
附件五 會計師查核報告暨財務報表-------------------------- 19 
附件六 113年度盈餘分配表 ------------------------------------ 37 
附件七 向富邦人壽承租新竹湖口開發案建築物取得不 

動產之使用權資產明細及關係人交易應備書件 -- 38 
附件八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 141 
附件九 董事選舉辦法 ------------------------------------------- 143 

附錄 
董事持股情形 ------------------------------------------------------- 146 
公司章程（修正前） ---------------------------------------------- 147 
股東會議議事規則 ------------------------------------------------- 155 
 



- 1 -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股東常會開會程序 
 
 

一、主席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四、承認事項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上述各議案之投票表決 

六、臨時動議 

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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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股東常會議程 
 
 
日  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27 日（星期二）上午 9:00 整 
地  點： 台北市信義區菸廠路 88 號（臺北文創大樓） 

6 樓多功能廳 
召開方式： 視訊輔助股東會 

（採實體股東會並以視訊輔助方式召開） 
視訊會議平台：臺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股)公司「股東 e 服務」 

（網址：https://stockservices.tdcc.com.tw） 
一、主席宣布開會（出席股數報告） 
二、主席致詞 
三、報告事項： 

（一）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報告。 
（三）本公司113年度關係人交易情形報告。 
（四）本公司113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二）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案。 

五、討論及選舉事項： 
（一）本公司法定盈餘公積配發現金案。 
（二）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三） 本公司擬向富邦人壽承租新竹湖口開發案建築物

取得不動產之使用權資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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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五）本公司補選第八屆獨立董事1席案。 
（六）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限制案。 
 上述各議案之投票表決 

六、臨時動議 
七、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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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壹、 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請參閱附件一（詳見本手冊第

13～15頁），敬請 鑒察。 
 
貳、 審計委員會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對「113年度營業報告書、

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表」之審查報告，請參

閱附件二（詳見本手冊第16頁）。 

二、113年度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報告，請參閱附

件三（詳見本手冊第17頁）。 
 
叄、本公司113年度關係人交易情形報告，請參閱附件四（詳

見本手冊第18頁），敬請 鑒察。 
 
肆、本公司113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一、 依據本公司章程第31條規定，公司年度如有

獲利，應提撥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為員

工酬勞及不超過百分之○‧三為董事酬勞。 

二、 本公司113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提撥金額分別為新台幣（以下同）

4,281,033元及12,843,099元，並全數以現金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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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113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113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陳培德及陳俊宏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 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

件一及附件五（詳見本手冊第13～15、19～36頁）。 
三、 敬請 承認。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113年度盈餘分配案，謹提請 承認。 
說 明： 一、 本公司113年度稅後淨利計新台幣（以下同）

3,454,035,101元，謹擬具盈餘分配表分派之，請

參閱附件六（詳見本手冊第37頁）。 
二、 本公司擬自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3,103,996,082元

，配發股東現金股利每股12.3元；本案俟股東常

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並依實

際流通在外股數計算配發股利數額，現金股利計

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畸

零款合計數，由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三、嗣後如因主管機關之命令或主客觀因素影響本公

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有調整之必

要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相

關未盡事宜亦同。 
四、 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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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法定盈餘公積配發現金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241條規定，公司無虧損者，得以法定

盈餘公積超過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五之部分為

限，按股東原有股份之比例發給新股或現金。 
二、本公司擬自法定盈餘公積提撥新台幣（以下同）

126,178,702元配發現金予股東，每股配發現金

0.5元。 
三、 本案併同盈餘分配案共計每股配發現金12.8元 

（即法定盈餘公積配發現金每股0.5元，盈餘配息

每股12.3元），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

另訂分配基準日，並按配發/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

記載之股東持股數計算配發股利數額，現金股利

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一元之

畸零款合計數，由公司轉列其他收入。 
四、 嗣後如因主管機關之命令或主客觀因素影響本公

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息率有調整之必

要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之，相

關未盡事宜亦同。 
五、 敬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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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本公司資本公積轉增資發行新股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本公司擬自股票溢價發行所產生之資本公積提撥

126,178,700元，轉增資發行新股12,617,870股，

每股面額新台幣10元。 
二、本次增資發行新股按除權暨增資基準日股東名簿

記載之股東持股數，每仟股無償配發50股。配發

不足一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自停止過戶日起五

日內自行向本公司股務代理機構辦理併湊整股之

登記，未併湊或併湊後仍不足一股之畸零股，依

公司法第240條規定以現金分派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並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按面額認購之。 
三、本次增資新股均採無實體發行，其權利義務與原

已發行普通股股份相同，增資後已發行之普通股

將由252,357,405股增加至264,975,275股。 
四、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於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另訂除權暨增資基準日。 
五、嗣後如因主管機關之命令或主客觀因素影響本公

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有調整之必

要時，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相

關未盡事宜亦同。 
六、 敬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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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擬向富邦人壽承租新竹湖口開發案建築物取得

不動產之使用權資產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因應物流短鏈佈局策略，擬新增湖口主倉以提升

整體物流效率，本公司擬向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富邦人壽」）承租新竹湖口開發

案建築物A1、A2棟（含公設及汽機車位），租

期自點交日起算20年。 

二、 本案向關係人取得使用權資產金額為新台幣

10,775,297,828元，依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規定，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估

價及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意見，並提請股

東會同意。相關取得明細及關係人交易應備書件

，請參閱附件七（詳見本手冊38～140頁）。 
三、鑒於本案租賃建物由富邦人壽規劃興建中，本案

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長於本案租賃建物

所在地、使用範圍及每坪租金單價不變下，全權

處理本案交易事宜，包括但不限於因折現率

(0.72%)變動致使用權資產金額異動，前述本案

交易事宜免再提股東會核可，租賃坪數如因主管

機關核發之建物所有權狀及建物登記謄本實際登

載內容有調整，則以點交時雙方另訂協議之租賃

坪數計算之。 
四、 另依公司法第178條規定，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

，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五、 敬請 核議。 
註：本案折現率係依母公司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114年01月13日發佈之平均借款利率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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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 由：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配合實際業務需求及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

告修正「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6項規定，明定

上市櫃公司應於公司章程訂明以年度盈餘提撥一

定比率為基層員工調整薪資或分派酬勞，擬修正

本公司「公司章程」，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 刪除營業項目「F208021西藥零售業」及「

F208011中藥零售業」並新增「F208050乙類

成藥零售業」。 
(二) 增訂員工酬勞分派予基層員工之比率。 

二、 本公司「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八（詳見本手冊第141～142頁）。 
三、 敬請 核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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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補選第八屆獨立董事1席案，謹提請 選舉。 

說 明： 一、 本公司第八屆董事業經112年度股東常會選任董

事9人（含獨立董事3人），任期3年，自112年5
月19日起至115年5月18日止，謹先 陳明。 

二、茲因本公司法人股東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114年5月26日起辭任1席董事職務，為強化公

司治理，擬提請股東常會辦理補選本公司1席獨立

董事，任期自當選日起至本屆董事任期屆滿為止。 
三、本公司補選第八屆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第八

屆第11次董事會審查通過在案，名單如下，提請

股東常會辦理選舉，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請

參閱附件九（詳見本手冊第143～145頁）。 
候選人 
類 別 

候選人 
姓 名 

性別 學 歷 經 歷 
主要 
現職 

持有股份數額 
（單位：股） 

獨立 
董事 

邱淑貞 女 

美國波士頓

大學法學院 
國際銀行組

碩士 
國立中興大

學法律學系

學士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主任秘書

、副主任委員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綜合規

劃處處長 
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銀行局

副局長、局長 
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

銀行局組長、

主任秘書 

- 0 

四、 敬請 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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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董事會提 
案 由： 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限制案，謹提請 核議。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

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

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 本公司董事投資或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之

行為如下表，擬提請股東常會同意個別解除董事

競業限制至第八屆任期為止。 

董事姓名 兼任公司 職務名稱 

林之晨 點點全球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三、另依公司法第178條規定，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

，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時，不

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四、 敬請 核議。 

 
 
 
上述各議案之投票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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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動議 
 
 
 
散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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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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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營業報告書 
 
 
113年，零售產業在通膨壓力與消費行為轉變中尋求突破，數

位化轉型成為競爭關鍵，後疫情時代實體購物回溫，也進一

步挑戰電商市場份額。富邦媒（8454-TW）作為台灣虛擬通

路領導品牌，積極強化數位技術與物流基礎建設，優化顧客

體驗，展現領導品牌的競爭優勢。在經營團隊與全體同仁的

共同努力下，momo營運再創高峰，全年合併營收寫下1,126
億元新高，合併稅後淨利約新台幣35億元。同時，momo秉持

創新與專業，將企業經營策略與永續理念深度融合，打造高

效、智能且具環境友善的營運模式，積極參與產業生態系的

共創共榮，推動綠色循環經濟，構築永續電商價值鏈。 

113年度本公司的工作重點如下： 

一、20週年再造品牌，啟程全新篇章 

93年富邦媒體科技以「後發品牌、先發精神」勇闖市

場，經過20年深耕與努力，成功跨越千億年營收里程

碑。為迎接20週年的全新挑戰，momo調整品牌策略，啟

動「20週年品牌轉型工程」。全新品牌標語「momo更多

更多」，彰顯momo致力於滿足消費者「逛」的樂趣。至

今，momo購物網站上集結超過數百萬件商品，為跨世

代、多元族群的消費者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與服務。

momo也於113年亮相第三代LOGO，保留核心識別的品

牌DNA，並以更加圓潤流暢的線條設計，呈現現代俐落

風格，呈現品牌與時俱進與的形象。一系列的品牌升

級，展現momo面對未來挑戰的決心，持續在零售電商引

領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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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mo店+」精選多元商品，滿足全方位消費需求 
momo以「mo店+」開創全新B2B2C模式，嚴選市場上受

消費者歡迎且品質優良的商家，提供專屬線上開店服

務。透過縝密的邀約招商機制，篩選出具備卓越服務

力、優質商品力及理念相符的廠商，加速擴充站上商品

多元性，帶給消費者「多、快、好、省」全方位購物體

驗，主力開發商品包括流行服飾、居家用品、食品、3C
裝置配件等品類。目前，「mo店+」近5,000間合作廠

商，上架商品數逾百萬件，為消費者打造更安心、便利

的購物環境。 
三、驅動南北物流雙引擎，全台配送效能再升級 

momo投入逾30億元，建設南台灣最大倉儲，正式啟用

「南區儲配運輸物流中心」，速達配送服務範圍延伸至

雲林、嘉義、台南、高雄、屏東等地，大幅提升南部地

區配送時效。113年度momo全台的物流中心、主倉、衛

星倉共達50座，形成高效、靈活的物流網絡，面對購物

節等高峰期需求，也能穩定供貨。「中區物流中心」積

極興建中，預計116年完工，填補中台灣的物流覆蓋率，

更將與北區、南區物流中心成為momo三大物流樞紐，全

台消費者皆能享受快速穩定的物流服務。 
四、momo Ads引領廣告革新，開啟科技電商新里程 

momo推出廣告服務「momo Ads」，為供應商及「mo店
+」商家提供精準、高效的廣告解決方案，進一步提升銷

售業績。本年度momo Ads業績穩健拓展，為廣告主帶來

具競爭力的曝光與轉化效果。平台持續強化大數據模型

及智能化廣告的投放流程，並推出「黃金置頂搜尋廣

告」，幫助廣告主在搜尋結果頁展示熱銷商品，提升購

買意願。同時，momo購物網憑藉穩定流量，輔以高效率

的策略運用，為消費者、供應商創造三方共贏的優質體

驗。momo將持續探索多元科技電商的第二曲線，透過創

新突破，為平台經濟注入長期成長動能。 



- 15 - 

五、開闢多元直播主題，豐富觀看選擇 

啟動「直播電商轉型工程」，打造全新「主題直播

間」，擘劃同步、不斷播的直播頻道，橫跨美妝、保

健、服飾、綜合等多元主題，並適時提升官方直播模

式。目前momo廠商與「mo店+」商家均加入直播行列，

為頻道快速增加豐富內容，提供會員更多選擇。此外，

momo亦關注「引導直播新客加入」及「舊客忠誠度建

設」，推出直播觀看會員任務機制及各種行銷功能，鼓

勵會員加入、持續增加觀看直播的時長及黏著度。 

六、台灣電商產業ESG領航者，建立循環包裝生態圈 

身為台灣電商產業龍頭，momo延續對永續發展的高度重

視，積極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本年度導入AI技術，優化

貨品包裝，結合循環袋、循環紙箱，建立「循環包裝生

態圈」，首度獲環境部頒發「國家企業環保獎—銀級

獎」、「資源循環績優企業遴選」創新應用組金質獎，

得到國家級肯定。同時，momo連續8年名列「公司治理

評鑑上市組TOP 5%」最高榮耀，連續6度獲「市值100億
元以上之非金融電子類上市櫃公司」TOP 10%肯定，並

拿到「TCSA台灣企業永續獎」、商業周刊《碳競爭力

100強》數位雲端產業第一名、「天下永續公民獎」、數

位發展部「友善電商」等多項大獎。momo以實際行動展

現企業永續責任，引領電商產業發展永續價值鏈。 

展望114年，momo將整合資源、強化核心競爭力，亦持

續優化營運效能，深化物流布局與廣告技術，創造顧客

滿意與股東價值的雙贏局勢，引領數位零售新生態，塑

造產業卓越典範。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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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茲准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盈餘分配表，其中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陳培德及陳俊宏會計師查核竣事提出查核報告。上開各項表冊經本 

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尚無不符，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 

法第二一九條之規定報請 鑒核。 
 
 
 
 
 
此  致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王傑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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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113年度審計委員會運作情形報告 

 
一、簽證會計師之委任、績效與獨立性評估 

113年度簽證會計師委任案，業經審計委員會評估其績效、獨

立性及專業品質均符合期望，審議通過簽證會計師委任。 
二、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 

審計委員會業已依據彙整之內部控制自行評估結果，評估本

公司整體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認為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含對子公司之監督與管理）之設計及執行，包括瞭解營運

效果及效率目標達成度、報導可靠性、及時性、透明度及符

合相關規範暨法令規章之遵循均係屬有效，並審議通過出具

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均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三、審計委員會與內部稽核主管及會計師之溝通情形 

(一) 定期： 
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均於每季召開審計委員會時，就稽核

業務執行情形、財務報表及內控查核情形個別單獨向獨

立董事報告，並定期辦理稽核座談會（至少每季一次）

，對於執行情形、成效及建議，皆已充分溝通。 
(二) 不定期： 

1. 審計委員會議中，如有獨立董事提出需進一步了解或

交辦之事項，將由會計師或稽核主管進行後續處理並

回報。 
2. 平時稽核主管及會計師得視需要直接與獨立董事聯繫

，溝通情形良好。 
四、風險監督 

審計委員會不定期聽取稽核單位依據「風險管理政策與程序」

彙整之風險管理情況報告，內容涵括風險類別、影響範圍及因

應措施，以有效督導管理階層對公司各項風險之掌握及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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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關係人交易情形 
本公司 113年度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資產之情形，請參閱如下： 

董 事 會 決 議 日 期 及 屆 次 113/01/24第八屆第4次 113/05/02第八屆第6次 113/05/02第八屆第6次 
交 易 性 質 取得現金增資普通股 取得不動產之使用權資產 取得不動產之使用權資產 
交 易 對 象 富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交 易 對 象 與 公 司 之 關 係 關聯企業 其他關係人 最終母公司 

標 的 物 之 名 稱 富邦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普通股 台北市北投區承德路七段4*0號1樓
及3~7樓 

台北市內湖區洲子街1*8號、1*0號
、1*2號、1*4號5樓(共4戶) 

實 際 交 易 情 形 
一、 交易金額： 

新台幣200,000,000元 
二、 付款條件：現金支付。 

一、 使用權資產總金額： 
新台幣125,747,471元 

二、 付款條件：依合約規定辦理。 

一、 使用權資產總金額： 
新台幣22,083,690元 

二、 付款條件：依合約規定辦理。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之 目 的 、 
必 要 性 及 預 計 效 益 擴大參與綠能投資 配合快速到貨需求並維持整體理貨

效率 滿足辦公空間使用需求 

選 定 關 係 人 為 交 易 對 象 之 原 因 擴大參與綠能投資 地理位置與結構符合物流倉庫使用 續約原租賃之辦公室空間 
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依第十六條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
定 交 易 條 件 合 理 性 之 相 關 資 料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對象
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事項 不適用 

一、 原取得日期、面積及價格：
100/11/23；47,144.5平方公尺
，折合14,261.21坪；新台幣
7,005,411,734元(含稅) 

二、 原取得對象與公司及關係人之
關係：尚志資產開發股份有限
公司；非關係人；非關係人 

一、 原取得日期、面積及價格：
88/10/28；2,660.66平方公尺，
折 合 804.85 坪 ； 新 台 幣
181,350,000元(含稅) 

二、 原取得對象與公司及關係人之
關係：自然人；非關係人；非
關係人 

是否編制自訂約月份開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之
必 要 性 及 資 金 運 用 之 合 理 性 

不適用 是，經評估本交易對公司整體資金
運用無重大影響 

是，經評估本交易對公司整體資金
運用無重大影響 

交易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無 無 無 
估 價 報 告 或 會 計 師 意 見 不適用 不適用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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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12 31  

113 12 31  112 12 31  
      

 
1100      $ 5,059,526  17    $ 6,277,880  22 
1120   162 - 623 - 
1170   227,884 1 199,630 1 
1180   179,167 1 391,306 1 
1200   2,228,535 8 2,710,831  10 
130X   4,770,500  16 4,621,814  16 
1410   77,253 - 68,856 - 
1476   1,481,078 5 199,851 1 
1479   19,105 - 13,652 - 
1481   159,457 1 168,496 1 
11XX   14,202,667  49 14,652,939  52 

 
1510   287,500 1 287,500 1 
1517   403,097 1 405,306 1 
1550   515,351 2 391,900 1 
1600   9,396,717  32 8,181,371  29 
1755   3,258,509  11 3,603,750  13 
1821   100,917 - 39,331 - 
1840   145,855 1 121,505 - 
1915   279,675 1 134,655 1 
1920   218,134 1 226,334 1 
1975   6,099 - 3,973 - 
1980   283,075 1 272,995 1 
15XX   14,894,929  51 13,668,620  48 

1XXX      $ 29,097,596   100   $ 28,321,559   100 

 
2130      $ 267,664 1    $ 131,911 1 
2170   10,475,414  36 10,133,305  36 
2180   432,280 1 286,726 1 
2219   1,681,362 5 1,626,233 5 
2230   402,525 1 479,497 2 
2280   817,943 3 796,384 3 
2365   168,331 1 179,947 1 
2399   1,881,801 7 1,244,530 4 
21XX   16,127,320  55 14,878,533  53 

 
2550   29,683 - 31,252 - 
2570  11,773 - 20,250 - 
2580   2,467,228 9 2,826,367  10 
2645   374,918 1 385,188 1 
25XX   2,883,602  10 3,263,057  11 

2XXX   19,010,922  65 18,141,590  64 

 
3110   2,523,574 9 2,403,404 8 
3200   1,849,758 6 1,969,928 7 

 
3310   2,159,102 7 1,804,834 6 
3320   126,502 1 210,385 1 
3350   3,451,794  12 3,831,533  14 
3300   5,737,398  20 5,846,752  21 
3400     (  107,300 ) - ( 126,502 ) - 
31XX   10,003,430  35 10,093,582  36 

36XX   83,244 - 86,387 - 

3XXX   10,086,674  35 10,179,969  36 

    $ 29,097,596   100   $ 28,321,5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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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4000     $ 112,563,635   100   $ 109,242,918  100 
5000  102,046,245  91 98,700,012  90 
5900  10,517,390 9 10,542,906  10 

6100  3,120,129 3 3,248,404 3 
6200  2,821,471 2 2,787,206 3 
6300  417,507 - 283,288 - 
6450  2,513 - 2,080 - 
6000  6,361,620 5 6,320,978 6 
6500  147,035 - 162,734 - 
6900  4,302,805 4 4,384,662 4 

7100  129,640 - 107,548 - 
7010  3,015 - 2,489 - 
7020    (  95,011 ) - ( 35,932 ) - 
7050    (  34,731 ) - ( 19,878 ) - 
7060    (  4,351 ) - 1,340 - 
7000    (  1,438 ) - 55,567 - 
7900  4,301,367 4 4,440,229 4 
7950  846,568 1 811,437 1 
8200  3,454,799 3 3,628,792 3 

8310  
8311  2,071 - ( 38 ) - 
8316  

 (  2,577 ) - 17,364 - 
8349    (  414 ) -     8 - 
8360  
8361  20,825 - ( 10,752 ) - 
8370  980 - ( 1,605 ) - 
8300  20,885 - 4,977 - 
8500     $ 3,475,684 3  $ 3,633,769 3 
8600  
8610     $ 3,454,035 3   $ 3,628,069 3 
8620  764 - 723 - 

   $ 3,454,799 3  $ 3,628,792 3 
8700  
8710     $ 3,474,894 3   $ 3,633,062 3 
8720  790 - 707 - 

   $ 3,475,684 3  $ 3,633,769 3 

9750     $ 13.69   $ 14.38 
9850     $ 13.69   $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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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1 1 12 31  

113  112  

A10000   $ 4,301,367   $ 4,440,229 
A20010  
A20100  1,309,187 1,168,317 
A20200  34,407 39,778 
A20300  2,513 2,080 
A20400  

- ( 49,954 ) 
A20900  34,731 19,878 
A21200  (  129,640 ) ( 107,548 ) 
A21300  (  833 ) - 
A22300  4,351 ( 1,340 ) 
A22500  

(  152 ) 978 
A23700  99,893 83,158 
A29900  (  4,009 ) 936 
A30000  
A31150  (  28,260 ) (  20,747 ) 
A31160  212,139  (  104,673 ) 
A31180  480,138  (  452,158 ) 
A31200  (  148,686 ) (  142,406 ) 
A31230  (  8,397 ) 805 
A31240  (  4,525 ) 2,982 
A31250  (  390,375 ) - 
A31990  9,039 6,628 
A32125  135,753  (  71,503 ) 
A32150  342,109  (  526,652 ) 
A32160  145,554  (  57,488 ) 
A32180  13,217 35,948 
A32200  (  2,187 ) (  519 ) 
A32230  637,271 254,141 
A32240  (  55 ) (  59 ) 
A32990  (  11,616 )   (  11,055 ) 
A33000  7,032,934 4,509,756 
A33100  169 132 
A33500  (  957,616 )   (  846,607 ) 
AAAA  6,075,487 3,663,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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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B00020  
 $ - $ 4,028 

B01800  (  206,000 ) - 
B02700  (  1,282,807 ) (  1,215,008 ) 
B02800  684 750 
B03700  (  47,142 ) (  82,507 ) 
B03800  54,119 87,254 
B04500  (  56,186 ) (  9,420 ) 
B06500  (  1,224,168 ) (  199,966 ) 
B06600  327,536 94,382 
B07100  (  423,029 ) (  97,700 ) 
B07500  127,906 104,590 
B07600  833 - 
B09900  (  28,400 )   (  43,000 ) 
BBBB  (  2,756,654 )   (  1,356,597 ) 

C03000  39,244 66,784 
C03100  (  49,514 ) (  41,366 ) 
C04020  (  923,432 ) (  793,028 ) 
C04500  (  3,558,944 ) (  3,278,331 ) 
C05400  (  10,035 ) (  8,085 ) 
C05600  (  34,616 )   (  19,192 ) 
CCCC  (  4,537,297 )   (  4,073,218 ) 

DDDD  110   (  23 ) 

EEEE  (  1,218,354 ) (  1,766,557 ) 

E00100  6,277,880 8,044,437 

E00200   $ 5,059,526   $ 6,27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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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12 31

113 112 1 1 12 31

113

112 12 31 113 112 1 1

12 31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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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321204  0990031652  

1 1 4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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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12 31  

113 12 31  112 12 31  
       

 
1100     $ 4,614,995 16    $ 5,469,353 20 
1120  162 - 623 - 
1170  227,459 1 197,758 1 
1180   178,410 1 390,562 1 
1200   2,233,885 8 2,714,047 10 
130X  4,733,298 16 4,588,519 16 
1410   53,278 - 56,985 - 
1476   996,561 3 63,300 - 
1479   15,527 - 11,261 - 
1481  159,457 1 168,496 1 
11XX   13,213,032 46 13,660,904 49 

 
1510   287,500 1 287,500 1 
1517    403,097 1 405,306 1 
1550   1,344,367 5 1,268,190 5 
1600  9,317,026 32 8,101,233 29 
1755   3,250,009 11 3,603,750 13 
1821   100,091 - 38,043 - 
1840  144,281 1 119,980 - 
1915   278,725 1 133,464 - 
1920   216,231 1 224,612 1 
1975   6,099 - 3,973 - 
1980   267,875 1 257,795 1 
15XX  15,615,301 54 14,443,846 51 

1XXX    $ 28,828,333  100   $ 28,104,750  100 

  

2130    $ 267,664 1    $ 131,911 - 
2170   10,340,437 36 9,987,484 36 
2180   725,458 2 594,372 2 
2219   1,578,662 5 1,520,824 5 
2230   387,168 1 467,076 2 
2280  815,046 3 796,384 3 
2365   168,331 1 179,947 1 
2399  1,679,556 6 1,075,513 4 
21XX   15,962,322 55 14,753,511 53 

 
2550   29,639 - 31,252 - 
2570  11,773 - 20,250 - 
2580  2,461,651 9 2,826,367 10 
2645  359,518 1 379,788 1 
25XX   2,862,581 10 3,257,657 11 

2XXX   18,824,903 65 18,011,168 64 

3110  2,523,574 9 2,403,404 8 
3200   1,849,758 6 1,969,928 7 

 
3310   2,159,102 7 1,804,834 6 
3320   126,502 1 210,385 1 
3350  3,451,794 12 3,831,533 14 
3300   5,737,398 20 5,846,752 21 
3400   (  107,300 ) - ( 126,502 ) - 
3XXX  10,003,430 35 10,093,582 36 

   $ 28,828,333  100   $ 28,104,75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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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1 1 12 31  

113 112  
 

4000    $ 112,521,101   100  $ 109,205,957  100 
5000   102,199,026 91 98,871,222 90 
5900   10,322,075 9 10,334,735 10 

6100  3,054,217 3 3,167,840 3 
6200  2,827,681 2 2,786,107 3 
6300  417,506 - 283,288 - 
6450  2,513 - 2,080 - 
6000  6,301,917 5 6,239,315 6 
6500   146,335 - 149,803 - 
6900   4,166,493 4 4,245,223 4 

7100  117,808 - 97,354 - 
7010  6,228 - 4,665 - 
7020  1,909 - 48,996 - 
7050    (  34,665 ) - ( 19,878 ) - 
7070  

8,377 - 32,931 - 
7000   99,657 - 164,068 - 
7900   4,266,150 4 4,409,291 4 
7950   812,115 1 781,222 1 
8200   3,454,035 3 3,628,069 3 

8310  
8311  2,071 - ( 38 )   - 
8316  

 (  2,577 ) - 17,364 - 
8349    (  414 ) - 8 - 
8360  
8380  

 21,779 - ( 12,341 ) - 
8300   20,859 - 4,993 - 
8500    $ 3,474,894 3  $ 3,633,062 3 

9750   $ 13.69  $ 14.38 
9850   $ 13.69  $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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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1 1 12 31  

113   112  

A10000   $ 4,266,150   $ 4,409,291 
A20010  
A20100  1,280,174 1,146,488 
A20200  33,488 38,756 
A20300  2,513 2,080 
A20400  

- ( 49,954 ) 
A20900  34,665 19,878 
A21200    (  117,808 )  ( 97,354 ) 
A21300    (  833 )  - 
A22400  

  (  8,377 )   (  32,931 ) 
A22500  

  (  152 )  956 
A29900    (  212 )   (  186 ) 
A30000  
A31150    (  29,707 )   (  20,337 ) 
A31160  212,152  (  104,295 ) 
A31180  478,436  (  449,781 ) 
A31200    (  144,779 )   (  141,294 ) 
A31230  3,707 1,164 
A31240    (  4,266 )  1,772 
A31250    (  390,375 )  - 
A31990  9,039 6,628 
A32125  135,753  (  71,503 ) 
A32150  352,953  (  524,047 ) 
A32160  131,086  (  28,004 ) 
A32180  7,413 18,870 
A32200    (  2,187 )   (  519 ) 
A32230  604,043 248,361 
A32240    (  55 )   (  59 ) 
A32990    (  11,616 )   (  11,055 ) 
A33000  6,841,205 4,36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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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112  
A33100   $ 169   $ 132 
A33500    (  925,122 )   (  804,678 ) 
AAAA  5,916,252 3,558,379 

B00020  
- 4,028

B01800    (  221,035 )   (  8,085 ) 
B02300  - 1,634
B02700    (  1,267,665 )   (  1,198,409 ) 
B02800  684 750 
B03700    (  46,526 )   (  82,490 ) 
B03800  53,712 85,180 
B04500    (  56,186 )   (  9,420 ) 
B06500    (  757,910 )   (  45,419 ) 
B06600  205,396 10,003 
B07100    (  402,248 )   (  79,444 ) 
B07500  116,022 94,439 
B07600  167,512 117,527 
B09900    (  28,400 )   (  43,000 ) 
BBBB    (  2,236,644 )   (  1,152,706 ) 

C03000  28,494 65,884 
C03100    (  48,764 )   (  40,916 ) 
C04020    (  922,099 )   (  793,028 ) 
C04500    (  3,557,038 )   (  3,277,369 ) 
C05600    (  34,559 )   (  19,192 ) 
CCCC    (  4,533,966 )   (  4,064,621 ) 

EEEE    (  854,358 )   (  1,658,948 ) 

E00100  5,469,353 7,128,301 

E00200   $ 4,614,995   $ 5,469,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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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13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 4,109,878 
加：精算損益本期變動數  1,656,520 
減：實際取得子公司股權價格與帳面價值

差額 
 (8,008,136) 

加：113 年度稅後淨利  3,454,035,10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0%  (344,768,349) 
加：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19,201,901 
本期可供分配盈餘  $ 3,126,226,915 

分配項目：  
 

減：提列股東紅利－現金(@$12.3)  (3,103,996,082) 
期末未分配盈餘  $ 22,230,833 
 
註：優先分配 113 年度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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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4,000 743 
2024 4,514 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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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4,

57
1,

59
4

A
+B

-C
3,

46
0,

69
8,

00
5

3,
50

3,
47

3,
37

5
2,

67
2,

77
3,

22
4

1,
61

9,
67

8,
22

1
8,

07
5,

26
8,

91
6

5,
51

7,
09

2,
42

7
5,

76
3,

82
3,

88
4

3,
44

6,
00

2,
29

1
5,

20
8,

44
6,

00
3

4,
51

4,
32

1,
16

9
5,

23
1,

04
0,

53
8

6,
22

5,
61

2,
13

2

1: 2:
11

3
13

.3
11

4/
7

3:
11

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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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
價
報

矣
記
單
位

：
富
邦
媒
儷
科
技
敗
份
有
展
公
司

勘
估
標
的

：
新
竹
缽
湖
口
鄉
走
紅
鳳
凰
小
段

1
地
繞
之

地
上
違
物
A

l
、
A
2
棟

價
格
日
期

；
民
國

ll
4
年

1
月

IO
a 

勘
査
日
期

：
民
國

ll
4
年

1
月

IO
日

軼
告
日
期

：
民
國

ll
4
年

2
月

12
a 

檔
案
編
號
：

C
P

25
01

00
01

 

。
資
產
鑑
定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聯
合
事
務
所

｀
吐
回

II區層
合璽珥

一
｀
不
動
彥
估
價
赧
告
耆
案

二
、
委
託
單
位

，
富
邦
媒
體

三
、
綦
本
資
料

（
一

）
勘
估
標
的
：

要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地
號
之
地
上
建
物
A

l
、
A
2
棟
。

（
二

）
土
地
標
示
＇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
地
號

。

（
三
）
建
物
標
示
·
建
物
尚
未
興
建
完
成

。

（
四

）
土
地
面
積

'
65
,8
2
6
平
方
公
尺

(
19

,9
12

.3
7
坪
）
。

（
五

）
禕
賃
面
積

．
如
下
表

。

樸
層

帝
溫
倉
儲
A

l
棟
稗
憤
面
積
（
坪

）
低
温
倉
儲

A
2
棟
租
賃
面
積
（
坪

）

B
lF

 
1,

35
9 

39
7 

IF
 

5,
88

8 
3,

25
0 

2F
 

2,
93

3 
3,

13
2 

3F
 

5,
36

4 
3,

1 3
2 

4F
 

5,
30

1 
3,

13
3 

5F
 

5,
25

0 
3,

13
3 

6F
 

5,
02

8 
3,

13
3 

7F
 

5,
02

8 

8F
 

5,
02

8 

R
lF

 
68

2 
45

7 

R
2F

 
41

1 
24

1 

R
3F

 
68

2 
45

7 

合
計

42
,9

53
 

20
,4

66
 

（
六

）
車
位
菽
量
：
汽
車
位

5
11
個
、
极
車
位

4
6
6
個

。

（
七

）
不
動
產
所
有
才
翟
人
．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為
富
邦
人
壽
保
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建

物
尚
未
興
建

，
未
辦
理
癸
記

。

（
八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
使
用
地
類
別

）
．
工
業
區
T
種
建
蔡
用
地

。

（
九

）
建
物
用
途

．
倉
儲
廠
房
。

（
十

）
勤
估
標
的
使
用
現
況
．
現
況
為
未
建
第
空
地

。

附
件
七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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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術

mIl
l驊
繹師

（
十
一
）
產
品
型
態
：
比
上

6
層
及

8
層
、
地
下

l
層
銅
骨
造
之
倉
儲
建
物

。

四
、
估
價
前
提
：

（
一
）
估
價
目
的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1史
用
權
資
產
之
公
允
價
值
評
估
。

(
.
:
:
:
.
)
價
格
種
類
：
正
當
價
格

。

（
三
）
估
價
條
件
．

l勤
估
標
的
使
用
楳
噴
產
係
基
於
新
打
租
約
所
為
之
評
估

。

2
勘
估

才柔
的
為
尚
未
興
建
之

．建
物

，
本
案
亻
系
以
委
託
人
提
供
之
建
築
飼
說
及
面

積
予
以
評
估
標
的
淤
價
格
·
日
期
當
時
，
預
計
已
興
建
完
成
之
狀
態
所
形
成
之

價
格

。

3
．依
委
託
單
位
提
供
之
租
憤
條
件

：

A
租
賃
期
間
為

20
年
，
其
中
有

12
個
月
的
裝
修
期
「
.
,
為
免
租
期

c

（
第
一
年

6
個
月
，
第

2
年
及
第

3
年
各

3
個
月
）

B
牙Jl

.金
每

5
年
調
漲

3
%
"

c
．
第
一
年
押
金
為

6
個
月
租
金
，
第

II
年
起
押
金
為
者
年
度

3
個
月

牙J
l.

金
，
押
金
皆
含
我

。

D
租
金
折
現
率
（
即
租
賃
憩
含
利
率
）
依
委
託
單
位
提
供
為
年
利
率

0
.7
2
%

、

押
金
折
現
率
為
年
利
率

1
.
7
%

。

E
本
案
設
備
飆
金
依
委
託
單
位
提
供
，
帝
温
倉
儲
設
僅
每
月
租
金
為
新
台

幣
55
元

／坪
丶
低
溫
倉
緒
設
備
每
月
稈
金
為
新
台
幣

27
0
元

l坪
。

（
四
）
價
格
日
期
．
民
國

11
4
年

I
月

10
日
。

（
五
）
勘
察
日
期
：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10
日

。

五
丶
評
估
價
值
佶
論
：

湮
本
所
估
償
師
針
對
勘
估
標
的
進
行
產
渥
、
一
般
因
素
、
區
域
因
素
、
個
別
因
素

、
不
動
產
市
場
現
況
及
勤
估
標
約
依
最
有
效
使
用
情

，兄
下
，
及
本
亻
古
價
師
專
業
恋

見
分
析
後
，
採
用
新
訂
槔
約
之
槔
金
估
計
方
式
，
並
參
考
國
際
財
務
赧
導
準
則
第

16
號
租
憤
公
報

．
，
以
委
託
單
位
提
供
之

．折
現
率
（
即
租
賃
隱
含
利
率
）
進
行
折
現
．

評
估
結
果
及
最
後
決
定
之
估
價
金
額
·
新
台
幣

11
,2
86

,7
47

,0
3
2
元
整

。

｀
f佑

mI
Im
m

以
上
評
估
結
果
僅
供
委
託
單
位
為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使
用
權
資
產

之
公
允
價
值
評
估

。
另
使
用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者
詳
閱
赧
告
內
容
所
載
之
綦
本
罄

明
事
項
丶
限
制
條
件

·
基
．
本
事
項
說
明
及
估
價
條
件
，
以
避
免
估
價
結
果
之
誤

用
。

't..
...c

L2
 

\ 
L己
尸
户

矼
篔
＼
＝
／
己
＼

cjv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證
書
字
號
：

(
9 

I
)
台
內
估
字
第

0
0
0
0
3
7
號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開
業
字
號
：

(
9 
8
)
新
北
估
字
第

0
0
0
0
5
3
號

新
北
市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入
會
設
號
：

（
1
14

)
新
北
市
估
會
鏹
第

0
2

]
號

國
估
價
助
理
人
員
．
湝
孟
燕

估
價
助
理
證
書
字
號
估
助
證
字
第

0
4
-0

0
1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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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
五

11J差估
II
mm

目
錄

全
｀

序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一
、
估
價
立
瑒
怯
明
：

二
、
估
價
基
本
條
件
：

7 

三
、
估
價
報
告
書
使
用
之
限
制
條
件
：

8 

貳
富估
價綦
本事
項說
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一
丶
價
格
種
類
：

二
丶
估
價
方
法
之
選
定
：

三
．

丶
價
格
汗
估
過
程
：

伍
丶

依
不
動
差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規
定
須
斂
明
之
情
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4
 

陸
丶

其他
與估
價租
關之
必晏
事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柒
丶

不動
差估

價師
姓名

及其
證照

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4

栩
｀

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5

一
、
委
託
輩
位
：

9 

.:
:.

、
勘
估
標
的
之
基
本
資
料
·

9 

價
格
日
期
：

10
 

四
、
勘
察
日
期
：

JO
 

五
·
價
格
種
類
：

10
 

六
、
估
價
條
件
：

10
 

七
丶
估
價
目
的
：

11
 

八
｀
現
況
勘
察
情
況
說
明
：

.. 
11

 

九
、
估
價
資
料
來
源
說
明
：

11
 

參
、

價格
形成
之主
妻因
素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2

一
丶
一
般
因
素
分
析
：

二
丶
不
動
產
市
場
概
況
分
析
：

三
、
區
域
因
素
分
析
：

四
、
個
別
因
素
分
析
：

五
、

最有
效使

用分
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2

肆
丶

價格
評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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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壹
、
序
言
：

一
、
估
價
立
場
犛
明
：

（
一

）
我
方
以
公
正
第
三
人
立
場
進
行
客
觀
評
估

n

(
-=

-
）
我
方
與
委
託
單
位
及
受
勘
估
單
位
僅
為
單
純
業
務
往
來
闕
係
。

（
.:

:0
.)
本
事
務
沂
及
本
所
估
價
師
與
委
託
單
位
、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或
交
易
雙
方
僅

為
蕈
純
之
業
務
闊
係
，
並
無
企
業
會
計
準
貝
」
公
赧
及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所
定
之

關
係
人
或
實
質
關
係
人
之
情
寧
。

（
四

）
本
赧
告
書
所
載
內
容
絕
蕻
虛
偽
或
蘑
匿
之
情
事
，
報
告
書
中
所
提
之
事
實
描

迪
具
真
實
翦
切
性
。
本
報
告
書
估
價
人
員
具
僙
專
業
性
與
獨
立
性
，
已
評
估

所
使
用
之
資
訊
為
合
理
丶
與
正
喵
及
邊
循
相
關
法
令
，
且
所
裁
事
項
無
虛
偽
丶

隨
匿
等
事
項
。

（
五

）
本
赧
告
書
中
之
分
析
意
見
及
結
論
，
係
基
於
報
告
書
中
所
假
設
及
限
制
條
件

下
成
立
；
此
等
分
析
意
見
及
結
論
是
屬
個
人
中
立
之
專
業
評
論
。

（
六
）
我
方
對
於
本
標
的
無
現
有
或
可
預
期
的
利
益

對
於
與
本
標
的
枉
闊
的
模
利

關
係
人
，
我
方
亦
無
個
人
私
利
或
偏
見
。

（
七
）
我
方
所
收
取
報
酬
，
係
基
於
專
業
勞
務
之
正
當
報
酬
、
不
為
不
正
當
之
競
價
，

我
方
對
客
戶
提
出
之
要
求
囓
努
力
實
現
，
但
絕
不
刻
意
扭
曲
合
理
估
價
之
結

果
。

（
八
）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內
容
遵
循
內
政
部
訂
定
之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法
及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相
關
規
定
、
國
內
外
之
不
動
產
估
價
理
論
，
並
符
合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全
國
聯
合
會
頒
布
之
「
敘
逕
式
估
價
輟
告
書
範
本
」
格
式
。

（
九
）
我
方
依
據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資
產
處
理
準
則
》
規
定
磬
明
如
下
：

1我
方
及
估
價
人
員
未
曾
因
違
反
證
劵
交
易
法
、
公
司
法
、
銀
行
法
、
保
險
法
、

金
融
控
股
公
司
法
、
商
業
會
計
法
，
或
有
詐
欺
、
背
信
、
侵
占
、
偽
造
文
書

或
因
業
務
上
犯
罪
行
為
，
受
一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之
宣
告
咗
定
。
但
執
行
完

畢
丶
緩
刑
期
渴
或
赦
免
後
已
渴
三
年
者
，
不
在
此
限
。

2
我
方
及
估
價
人
員
與
交
易
噹
事
人
非
為
關
係
人
或
有
實
質
闊
係
人
之
情
形
。

3
就
同
一
標
的
，
我
方
及
估
價
人
員
與
委
託
人
所
委
託
之
其
他
不
同
專
業
估
價

者
或
估
價
人
員
乃
非
互
為
關
係
人
或
有
實
質
關
係
人
之
情
形
。

（
十
）
我
方
於
出
具
估
價
載
告
書
時
，
乃
依
下
列
事
項
辦
理
：

｀
五

11J差估
II
mm

l．
承
接
本
案
前
，
己
審
禛
評
估
自
身
專
常
能
力
丶
實
務
經
啟
及
獨
立
性
。

2
．執
行
案
件
時
，
已
妥
善
規
劃
及
執
行
適
當
作
業
流
程
，
以
形
成
結
論
並
據
以

出
具
赧
告
或
意
見
書
，
並
將
所
執
行
程
序
丶
蒐
集
資
料
及
結
論
，
詳
實
登
裁

於
案
件
工
作
底
稿
。

3
對
於
所
使
用
之
資
料
來
源
丶
參
數
及
資
訊
等
，
已
逐
項
評
估
其
適
當
性
及
合

理
性
，
以
做
為
出
具
估
價
報
告
或
意
見
書
之
暴
礎
。

4
本
堊
明
事
項
包
托
相
閽
人
員
具
備
專
業
性
與
獨
立
性
、
已
評
估
所
使
用
之
資

訊
為
適
當
且
合
理
及
過
循
相
關
法
令
等
事
項
。

.::
.

、
估
價
基
本
條
件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
係
在
下
列
基
才
辶
假
設
條
件
下
製
作
完
成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
係
在

下
列
基
本
假
設
條
件
下
梨
作
完
成
：

（
一

）
除
非
報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墊
明
，
勒
估
標
的
之
所
有
權
被
認
為
是
正
常
狀
態
丶

且
具
市
場
性
。

(
.::

.
)
除
非
報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犛
明
，
評
估
結
論
是
在
未
考
慮
不
動
產
抵
押
權
或
其

他
秕
利
設
定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的
。

（-
=-
)
本
報
告
書
係
在
假
設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是
負
責
而
可
靠
的
，
且
該
不
動
產
的

管
理
情
況
未
來
將
維
持
穩
定
情
形
下
抨
估
。

（
四
）
赧
告
書
中
引
用
其
他
人
提
供
的
資
訊
經
估
價
師
盡
力
查
證
後
認
為
是
哦
實
可

靠
的
。

（
五
）
勘
估
標
的
中
的
土
地
及
其
比
上
物
之
咭
構
於
赧
告
書
中
被
認
為
屬
一
般
J
常

情
形
，
無
任
何
隨
藏
或
未
被
發
現
之
影
攀
該
不
動
產
價
值
條
件
。
因
此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對
這
些
歷
藏
或
血
法
在
一
般
勘
察
中
發
現
的
條
件
不
負
責
任
。

（
六

）
除
非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墊
明
，
所
評
估
的
不
動
產
均
被
認
為
符
合
環
境

保
護
相
關
法
規
之
規
定
，
而
未
受
到
任
何
限
制
事
項

c

（
七
）
除
非
在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嵒
明
，
勘
估
標
的
可
能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的
危

險
因
子
，
不
列
入
估
價
師
的
勘
察
範
圍
之
內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並
不
具
備
了

祥
不
動
產
內
部
成
分
或
潛
在
危
險
的
知
識
能
力
，
也
沒
有
貢
格
檢
測
這
種
物

質
；
石
棉
、
尿
素
、
胺
、
甲
盛
泡
沫
絕
緣
體
等
這
類
材
料
及
其
他
潛
在
的
危

險
材
料
的
存
在
，
可
能
會
影
零
不
動
產
約
價
值
。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的
假
設
祐

提
，
是
勤
估
標
的
中
及
有
這
些
會
導
致
價
值
降
低
的
材
料
。
估
價
報
告
書
對

於
這
些
情
況
、
及
用
於
發
現
此
等
狀
況
妁
專
業
或
工
程
知
識
不
負
責
任
。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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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需
要
，
估
價
報
告
書
使
用
者
須
另
聘
這
一
類
領
域
的
專
家
進
行
分
析
。

三
、
估
價
報
告
書
使
用
之
限
制
條
件
：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使
用
之
一
般
限
制
條
件
如
下
：

（
一

）
在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總
價
值
分
配
至
土
地
、
改
良
物
之
間
的
價
值
，
只
適
用

於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所
提
及
的
項
目
下
；
分
配
的
價
值
不
能
使
用
於
其
他
任
何

估
價
中
，
否
則
就
無
效
。

（
二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或
估
價
報
告
書
複
本
的
持
有
者
，
無
出
版
估
價
赧
告
書
的
權

利
，

（
三

）
呤
非
有
事
先
安
排
或
同
意
，
本
估
價
案
的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不
必
對
估
價
報
告

書
之
受
估
不
動
產
的
相
閶
問
題
，
給
予
進
一
步
的
諮
詢
、
證
詞
或
出
席
法
院
。

（
回

）
在
及
有
經
過
估
價
師
書
面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
估
價
報
告
書
的
全
部
或
其
中
某

部
份
內
容
（
尤
其
是
估
價
結
論
丶
估
價
師
身
分
丶
估
價
師
所
屬
的
事
務
所
）

不
得
經
由
魔
告
丶
公
共
闞
侍
、
新
閨
丶
銷
售
或
其
他
傳
播
媒
體
公
諸
於
眾
。

（
五

）
估
價
報
告
書
評
估
結
果
僅
適
用
於
整
個
不
動
產
的
估
價
。
除
非
在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另
有
罄
明
，
否
則
，
任
何
將
整
個
受
估
不
動
產
價
值
按
權
利
比
例
劃
分

或
其
他
方
式
劃
分
，
都
將
使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的
估
價
結
果
益
效
。

（
六

）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約
預
測
、
預
估
或
經
澇
咭
果
估
計
，
乃
立
暴
於
當
前
市
場
條

件
、
預
期
短
期
常
求
及
供
給
因
素
丶
與
連
續
穩
定
的
經
濟
基
礎
上
。
因
此
，

這
些
預
測
將
隨
著
將
來
條
件
的
不
同
而
改
變
。

（
七

）
本
估
價
赧
告
害
評
估
結
果
係
作
為
委
託
人
在
報
告
書
所
載
之
估
價
目
的
限
制

下
參
考
，
估
價
目
的
變
更
可
能
使
該
估
價
金
額
發
生
改
變
。
因
此
，
本
報
告

書
益
法
適
用
於
其
他
估
價
目
的
下
之
參
考
使
用
。

（
八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評
估
結
果
係
在
不
動
彥
估
價
師
考
量
某
些
估
價
條
件
下
形
成
，

委
託
人
或
使
用
報
告
書
者
患
了
解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所
載
之
估
價
條
件
，
以
避

免
誤
用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所
載
之
估
價
金
額
。

（
九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評
估
咭
杲
僅
具
有
不
動
產
價
值
參
考
的
特
性
，
不
必
然
成
為

委
託
者
或
使
用
者
對
該
不
動
產
價
格
之
最
後
決
定
金
額
。

（
十

）
本
估
價
赧
告
者
根
據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法
或
其
相
關
法
規
所
負
擔
損
窖
賠
償
責

任
，
僅
限
於
以
委
託
人
支
付
估
價
服
務
費
用
為
計
算
基
礎
之
定
金
額
範
圍
。

（
十
一
）
本
報
告
書
各
項
資
料
僅
提
供
委
託
人
參
考
，
報
告
書
使
用
者
使
用
本
報
告
書

致
違
反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
應
自
負
損
害
賠
償
責
任
及
法
律
責
任

e

貳
、
估
價
綦
本
事
項
說
明
：

一
、
委
託
單
位
：
富
邦
媒
體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n

二
｀
勘
估
標
的
之
基
本
資
料
：

（
一
）
勒
估
標
的
內
容
·

｀
五

11J差估
II
mm

I．
土
地
標
示
．
新
竹
縣
，
胡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l
比
號
。

2
．建
物
標
示
：
建
物
尚
未
興
建
完
成
。

3
．建
物
門
牌
：
建
物
尚
未
典
建
完
成
。

4
．勘
估
標
的
租
賃
面
積
：

摟
層

當
温
倉
烤

A
l
棟
租
賞
面
積
（
坪
）
低
温
倉
儲

A
2
棟
租
賃
面
積
（
坪
）

B
IF

 
L

35
9 

39
7 

1F
 

5,
88

8 
3,

25
0 

2F
 

2,
93

3 
3,

13
2 

3
t 

5,
36

4 
3,

13
2 

4F
 

5,
30

1 
3,

13
3 

5F
 

5,
25

0 
3,

13
3 

6F
 

5,
02

8 
3,

13
3 

7F
 

5,
02

8 
一
一

8F
 

5,
02

8 
一一

R
IF

 
68

2 
45

7 

R
2F

 
41

1 
24

1 

R
3F

 
68

2 
45

7 

合
計

42
,9

53
 

20
,4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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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車
位
數
量
．
汽
車
位

51
1
個
丶
機
車
位

4
6
6
個
。

（
二

）
產
椎
分
析
：

l．
所
有
描
人
及
権
利
蕤
圍
：

標
的
土
，
也
產
權
所
有
權
為
富
邦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所
有
，
建
物
尚
未

興
建
完
成
，
未
登
記
產
權
。

2
．他
項
權
利
登
記
情
形
＇

本
案
標
的
物
尚
無
他
項
權
利
登
記
之
記
載
。

3
限
制
所
有
權
行
使
之
登
記
或
負
擔
：

據
登
記
時
本
記
載
绳
限
制
所
有
權
行
使
登
記
之
情
事
發
生
。

4
．產
權
狀
態
．

勅
估
土
比
或
建
物
是
否
有
私
檳
紛
爭
，
本
所
無
法
得
知
，
本
案
係
以
登
記
謄

本
登
記
內
容
為
依
據
，
丘
在
無
其
他
私
椎
糾
紛
角
提
下
評
估
。

三
、
價
格
日
期
：
民
國

1
1
4
年

1
月

10
日
。

四
、
勘
察
日
期
：
民
國

11
4
年

1
月

10
日

n

五
、
價
格
種
類
：
正
常
價
格
。

六
、
估
價
條
件
：

（
一

）
勘
估
標
的
使
用
權
資
產
係
基
於
新
訂
租
約
所
為
之
評
估
。

（
二

）
期
估
標
的
為
尚
未
興
建
之
建
物
，
本
案
係
以
委
託
人
提
供
之
建
築
圖
說
及
面

積
予
以
評
估
標
的
於
價
格
日
期
噹
時
，
預
計
已
興
建
完
成
之
狀
態
所
形
成
之

價
格
。

（
三
）
依
委
託
輩
位
提
供
之
租
賃
條
件
：

l．
租
賃
期
間
為

2
0
年
，
其
中
有

12
個
月
的
裝
修
期
間
為
免
租
期
。

（
第
一
年

6
個
月
，
第

2
年
及
第

3
年
各

3
個
月
）

2
．租
金
每

5
年
調
漲

3
%

。

3
．第
－
目
甲
金
為

6
個
月
租
金
，
第

ll
年
超
押
金
為
當
年
度

3
個
月
租
金
，

押
金
皆
含
稅
。

4
．租
金
折
現
率
（
即
租
賃
陽
含
利
率
）
依
委
託
單
位
提
供
為
年
利
率

0
.
7
2
%
丶
押

金
折
現
率
為
年
利
率

l7
%

。

5
本
案
設
備
租
金
依
委
託
單
位
提
供
，
常
溫
倉
儲
設
備
每
月
租
金
為
新
台
幣

55

元
／
坪
丶
低
溫
倉
儲
設
備
每
月
租
金
為
新
台
幣

2
7
0
元
／
坪
。

lO
 

｀
五

11J差估
II
mm

七
、
估
價
目
的
：
公
間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使
用
模
資
產
之
公
允
價
值
評
估
。

八
丶
現
況
勐
察
情
況
說
明
：

（
一

）
領
勘
人
及
其
說
明
：

I無
人
領
勘
，
由
本
所
估
價
人
員
自
行
前
往
現
場
勘
查
。

2
因
本
案
為
自
行
前
往
現
場
勘
查
，
故
益
領
勘
人
於
現
場
對
勘
估
標
叻
之
現
況

說
明
，
本
赧
告
書
排
除
使
用
現
況
對
價
格
之
可
能
影
零
因
紊
，
以
合
乎
現
行

法
規
用
途
之
一
般
恃
形
評
估
。

3
．勘
估
標
的
使
用
狀
況
：
勒
估
標
的
現
況
為
未
建
築
空
地
。

（
.=:

..
)
現
場
勘
察
參
考
資
料
：
比
籍
圖
、
航
照
圖
。

九
丶
估
價
資
料
來
源
說
明
：

（
一

）
不
動
產
檳
利
狀
態
係
以

11
4
年

l
月

3
日
申
請
之
登
記
謄
本
為
準
。

(
.=:

..
)
不
動
產
個
別
條
件
及
區
域
環
境
內
容
，
係
親
自
赴
標
的
現
場
勘
察
，
並
依
都

市
計
畫
及
比
籍
等
梅
關
資
料
查
設
記
錄
之
。

（
3-
-
)
不
動
產
價
格
評
估
依
據
，
係
於
標
的
現
場
實
際
訪
查
交
易
、
收
益
及
成
本
資

訊
，
並
依
估
價
師
檔
案
資
料
共
同
整
理
而
得
。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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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價
格
形
成
之
主
要
因
素
分
析
：

一
丶
一
般
因
素
分
析
：

（
-
)
政
策
面
：

覬
察
歷
史
資
料
可
以
發
現
，
政
府
的
財
政
或
土

i也
伶
制
政
策
對
不
動
產
景
氙
影

零
程
度
相
當
太
，
因
此
討
論
房
地
產
市
場
發
展
時
，
首
先
要
考
慮
政
府
對
於
房

地
產
的
政
策
面
影
享

c
近
年
來
的
幾
項
重
要
政
策
如
下
：

L
央
行
第
七
波
選
擇
性
信
用
管
制

央
行
揮
出
史
上
最
重
「
打
炒
房
拳
＿
，
總
裁
楊
金
龍

9
月

19
日
宣
布
第
七
波

房
市
信
用
管
制
，
本
波
鎂
定
六
類
貸
款
，
包
拈
．
新
增
名
下
有
房
者
第
一
戶

房
貸
不
得
有
寬
限
期
、
第
二
戶
房
貸
最
高
成
款
由
六
成
降
為
五
成
並
換
大
至

全
國
實
砲
、
公
司
法
人
房
貸
、
豪
宅
貸
款
、
第
三
戶
以
上
房
貸
及
餘
屋
貸
款
，

最
而
成
敦
均
由
四
成
降
為
三
成
。
央
行
並
決
議
詁
放
利
率
「
連
兩
凍
」
、
重

貼
現
率
維
持

2
%
，
維
持
近

16
年
來
的
新
而
水
準
。
不
過
，
除
了
第
七
波
房

市
管
制
外
，
央
行
再
度
宣
布
調
升
存
準
率

l
碼
，
預
計
將
從
市
場
上
收
回

1,
25
0
億
元
資
金
。
央
行
第
七
波
選
擇
性
信
用
管
制
內
容
整
理
如
下

項
目

修
正
前

修
正
後

公
司
法
人
購
昰
住
宅
貸
款

四
成
，
無
寬
限
期

三
成
，
無
寬
隈
期

購
昱
禹
價
住
宅
貸
款

四
成
，
無
寛
限
期

三
成
，
無
寃
隈
期

自
名
下
有
房
屋
者
第
一
戶

無
限
制

無
亢
限
期

購
屋
貸
款

然
特
定
地
區
六
成
，

全
國
一
盤
適
用
五

人
第
二
戶
購
犀
貸
款

無
究
限
期

成
，
無
寬
限
期

第
三
戶
以
上
購
屋
貸
款

四
成
，
無
完
限
期

三
成
，
無
兗
隈
期

餘
屋
貸
款

四
成

三
成

2
．歡
迎
台
商
回
台
投
資
行
動
方
案

近
來
美
中
間
的
貿
易
衝
突
，
使
國
際
政
經
局
勢
面
臨
劇
烈
變
化
，
不
僅
國
際

產
業
分
工
出
現
重
維
，
也
對
原
有
的
經
貿
秩
序
帶
來
衝
擊
。
台
灣
因
地
理
位

置
上
與
中
國
闊
係
密
切
，
於
全
球
供
應
鏈
上
，
在
美
國
及
中
國
皆
扮
演
重
要

的
角
色
，
故
美
中
兩
國
的
貿
易
衝
突
勢
必
對
台
灣
造
成
影
零
。
為
協
助
台
商

順
利
返
台
投
貢
，
行
政
院
拉
動
「
歡
迎
台
商
回
台
投
資
行
動
方
案
」
，
實
施

期
程
為

5
年

(
1
0
8
年
至

11
3
年
）
，
將
以
企
業
需
求
為
尊
向
，
提
供
客
製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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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單
一
省
口
服
務
，
整
合
土
圯
、
水
電
、
人
力
、
稅
務
與
資
金
等
政
策
措
泥
，

積
極
協
助
台
商
回
台
投
資
，
帶
動
本
土
產
業
共
同
發
展
，
形
塑
完
整
的
上
丶

中
、
下
潛
產
業
供
應
鏈
，
以
厚
植
台
灣
未
來
產
業
發
展
實
力
，
增
加
經
濟
動

能
。
實
花
至

11
2
年

3
月
，
已
有

2
8
6
家
廠
甯
通
過
資
格
審
查
，
噁
投
資
金

額
超
過

11
,7
30
億
元
，
帶
來
超
過

86
,2

44
個
本
國
就
業
機
會
。
其
中
溈
足

用
比
需
求
措
施
如
下
：

(
1
)
提
供
租
金
優
惠
：
提
供
進
駐
經
濟
部
開
發
工
業
匿
前

2
年
免
租
金
之
優

惠
。

(
2
)
提
高
土
地
使
用
效
率
：
依
「
都
市
型
工
業
區
更
新
立
髏
化
發
展
方
案
＿
，

提
升
既
有
都
市
計
畫
區
容
積
率

，
加
速
工
業
區
更
新
與
立
體
化
發
展
。

(
3
)
輔
專
合
法
業
者
擴
廠
：
協
助
有
擴
廠
需
求
之
合
法
業
者
依
現
有
法
規
擴

廠
。

(
4

)
擴
建
產
業
用
比
：
拉
動
擔
建
和
學
園
區
產
業
用
地
、
運
用
前
贍
計
畫
補

助
比
方
政
府
設
置
在
地
產
業
園
區

n

(
5
)
盤
點
土
地
供
給
：
依
經
濟
部
及
社
技
部
盤
點
目
前
可
立
即
供
給
的
產
業

用
比
約

3
7
6
公
頃
，
面
積
將
依
後
續
出
租
售
情
形
滾
動
式
修
正
。

3
全
國
國
土
計
畫

咗
立
國
土
新
秩
序

為
了
因
應
氣
候
變
遷

，
嘀
保
國
土
安
全
，
保
育
自
然
環
境
與
人
文
資
產

，
促

進
資
，
原
與
產
業
合
理
醚
昰

，
強
化
國
土
整
合
管
理
機
制
，
復
育
環
境
敏
威
與

國
土
破
壞
地
區
，
並
追
求
國
家
水
續
發
展
所
訂
定
引
導
國
土
資
源
保
育
及
利

用
之
空
間
發
展
計
畫
，
國
土
計
畫
法
已
於

10
5
年
公
告
實
施
，
各
直
轄
市
丶

特
（
市
）
國
土
計
畫
於

11
0
年

4
月

30
日
公
告
實
旄
，
依
據
國
土
計
畫
法
第

4
5

條
規
定
，
各
縣
市
國
土
計
畫
公
告
實
砲
後

4
年
內
，
一
併
公
告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圖
，
亦
即

11
4
年

4
月
各
縣
市
功
能
分
區
團
公
告
之
日
超
，
區
域
計
畫
不

再
適
用
，
國
土
計
畫
正
式
全
面
上
路

依
據
國
土
功
能
分
區
劃
設
條
件
，
並
參
考
土
地
條
件
及
環
境
敏
戚
比
匡
，
將

其
重
新
劃
分
為
國
土
保
育
比
匿
、
海
洋
資
源
地
區
、
農
業
菸
展
比
匿
及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等

4
大
功
能
分
區

19
種
分
類
，
如
下
表
所
示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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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土
保
育
地
區

海
洋
資
源
比
區

農
業
發
展
圯
區

城
鄉
發
展
地
區

第
l
類

第
1-

1
類

第
l
類

第
l
類

（
敏
戚
程
度
高
）

（
各
類
保
護
區
）

（
優
良
農
地
）

（
都
市
計
畫
區
）

第
2
類

第
1-

2
類

第
2
類

第
2-

1
類

（
敏
戚
程
度
次
高
）

（
具
增
值
性
）

（
良
好
農
地
）

（
工
業
邑
、
鄉
村
區
等
）

第
3
類

第
1-

3
類

第
3
類

第
2-

2
類

（
國
家
公
固
）

（
重
大
建
設
計
＄
）

（
山
坡
地
農
地
）

（
開
發
許
可
等
）

第
4
類

第
2
類

第
4
類

第
2-

3
類

（
都
市
計
畫
內
併
護
丶

（
具
洎
容
性
）

（
鄉
村
臣
）

（
重
大
建
設
計
畫
）

併
育
相
勝
分
匡
）

（
府
民
聚
落
）

第
3
類

第
5
類

第
3
類

-
-
 

（
尚
未
規
劃
或
使
用
）

（
都
市
計
畫
農
業
區
）

（
思
住
民
鄉
村
聚
落
）

（
二

）
經
濟
面
：

經
濟
面
對
應
以
下
國
內
外
經
濟
情
勢
的
發
展
，
我
方
對
於
國
內
不
動
產
價
格
漲

跌
情
形
，
呈
現
緩
漲
的
看
法
。

l．
利
率
·

利
率
變

1b
薑
（
％
）

' -
,s
-,
S`
\
>̂
，
立
＼
~

g 
－
今
：
今
一
心
，
.
:
f
,
g
g
§
忿

s士
§
·

g
y

'\
§

 g
 g

§
\\

-

-
l1
括
現
率
一
－
五
大
行
平
均
啟
萩
和
）
平
一
－
一
年
用
冇
較
沮
J率

情
料
來
源

中
央
粲
行
金
晶
統
計
月
牧
，
本
怎
箜
理
）

利
率
之
高
低
影
響
市
場
上
貢
金
之
流
通
量
。
利
率
低
時
，
資
金
借
貸
成
本
低
，

將
帶
動
整
體
經
濟
活
絡
，
使
現
金
流
入
市
場
；
利
率
高
時
，
借
貸
成
本
增
加

將
成
緩
整
體
經
濟
活
動
。
另
重
貼
現
率
影
字
中
央
銀
行
與
一
般
銀
行
間
的
資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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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成
本
，
因
此
當
重
貼
現
率
越
低
時
，
銀
行
向
央
行
借
款
負
擔
較
低
，
將
連

帶
影
辜
銀
行
之
放
款
利
率
，
進
而
增
加
整
體
市
場
資
金
流
量
。
不
動
產
投
資

資
金
來
源
包
含
借
岱
及
自
有
資
金
，
因
此
銀
行
放
款
利
率
及
存
款
利
率
之
升

降
將
影
竽
資
金
流
入
不
動
產
市
場
的
多
寡
。

上
圖
為
近
三
年
台
灣
之
重
貼
現
率
、
五
大
行
平
均
放
款
利
率
及
一
年
期
存
款

利
率
，
可
看
出
近
年
台
灣
採
低
利
政
策
，
有
助
於
資
金
流
向
投
資
市
場
，
穩

定
國
內
不
動
產
市
場
運
作
。

11
3
年

9
月
央
行
理
事
會
會
議
以
來
，
全
球
製

造
業
景
氣
平
緩
復
甦
、
服
務
業
則
續
呈
擴
張
，
全
球
經
濟
維
持
溫
和
成
長
。

近
月
國
際
原
油
及
穀
物
等
原
物
料
價
格
走
低
，
加
以
主
要
經
濟
體
勞
動
市
場

情
勢
趨
緩
，
全
球
通
膨
持
續
降
溫
。
近
期
市
場
關
庄
未
來
美
國
新
政
府
經
貿

政
策
之
棘
變
，
增
添
國
際
金
融
市
場
波
動
。

琮
合
國
內
外
經
濟
金
融
情
勢
，
考
量

11
3
年
以
來
國
內
通
膨
率
大
致
維
拌
緩

步
回
降
走
勢
，
且

11
4
年
可
望
續
降
至

2
％
以
下
，
全
球
經
濟
雖
潛
藏
下
行

風
險
，
淮
在
內
需
支
撐
下
，
預
期
明
年
國
內
經
濟
成
長
力
道
仍
屬
溫
和
。

中
央
銀
行

11
3
年

12
月

19
日
舉
行

11
3
年
第

4
季
理
監
事
會
，
並
決
讓
央

行
重
貼
現
率
、
擔
保
放
款
融
通
利
率
及
短
期
融
通
利
率
，
分
別
維
持
年
息

2
%

、

2
.
3
7
5
％
及
4
2
5
%

u 

2
．
經
濟
成
長
率
：

臺
灣
實
質
經
濟
成
長
率
（
％
）

1 
2 

1
0

 
• 

~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汐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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頃
l
表
敖
據
來
源

仃
政
院
主
計
總
度
，
本
寨
整
理
）

根
據
定
義
，
經
濟
成
長
率
為
一
定
期
間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
G
D
P
)
的
年
增
率
，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提
升
時
，
即
表
示
國
內
生
活
水
準
將
相
對
有
所
提
升

n
因
此

林
左
裕
、
程
于
芳
在

I0
3
年
發
表
的
期
刊
中
拉
出
，
當
經
濟
成
長
率
提
升
，

社
會
環
境
較
為
富
裕
，
該
國
國
民
將
會
追
求
更
好
的
居
住
品
質
而
增
加
對
不

動
產
之
需
求
，
因
此

G
D
P
年
增
率
對
評
估
不
動
產
價
值
時
會
是
一
重
要
參

考
因
素
。

中
華
經
濟
研
究
院

11
3
年
第

4
季
臺
灣
經
濟
預
測
中
指
出
，
由
於
羨
國
成
長

表
現
超
乎
預
期
，
主
要
國
際
機
構
上
修
全
球
經
濟
成
長
率
，
臺
灣
除
外
貿
受

息
於

A
I
等
需
求
強
勁
，
表
現
亮
篪
之
外
，
內
需
也
因
股
市
維
持
高
檔
，
財
富

效
果
持
續
挹
，
主
民
間
消
費
成
長
外
，
投
資
也
因
庫
存
去
化
已
近
尾
罄
，
企
業

投
資
意
願
回
升
，
扯
升
經
濟
成
長
。
中
經
浣
預
測

11
3
年
秦
灣
經
濟
成
長
率

約
3
.
9
6
%
,
較

7
月
之

3.
81
％
上
修

0.
15
個
百
分
點
。
在
內
需
與
外
貿
雙
引

擎
帶
動
下
，
成
長
模
式
呈
現
內
外
皆
温
其
中
，
內
需
貢
獻

3.
07
個
百
分
點
，

民
間
消
費
貢
馱

l5
O
個
百
分
點
，
國
內
投
資
貢
獻

0.
77
個
百
分
點
；
而
國

外
凈
需
求
貢
馱

0.
89
個
百
分
點
。

3
景
氣
對
策
信
號
燈
：

鳳
位

：
分

景
氣
對
策
信
拭
（
燈
蜇
及
分
歎
）

` 15
 `n

U
1O

 
`
2
吶

l
`
'2

4
 

｀
心

1
X

2
4/

1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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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泓
表
私
據
來
源

i
:
令
一
拉
樣
查
恂
系
统
，
本
文
统
計
埜
理
）

且
3
年
且
月
景
氣
對
策
信
號
琮
合
判
斷
分
敦
為

3
4
分
，
較

10
月
增
加

2

分
，
燈
號
續
呈
黃
紅
燈

n
其
中
，
受
惠

A
I
應
用
需
求
仍
殷
，
加
上
年
底
外
銷

旺
季
，
以
及
傳
統
產
業
市
況
略
有
改
善
，
致
海
開
出
口
值
、
袁
造
業
銷
售
量

指
藪
轉
呈
黃
紅
燈
。
另
同
時
指
標
經
回
溯
修
正
後
連
續

19
個
月
上
升
，
頲
示

國
內
景
氣
維
持
成
長
態
勢
，
惟
領
先
指
標
連
續

4
個
月
下
滑
，
須
密
切
關
，
主

後
續
變
化
。

展
望
未
來
，
主
要
國
際
機
構
預
測

11
4
年
全
球
貿
易
量
成
長
將
優
於

11
3
年
，

加
上

Al
患
用
衍
生
對
算
力
強
勁
需
求
，
且
我
國
丰
導
體
供
愿
鏈
具
兢
爭
擾

勢
，
出
口
成
長
動
能
可
望
延
瀆
；
投
資
方
面
，
受
惠
半
導
體
供
慮
鐽
持
續
握

充
高
階
產
能
及
設
備
、
國
際
大
殿
挽
大
對
圭
投
資
，
以
及
政
府
積
極
協
助
廠

商
朝
向
凈
零
與
數
位
轉
型
，
均
有
助
推
升
投
資
動
能
；
消
費
方
面
，
軍
公
教

調
薪
、
基
本
工
資
調
升
及
企
業
援
利
成
長
，
有
助
提
高
廠
商
調
薪
及
獎
金
發

放
意
願
，
加
上
政
府
持
續
推
動
成
輯
人
民
負
擔
措
施
，
將
挹
，
主
家
庭
可
支
配

所
得
，
帶
動
民
間
消
費
增
加
。
淮
美
國
新
任
總
统
經
貿
新
政
執
行
力
度
、
地

緣
政
治
情
勢
變
化
丶
中
國
經
濟
前
景
等
不
峨
定
因
素
猶
存
，
仍
須
密
切
留
意

對
我
國
錴
濟
之
影
孿
。

4
金
融
機
構
逾
期
放
款
比
率
．

臺
灣
本
國
銀
行
逾
期
放
款
比
率
（
％
）

國
巴

o.
u 蔥
今
武
武
武
，
｀
｀
§
§
冷
筷
％
繫
緊
窯
＠
so

❖,̀
3
`
`

❖,̀
'

（阅
表
敖
據
來
源

金
紬
監
督
傍
理
委
且
會
，
本
業
埜
理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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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逾
期
放
款
比
率
，
表
示
逾
一
定
期
限
未
正
常
緻
納
本
息
的
放
款
占
總
放
款
的
比

率
，
用
以
顯
示
金
融
機
構
的
放
款
中
可
能
會
面
臨
客
戶
無
力
償
還
本
息
的
情

況
n
逾
放
比
率
越
而
，
表
示
銀
行
放
款
品
質
越
差
，
存
款
戶
的
存
款
安
全
性
越

低
，
容
易
引
發
民
眾
恐
慌
性
擯
兌
。
逾
放
比
率
在

3
％
以
下
的
金
融
機
構
，
其

投
亻
言
品
質
亦
較
佳
。
目
前
銀
行
途
放
比
為

0
.
1
6
%
,
授
信
品
質
佳
，
預
期
金
融

市
場
仍
處
穏
定
狀
態
，
對
於
房

J也
產
市
場
，
也
有
較
佳
的
穩
定
狀
態
。

5
．貨
幣
供
給
額
：

台
灣
M
l
B
貨
幣
供
給
額
年
增
率
（
％
）

曰 昱
洪
森
乓
昱
武
森
泠
緊
窯
;
.
,
.
,
,
~
,
武
武
九
g昱
§
`
§
泠
泠
冷
綬
屯
，

,-
1'
,.
f,
,~
,$
◊4苓
'

（
貢
料
來
源

行
政
「
完
主
計
鎴
處
，
本
案
埜
理
）

根
據
央
行
公
告
之
定
義
，
台
灣
貨
；
除
總
數
统
計
資
料
有
三
大
項
，
包
括
M
I
A

、

M
I
B
及
M
2

簡
言
之
，
M
I
A
代
表
國
人
所
有
的
插
期
流
通
奇
金
，
其
構

成
項
目
不
包
含
定
存
，
較
M
l
B
更
具
流
動
性
，
而

M
l
B
是
狹
義
貨
幣
供
給

額
的
衡
量
數
據
，
若

M
1
A
及
M
l
B
年
增
率
趨
勢
持
續
上
升
，
代
表
民
間
資

金
活
動
力
增
加
，
民
間
更
願
意
持
有
靈
活
度
高
的
現
金

有
利
於
消
費
和
股

市
等
投
資
市
場
，
而

M
2
是
央
行
衡
量
經
濟
情
勢
的
主
要
項
目
之
一
。

一
般
來
說
，
當

M
l
B
年
增
率
上
升
，
代
表
市
場
上
流
動
資
金
更
充
足
，
市
場

上
交
易
次
數
會
增
高
。
因
台
灣
不
動
產
投
資
赧
酬
高
，
投
資
人
手
中
持
有
的

資
金
足
夠
時
，
往
往
會
將
資
金
投
入
不
動
產
市
場
中
，
帶
動
不
動
產
市
場
發

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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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失
業
率
：

失
業
率
上
升
府
因
有
二
，
包
括
因
景
氣
循
環
進
入
衰
退
期
而
尋
致
循
環
性
失

業
，
或
是
因
勞
動
人
口
擴
張
（
如
畢
業
季
丶
或
外
來
移
民
進
入
就
業
市
場
）
而

造
成
失
業
率
上
升
。

失
業
率
增
加
時
，
人
民
所
得
額
降
低
，
整
體
消
貴
力
下
降
，
對
不
動
產
市
場

的
影
攀
如

住
宅
類
不
動
產
方
面
，
因
資
金
不
足
將
導
致
購
屋
需
求
成
少
，

租
屋
族
付
租
能
力
下
降
；
零
售
業
方
面
，
因
人
民
可
支
配
所
得
降
低
將
直
接

影
零
營
業
額
，
業
主
通
常
會
選
擇
縮
小
經
營
面
積
或
是
停
止
營
業

，
將
使
店

面
出
現
空
置
影
攀
租
金
收
益
；
工
業
不
動
產
可
能
因
企
業
簡
化
人
力
後
，
空

問
使
用
需
求
降
低
而
減
少
辦
公
室
租
用
面
積
。
整
體
而
言
，
失
業
率
變
化
將

直
接
影
攀
不
動
產
需
求
。
市
場
對
不
動
產
之
需
求
降
低
，
在
供
給
量
紐
期
間

不
變
的
狀
況
下
，
價
格
勢
必
將
下
修
調
整
。

主
要
國
家
失
業
率
比
較
（
％
）

12
.0

0 

10
.0

0 

8.
00

 

鼬 ·

直
直
鼬

鼬 一
鼴
直. 

0
0
0
0
0
0
0
0
 

6
4
2
c
i 

中
蘊
民
國

匿
港

日
本

兩
嶋

新
加
坡

眞
國

加
拿
大

英
國

■
 A

vg
20

17
 

■
 A

vg
20

2
1 

■
 A

vg
20

18
 

■
 A

vg
20

22
 

■
 A

vg
20

19
 

■
 A

vg
20

23
 

■
A
,
g
2
0
2
0
 

■
 A
,g
20
24
（
截
至
10
月

）

（
背
料
來
憑

中
華
民
國
统
計
商
訊
網
，
本
文
统
計
酪
理
）

分
析
近
八
年
之
失
常
率
，
可
以
發
現
台
灣
之
失
業
率
相
較
其
他
主
要
國
家
而

言
較
低
。

11
月
失
業
率

3
3
6
%
、
創

2
4
年
同
月
次
低
，
月
減

0.
04
個
百
分

黠
，
逯
續

3
個
月
下
降
。
主
計
總
處
國
勢
普
查
處
副
處
長
擇
文
玲
說
明
，
失

業
率
已
連

3
個
月
呈
現
下
降
，
因

12
月
為
春
節
前
傳
统
消
費
玨
季
，
若
無

意
外
，

12
月
失
業
率
應
會
續
呈
下
降
，
目
前
觀
察
整
體
勞
動
市
場
情
勢
穩
定
，

將
持
續
開
庄
後
續
發
展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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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動
產
市
場
概
況
分
析
'

（
一
）
不
動
克
市
場
發
展
概
況
：

工
業

、
倉
儲
類
使
照

、
建
照
總
樓
地
板
面
積

(m
2)

12
,0

00
,0

00
 

10
,0

00
,0

00
 

8,
00

0,
00

0 

6,
00

0,
00

0 

:::
: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11
 

20
14

 
20

16
 

20
18

 
20

20
 

20
22

 
20

24
 

(I
I
至
八
月
）

·
使
用
執
照
檁
地
板
面
積

·
建
這
執
照
檳
地
板
繭
積

11
3
年
上
半
年
全
台
工
業
地
產
成
交
金
額
共
計
新
台
幣

54
0
億
元
，
年
增
率
達

3
7
%
，
創
近
三
年
同
期
最
高
交
易
水
準
；
工
瘩
市
場
成
交
量
攀
升
，
主
因
在
於

土
地
及
廠
房
購
買
動
能
皆
轉
強
。

隨
台
灣
出
口
貿
易
持
續
復
甦
，
製
造
業
廠
商
啟
動
擴
產
步
伐
加
快
，
帶
動
上
丰

年
全
台
工
業
土
地
交
易
自
去
年
同
期
的
近
五
年
最
低
量
，
大
幅
回
升

63
％
至
新

台
幣

2
3
4
億
元
。
與
此
同
時
，
全
台
廠
房
交
易
亦
獲
得
自
用
型
買
方
青
睞
，
賈

賣
金
額
年
增

4
8
％
至
新
台
幣

1
5
9
億
元

e

今
年
上
丰
年
全
台
產
業
圉
區
平
均
地
價
年
成
長

53
％
，
達
到
新
台
幣
近

15
.7

菡
元
／
坪
。
工
業
土
比
價
格
漲
勢
不
斷
，
主
要
仍
以
中
南
部
價
格
漲
褔
較
為
明

顔
，
除
受
到
區
域
價
格
綦
數
偏
低
影
竽
，
少
部
分
園
區
成
交
價
格
跳
脫
先
前
行

情
，
亦
是
推
升
區
域
平
均
圯
價
的
原
因
之
一
。

20
 

｀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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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11
3
年
祐
六
月
廠
房
交
易
總
額
近
新
台
幣

15
9
億
元
，
較
上
年
同
期
增
加
4
8
%

。

看
好
未
來
營
運
成
長
潛
力
，
多
家
上
市
通
企
業
購
入
具
規
模
之
廠
房
，
以
利
長

遠
發
展
，
此
外
期
間
內
亦
有
數
筆
售
後
回
租
交
易
，
進
一
步
推
升
廠
房
成
交
量
。

至
於
廠
辦
類
交
易
，
上
丰
年
買
賣
金
額
為
新
台
帰

14
7
億
元
，
溫
和
年
增

9
%
,

而
當
中
約

7
7
％
叻
成
交
金
額
為
雙
北
地
區
所
貢
軑
，
包
含
不
少
秤
技
公
司
選
擇

購
入
預
售
型
或
新
完
工
不
久
的
廠
辦
產
品
，
以
滿
足
辦
公
空
間
升
級
需
求

20
0 

15
0 

10
0 

新
竹
縣
工
廠
統
計

5°
 

I
,
,
 

10
3 

10
5 

10
7 

10
9 

11
1 

11
3 

（
戩
至
八
月

）

－
工
廠
新
登
記
家
數
一

工
廠
歇
饋
家
數

（
背
料
來
，
原
經
濟
郃
统
計
虔
，
本
案
苓
理
）

根
據
經
濟
部
統
計
處
呵
頁
中
統
計
敦
據
顯
示
，
全
台
工
廠
家
數
及
年
增
率
近
十

年
變
化
如
上
圖
所
示
，
工
廠
新
登
記
及
歇
業
家
數
近
二
年
皆
呈
緩
慢
遞
滅
之
趨

勢
。

(
.::

.
)
不
動
產
市
場
價
格
水
準
分
析
：

區
域
內
不
動
產
主
要
產
品
型
態
為
廠
房
、
廠
辦
，
其
不
動
產
合
理
市
瑒
價
格
水

準
調
查
如
下
：

1
區
域
瓖
境
內
廠
房
產
品
市
場
行
情
：

本
案
勘
估
標
的
之
產
品
類
型
為
倉
儲
廠
房
，
根
據
內
政
部
實
價
登
錄
公
開
資
訊
，

廠
房
於
本
區
之
租
金
單
價
行
情
約
介
於
毎
坪

6
0
0
元
～
每
坪

7
0
0
元
之
間
。

2
區
域
環
境
內
停
車
場
產
品
市
場
行
情
：

停
車
位
租
金
行
情
每
部
約

1,
50
0~
2,
00
0
元
之
間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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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丶
區
域
因
素
分
析
：

（
一
）
區
域
描
迪
：

新
竹
產
業
園
區
，
舊
稱
「
新
竹
工
業
區
」
、
「
湖
口
工
業
區
」
，
位
於
臺
灣

新
竹
特
湖
口
鄉
約
一
座
大
型
緤
合
性
工
業
區
，
隸
屬
經
濟
部
產
業
園
區
管
理

局
臺
北
分
局
管
理
，
總
面
積

5
1
7
公
頃
，
於

1
9
7
7
年
開
發
完
成
第
一
期
，
西

臨
明
新
科
技
大
學
，
南
鄰
竹
北
台
元
科
技
園
區
。
工
栗
區
內
目
前
計
有

6
1
4

家
工
廠
，
從
業
員
工
藪
勻

6
5
,
0
0
0
人
，
年
產
值
約
新
台
幣

6
,
5
0
0
億
元

3
新

進
駐
廠
甯
大
都
屬
高
科
技
產
業
，
如
：
電
子
、
機
械
設
備
與
金
屬
製
品
等
，

其
中
乂
以
電
子
零
維
件
製
迤
業
佔
多
數
，
已
逐
漸
從
傳
统
行
業
中
轉
向
高
科

技
工
業
過
進
。

主
要
聯
外
道
路
為
國
道
一
號
湖
口
交
流
道
與
台
一
線

，
北
踩
桃
園
國
際
機
場

為
4
0
公
里
，
鉅
湖
口
車
站
約

4
公
里
，
西
距
新
豐
車
站
為

l
公
里
，
南
距
高

鐵
新
竹
玷
為

12
公
里
，
交
通
十
分
便
利
。

一
..

`＂
島？

一·
·'

＂'
曰
·
·
'
"

.
l=

 ̀"
. 

·
量
·
遼
今
．

一
·氥

鴆
.,

. 
..

"值
··

L
一
．
圖
讀
月
．
用
．

一
·…
.邙
.．
`

-
,^

` 
釷

i毌
却
上
全
局
北
竹
上
全
臣
l
i
I
}
t
-
,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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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近
鄰
地
區
土
比
利
用
情
形
：

勘
估
標
的
為
工
業
區
丁
種
建
禁
用
地
，
周
邊
土
比
除
部
分
為
特
定
農
業
區
外
，

其
餘
以
工
業
區
為
主
。

23
 

非
酈
市
土
地
使
用
分

II
■
例
列
憙

戸
特
定
農
獵
區

一
－
般
農
蠵
區

一
工
梟
區

－
屬
村
區

一
姦
林
區

仁
刁
山
坡
地
保
青
區

－
風
景
區

－
國
家
公

11
1區

－
河
川
區

－
真
他
便
用
區
或
特
定
專
用
區

-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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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近
鄰
地
區
建
物
利
用
恃
形
．

建
物
利
用
情
形
部
分
，
勘
估
標
的
屬
工
業
區
丁
種
建
築
用
圯
，
劻
估
標
的
周

邊
建
物
多
為
工
業
使
用
之
廠
房
、
廠
辦
，
勘
估
標
的
西
南
側
則
以
透
天
建
物

為
主
。

（
四
）
近
鄰
地
區
之
公
共
服
務
設
泥
概
況
：

距
勘
估
標
的

!
K
M
範
同
內
之
公
用
設
施
．

頫
別

設
；
；
；

泛
鎄
(
K
M
)

學
校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華
興
國
小

0
7

K
M

 

便
利
商
店

7
-
E
L
E
V
E
N
源
威
門
市

0
3

K
M

 

郵
局

湖
口
新
工
郵
局

0
9

K
M

 

加
油
玷

台
灣
中
油
湖
口
北
海
玷

0
3

K
M

 

行
政
機
關

新
湖
分
局
新
工
派
出
所

0
6

K
M

 

交
通
系
統

國
道
一
號
胡
口
交
流
道

0
3

K
M

 

24
 

｀
五

11J差估
II
mm

（
五
）
近
鄰
地
區
之
交
通
運
輸
概
況
：

1近
鄰
地
區
主
要
道
路
規
劃
情
形
：

(
I
)
主
要
道
路
：
中
華
路

n

(
2

)
道
路
亢
幅
：

2
2
M

。

(
3
)
車
行
方
向
：
雙
向
通
行
。

(
4

)
道
路
設
翌
性
形
：

路
面
舖
設
良
好
，
糅
線
劃
設
清
晰
，
號
誌
設
置
情
形
良
好
。

(
5

)
車
流
量
：
上
下
班
時
間
車
多
壅
塞
。

2
快
速
道
路
：

(I
)
距
國
道
一
號
，
胡
口
交
流
道
約

0
3
公
里

c

(
2

)
交
通
流
量
：
上
下
班
時
段
交
通
壅
塞
。

3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

(
I
)
公
車
：
文
化
路

97
號
前
設
有
公
車
玷
牌
距
標
的

6
5
0
M
,
玷
名
「
新

工
派
出
所
」
，
班
次
較
少
，
有
快
捷

5
號
等

2
線
公
車
經
過
。

(
2

)
捷
運
：

5
K
M
內
無
。

(
3
)
火
車
：
泛
台
鐵
新
豐
站
均

3
4
M

。

(
4

)
高
鐵
：
5
K
M
內
無
。

4
．停
車
便
利
程
度
．

以
路
邊
停
車
及
廠
區
自
設
停
車
場
為
主
，
停
車
位
之
供
給
尚
可

c

（
六
）
區
域
環
境
內
之
重
大
公
共
建
設
：

I．
湖
口
交
流
道
增
設
第
.
:
:
.
交
流
道
工
程

因
慮
新
竹
工
業
區
旅
次
量
龐
大
，
上
下
班
尖
痊
時
段
，
湖
口
交
流
道
路
段
交
通

壅
塞
屐
重
。
擬
於
瓶
頸
路
段
增
設
交
流
道
，
服
務
新
竹
工
業
區
龐
大
之
客
貨
運

需
求
，
成
輕
國
道

1
號
湖
口
路
段
之
交
通
壅
塞
。
於
國
道

I
號

7
5
K
處
增
設

交
流
道
，
並
以
既
有
台

1
線
作
為
連
絡
道
路
，
以
緩
和
目
前
湖
口
交
流
道
之
交

通
負
荷
。
湖
口
鄉
公
所
經
評
估
後
決
讓
重
新
招
標
辦
理
可
行
性
評
估
委
託
服

務
，
並
於
且

3
年

6
月

5
日
決
標
，
完
成
新
案
評
估
後
再
提
送
可
行
性
赧
告
交

通
部
高
速
公
路
局
審
議
。

2
台

1
線
替
代
道
路
（
新
豐
～
新
竹
）
新
闢
工
程

台
l
線
為
竹
北
地
區
重
要
南
北
向
道
路
，
車
流
量
大
；
竹
北
路
段
現
況
服
務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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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水
準
為

D
~
F
级
，
出
現
嚴
重
交
通
壅
塞
現
象
。
闢
建
平
行
替
代
道
路
，
可
紓

解
台

l
線
交
通
壅
塞
外
，
並
帶
動
竹
北
西
亻
且
」
比
區
發
展
。
路
線
超
至
明
新
科

大
附
近
，
由
台

1
線
分
出
，
往
南
跨
頭
前
溪
後
與
武
陵
路
（
台

6
8
線
武
陵
路

交
流
道
）
銜
接
，
全
長

4
4
公
里
。

3
縣
道

11
7
線
道
路
瓶
頸
改
善
工
程

縣
道

11
7
線
由
竹
北
自
強
南
北
路
經
義
民
路
至
新
湖
公
路
，
為
竹
北
、
新
埔

圯
匿
往
來
新
竹
工
業
區
之
交
通
要
道
；
路
段
路
褔
狹
小

1L
路
型
陡
峭
、
彎
嶢
，

易
肇
生
交
通
事
故
，
亟
須
改
善
。
垓
工
程
為
新
湖
公
路
瓶
頸
路
段
之
替
代
道

路
，
旨
在
紓
哮
現
況
交
通
壅
塞
，
避
免
交
通
事
故
產
生
，
並
保
障
用
路
人
行

車
安
全
。
路
線
方
案
（
局
部
拓
窋
及
新
闢
替
代
道
路
）
．
現
有
道
路
拓
寬
原
則

實
施
，
以
西
北
往
東
南
方
向

，
沿
原
縣
道

I
17
線
之
路
徨
拓
寬

，
進
結
至
竹

14
線
（
與
義
民
路
、
博
愛
街
銜
接
）
，
另
沿
鳳
山
溪
河
堤
旁
新
拓
道
路
與
褒
忠

路
相
連
。
路
線
全
長

2
,
9
8
6
公
尺
。

（
七

）
近
鄰
地
區
未
來
發
展
趨
勢

本
案
勘
估
標
的
位
於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新
竹
工
業
區
西
區
，
區
域
內
建
物
多
為

工
業
用
，
廠
房
、
廠
辦
集
中
度
高
，
高
速
公
路
以
柬
之
產
業
則
以
電
子
零
筵

件
製
造
常
、
金
屬
製
品
製
造
業
丶
，
＼
車
及
其
零
件
製
造
業
等
等
為
主

u
區
內

電
力
供
應
充
足
，
給
水
系
統
、
汙
水
處
理
系
统
等
規
劃
亦
十
分
完
善
，
且
位

置
鄰
近
國
道
一
號
湖
口
交
流
道
，
交
通
便
捷
，
整
髓
工
業
發
展
趨
勢
佳
。

26
 

四
、
個
別
因
索
分
析
：

（
一

）
基
地
條
件
暨
臨
街
情
形
：

I．
臨
路
面
：
單
面
臨
路
。

2
．北
側
臨
路
情
形
·

(
I
)
面
臨
道
路
：
文
化
路

(
2

)
面
臨
道
路
亢
幅
：

15
公
尺
。

(3
)
基
地
臨
路
冗
度
：

4
0
7
公
尺
。

(
4

)
綦
地
臨
路
深
度
：

10
4
公
尺
。

3
．某
地
比
勢
．
平
坦
。

4
．某
地
形
狀
：
不
規
則
形

e

（
二

）
土
地
法
定
使
用
詧
制
與
其
地
管
制
事
項

I．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

｀
五

11J差估
II
mm

依
噬
土
比
登
記
謄
本
登
載
，
標
的
土
」
也
屬
非
都
市
土
地
，
其
使
用
分
區
為
工

業
區
，
使
用
比
類
別
編
定
為
丁
税
建
築
用
比
。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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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2
，土
地
使
用
強
度
：

(
I)
建
蔽
率
：

7
0
%

。

(
2
)
容
積
率
：

3
0
0
%

。

3
管
制
法
令
：

依
據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規
定
，
有
開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之
容
許
使
用

規
定
如
下
＇

使
用
）
也

類
）
；

，1
I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
五

11J差估
II
mm

登
可
使
用
禪
目

附
帶
條
件

許
可
使
用
鈾
日

1支
用
地

類
別

I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免
經
申
諉
許
可
使
用
緑
目

免
綬
申
埼
詐
可
使
用
紐

t1
1

~
 

冇 可
使
用
細
日

限
於
已
問
菸
工
業
區
並
經
工
槃
主
管
機
間
規
割
者
。

限
於
已
間
發
工
業
匹
並
經
工
業
主
管
機
間
規
劃
者
＾

限
於
已
問
於
工
非
區
並
經
工
翠
主
管
機
間
規
劃
者

＾

限
於
已
開
發
J
紮
區
並
綬
J
紮
主
管
模
開

1見
I'
)者
。

限
於
已
開
發
工
業
匿
並
經
工
業
主
管
機
閩
規
[
'
)
者
，

附
帶
條
件

2
2
林
運
設
羌

2
3
璝

名
訓
練
及

£
,
」
業
補
尋
設

施

2
4
試
呤
硏
究
設
施

25
名
紮
辦
公
大
楳

26
瓖
境
保
燧
及
子
沒
i
紐
燧
設

竺

27
全
業
營
叱
絕
部

國
厄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沽

l級
房
或
相

r，1
生
產
效
旋

丁 校 建 築 用 比
不
得
翠
純
經
營
行

i'
業
務

。

16
教
育
設
汔

1
7
社
臣
安
全
設
旄

18
糅
率
床
房

19
/J

n
白
玷
及
汽
車
加
忥
玷

2
0
公
共
及
公
用
李
非
設
施

2
8
術
生
及
福
利
設
砲

2
9
兒
汔
課
後
暎
顧
服
務
七
一

3
0
其
他
t
店
設
施

l
社
匾
住
宅

一
、
本
款
各
目
不
得
位
於
全
因
區
域
計
．
壹
規
定
之
冶

海
自
然
亻
子
護
［
亞

二
丶
本
款
各
目
限
於
已
開
發
工
非
巨
且

i戈
劇
有
帘

2
社
區
教
有
設
旋

3
社
區
遊
憩
設
泥

4
社
區
衛
生
及
福
利
設
施

5
社
區
日
用
品
零
笞
及
服
務

設
5色

6
社
區
行
政
及
文
教
設
施

7
社
區
消
防
及
安
全
設
施

8
社
區
交
通
設
方
色

9
社
區
水
源
亻
呆
緹
及
水
土
保

持
效
旋
．

1
0
社
區
公
共
及
公
用
事
梨
設

花

]
]
吐
區
金
沽
機
構

12
市
場

1
3
工
慄
區
貝
工
宿
舍

1
4
兒
童
踝
後
暎
顧
服
務
七
一

（
三
）
善
心
能

源
柞
町

l再
¥
危
源
發
電
設
旄

託
支
施

間
許
可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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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
用

J也

類
別

I
容
旿
使
用
項
目

登
可
使
用
紬
目

免
綬
申
逑
詐
可
使
用
鈕
目

2
再
生
訖
源
熱
紇
設
'
"

3
再
生
能
源
．
行
生
燃
料
及
其

相
間
設

3色

4
再
生
訖
原
料
縴
線
設
疤

5
其
他
再
生
能
母
相
間
設
疤

雪
~I分土

方

（
五
）
水
庫
、
河

川
丶
湖

（
六
）

洎
淤
泥
」

釘 例 十 規
定

令
炙 劃 1也
使
用

（
七
）
廢
套
物

回
收
貯

存
清
屄

處
理
設

方
色

（
八
）
交
通
戏

泥

場

｀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附
帶
條
件

不
得
位
於
全
國
臣
域
；
~
「
盡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然
傣
箋

I
匿 不
得
位
於
全
囚
适
域
寸
§
規
定
之
泣
海
自
然
侶

Ji
l

邑
c

不
得
位
於
全
國
臣
域
計
畫
規
定
之
沿
海
自
烈
午
箋

I
匿

c

然
保
護
區

（
;_

)
土
地
利
用
情
況
＇
現
況
為
未
建
築
空
地
｀
，
預
計
興
建
倉
儲
廠
房
。

30
 

｀
五

11J差估
II
mm

（
四
）
建
物
個
別
條
件
：

1才
票
的
位
置
：

駒
估
標
的
所
在
位
於
胡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地
號
，
華
興
國
小
對
面
，

鄰
近
國
道
一
號
湖
口
交
流
道

e

2
．建
物
租
賃
面
積
：
如
下
表

棲
層

當
溫
倉
儲

A
l
棟
租
贊
面
積
（
坪
）
低
温
倉
烤

A
2
棟
租
賃
面
積
（
坪
）

B
IF

 
1,

35
9 

39
7 

IF
 

5,
88

8 
`2

5
O

 

2F
 

2,
93

3 
3,

13
2 

3F
 

5,
36

4 
3,

13
2 

4F
 

5,
30

1 
3,

13
3 

5F
 

5,
25

0 
3,

13
3 

6F
 

5,
02

8 
3,

13
3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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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棲
層

常
温
倉
儲

A
l
棣
租
貨
面
積
（
坪
）
低
溫
倉
儲

A
2
棣
徂
賃
面
積
（
坪
）

7F
 

5,
02

8 
--

 
8F

 
5,

02
8 

--
 

R
lF

 
68

2 
45

7 

R
2F

 
41

1 
24

1 

R
3F

 
68

2 
45

7 

合
計

42
,9

53
 

20
,4

66
 

3
．建
築
型
態
：
倉
儲
廠
房
。

4
．建
築
樓
層
：

A
l
棟
樓
高

8
層
、

A
2
棟
樓
高

6
層
。

5
．格
局
：
標
的
建
物
格
局
方
正
。

6
屋
齡
：
尚
未
興
建
完
成
。

7
．車
位
：

(
I)
車
位
種
類
：
平
面
式

c

(
2
)
車
道
種
類
：
坡
道
式
雙
向
車
道
。

（
五

）
建
物
用
途
：
倉
儲
廠
房
。

（
六

）
公
共
服
務
設
施
便
利
性
：

本
案
位
於
新
竹
工
業
匿
（
湖
口
）
內
，
該
工
業
區
設
有
排
水
系
统
丶
，
于
水
處
理
系

統
、
自
來
水
系
統
、
變
電
系
統
、
電
信
系
統
、
工
業
區
服
務
中
心
、
公
園
等

設
施
，
且
接
近
國
道
一
號
湖
口
交
流
道
，
整
體
而
言
，
本
案
標
的
公
共
設
疤

設
置
完
善
且
具
高
便
利
性
。

（
七

）
建
物
與
綦
地
及
週
遭
環
境
適
合
性
分
析
．

本
案
標
的
屬
工
業
廠
房

，
鄰
近
區
域
多
以
工
廠
、
廠
辦
為
主
之
建
築
使
用
型

態
，
劻
估
標
的
與
周
邊
環
境
適
合
性
良
好
。

五
丶
最
有
效
使
用
分
析
＇

勘
估
標
的
為
位
於
新
竹
工
業
區
，
預
計
開
發
興
建
工
業
廠
房
，
在
法
令
規
定
上
有
關

土
，
也
開
發
強
度
丶
容
許
使
用
之
限
制
，
本
案
之
設
計
規
劃
於
法
可
行
，
標
的
規
劃
為

工
業
廞
房
，
所
在
近
鄰
區
域
內
之
建
物
多
規
劃
為
梅
類
似
之
產
品
，
且
本
區
域
不
動

產
交
易
以
中
、
低
棲
層
工
廄
、
廄
辦
產
品
為
大
宗
，
尚
符
合
市
場
需
求
。
綜
上
，
本

案
勘
估
標
的
預
計
興
建
規
劃
建
物
應
已
達
最
有
效
使
用
狀
態
。

32
 

｀
五

11J差估
II
mm

肆
、
價
格
評
估
：

一
、
價
格
種
類
：

本
案
勘
估
標
的
係
以
合
理
正
當
價
格
評
估
，
所
謂
正
當
價
格
，
挂
具
有
市
場
性
之
不

動
彥
，
於
有
意
頤
之
買
賣
雙
方
，
依
尋
業
知
識
、
谨
禛
行
動
，
不
受
任
何
脅
迫
，
經

適
當
市
場
行
銷
及
正
常
交
易
條
件
形
成
之
合
理
價
值
，
並
以
貨
幣
金
額
表
示
者
。

二
丶
估
價
方
法
之
選
定
＇

勘
估
標
的
類
型
為
使
用
權
資
產

，
依
據
中
華
民
國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第
八
號
公
赧
規
定
，
承
租
人
於
租
貨
期
間
對
使
用
根
貢
產
之
支
出
成
本
即
使
用
権
貢

產
之
出
租
人
有
效
連
收
入
，
使
用
權
資
產
價
值
以
該
有
效
總
收
入
於
租
賃
期
間
之
折

現
值
評
估
之

c
本
案
勣
估
標
的
預
計
興
建
倉
儲
廠
房
及
車
位
，
倉
儲
廠
房
採
用
租
賃

實
例
比
較
法
及
積
算
法
評
定
適
當
建
物
租
金
價
格
，
車
位
則
以
租
賃
實
例
比
較
）
去
評

估
，
計
算
每
月
總
租
金
後
再
以
护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汗
估
使
用
權
資
產
價
值
。
各

估
價
方
法
概
迪
如
下
：

（
一

）
租
賃
實
例
比
較
法
：

比
較
法
指
以
比
較
標
的
價
格
為
基
礎
，
經
比
較
丶
分
析
及
調
整
等
，
以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之
方
法

c
本
案
採
比
較
）
去
中
之
百
分
率
法
，
即
將
影
響
勘
估

標
的
及
比
較
標
的
價
格
差
異
之
區
域
因
素
及
個
別
因
素
逐
項
比
較
，
並
依
優

劣
程
度
或
高
低
等
級
所
評
定
之
差
異
百
分
率
進
行
價
格
調
整
之
方
法
。

(
-=
-
）
積
算
法
：

係
先
求
取
標
的
不
動
產
淤
價
格
日
期
噹
時
之
基
礎
價
格
，
再
乘
以
期
待
利
潤

率
以
求
得
標
的
不
動
產
純
租
金
，
再
加
上
出
租
對
象
不
動
產
所
必
需
負
擔
之

通
常
必
要
費
用
及
損
失
，
以
求
得
不
動
產
租
金
之
方
法
。

（
三

）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
D
C
F
法
）
．

拉
勘
估
標
的
未
來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期
間
之
各
期
凈
收
益
及
期
末
價
值
，

以
適
當
折
現
率
折
現
後
加
總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之
方
法
。
本
案
為
使
用
權

貢
產
評
估
，
护
現
因
子
參
考
國
際
財
務
赧
導
準
則
第
十
六
號
租
賃
公
赧
對
於

折
現
率
之
規
定
進
行
折
現
，
另
承
徂
方
於
退
租
時
，
須
將
租
賃
建
物
以
現
況

返
還
出
租
方
，
因
承
租
方
所
需
之
常
溫
倉
儲
設
備
、
低
溫
倉
儲
設
備
等
已
包

含
於
租
賃
契
約
內

，
由
出
租
方
提
供

，
故
不
考
量
租
期
屆
滿
歸
還
時
之
回
復

成
本
。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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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三
．
、
價
格
汗
估
過
程
：

本
案
劻
估
標
的
為

A
l

、
A
2
棟
倉
儲
廠
房
，
建
物
租
賃
面
積
含
屋
突
，
屋
突
面
積
做
為

公
設
平
均
分
攤
到
各
樓
層
，
分
算
後
面
積
如
下
表
·

A
l
棟
（
索
温
倉
儲
）

A
2
棣
（
低
溫
倉
儲
）

棲
層

樓
地
板
面
積
屋
突
分
年
面
積

合計
（坪

面）
積

摟
圯
板
面
積

屋
突
分
年
面
積

合言
（十
坪面
）積

（
坪
）

（
坪
）

（
坪
）

（
坪
）

B
IF

 
1,

35
9 

59
 

1,
41

8 
39

7 
24

 
42

0 

IF
 

5,
88

8 
25

4 
6,

14
2 

3,
25

0 
19

4 
3,

44
4 

2F
 

2,
93

3 
12

6 
3,

06
0 

3,
13

2 
18

7 
3,

32
0 

3F
 

5,
36

4 
23

1 
5,

59
5 

3,
13

2 
18

7 
3,

32
0 

4F
 

5,
 3

 O
 l 

22
9 

5,
53

0 
3,

 l 
3 

3 
18

7 
3,

32
0 

5F
 

5,
25

0 
22

6 
5,

47
6 

3,
13

3 
18

7 
3,

32
0 

6F
 

5,
02

8 
21

7 
5,

24
4 

3,
13

3 
18

7 
3,

32
0 

7F
 

5,
02

8 
21

7 
5,

24
4 

一
一

--
 

一
一

8F
 

5,
02

8 
21

7 
5,

24
4 

一
一

--
 

一
一

合
計

41
,1

78
 

1,
77

5 
42

,9
53

 
19

,3
10

 
1,

15
6 

20
,4

66
 

勘
估
標
約
全
棟
面
積
及
平
均
樓
高
、
樓
效
比
計
算
如
下
表
：

面
積
（
坪
）

棲
高

(
M
)

樸
效
比
（
％
）

平
均
棲
效
比
（
％
）
平
均
楳
高

(
M
)

A
l
棟
－
B
I
F

1,
41

8 
4 

80
%

 
A
l
棟
－
IF

6,
14

2 
5 

9 
11

0%
 

A
l
棣
－
2
F

3,
06

0 
4

1
 

10
0%

 
A
l
株
－
3
F

5,
59

5 
6

2
 

10
1%

 
A
l
棟
－
4
F

5,
53

0 
7 

1 
10

2%
 

A
l
棟
－
5
F

5,
47

6 
7 

1 
10

3%
 

A
l
棟
－
6
F

5,
24

4 
7 

I 
10

4%
 

A
l
棟
－
7
F

5,
24

4 
5 

2 
10

5%
 

A
l
棟
－
8
F

5,
24

4 
5 

I 
10

6%
 

10
3%

 
6

6
 

A
2
棟
－
B
l
F

42
0 

5 
80

%
 

A
2
棟
－
IF

3,
44

4 
9 

11
0%

 
A
2
棟
－
2
F

3,
32

0 
9 

10
0%

 
A
2
株
－
3
F

3,
32

0 
7 

10
1%

 
A
2
棟
－
4
F

3,
32

0 
7 

10
2%

 
A
2
棣
－
5
F

3,
32

0 
7

5
 

10
3%

 
A
2
棣
－
6
r

3,
32

0 
7

5
 

10
4%

 

合
計

63
,4

19
 

34
 

（
一

）
以
租
賃
實
例
比
較
法
汗
估
建
物
租
金
：

l．
比
較
標
的
條
件
分
析
：

項
E

勘
估
標
的

比
較
標
的
－

湖
口
鄉
建
興
投
鳳
新

莎
鄉
成
功
路

座
落

凰
小
設
］
」
也
虢
之
地

1
3
0
0
號

上
建
物
A
I
A
2
棟

價
格
型
懇

評
估
價
格

擬
租
租
金

交
易

總
價
（
元
）

一
一

4,
50

0,
00

0 

價
格
翠
價
（
元
坪
）

一
一

63
2 

勘
窣

1
期

11
4/

1/
10

 
11

4/
1/

10
 

價
格
日
期

11
4/

1/
10

 
11

4/
1/

10
 

登
記
用
途

倉
儲
廠
房

廠
房

建
築
樓
層

8 
3 

比
較
糅
妁
椿
層

B
l
F
~
8
F
（
平
均
棲
效

B
1
F
-
3
F
（
平
均
棲
效

比
1
0
3
%
)

比
9
8
%
)

屋
齡

O
年

12
年

面
積
（
坪
）

6
3

4
1

8
 69
坪

71
25

 6
2
坪

結
構

鋼
骨
造

鋼
骨
造

臨
路
情
況

(
M
)

15
 

50
 

議
價
空
問
（
％
）

一
一

5%
 

和
金
單
價
（
元

1坪
）

一
一

60
0 

資
料
來
源

一
一

5
9
1
租
屋
網

借
註

一
一

一
一

｀
五

11J差估
II
mm

比
較
標
的
二

比
較
標
的
三

湖
口
鄉
工
業
一
路

3
湖
口
鄉
自
強
路

18

之
l
號

3
F

號
2
F

成
交
租
金

成
交
租
金

18
1,

80
0 

70
,9

68
 

60
1 

60
0 

11
4/

1/
10

 
11

4/
1/

10
 

10
9/

10
/1

 
11

2/
6/

1 

廠
房

廠
房

5 
4 

3
F
（
棲
效
比

1
0
1
%
)

2
F
（
棲
效
比

1
0
0
%
)

16
年

44
年

3
0

2
 50
坪

且
8
2
8
坪

鋼
筋
混
战
土
造

銅
骨

鋼
筋
品
凝
土
造

15
 

12
 

0%
 

0
%

 

60
1 

60
0 

實
價
登
錄

公
開
貢
訊
觀
測
站

--
 

--
 

註
以

2
F
棲
效
比
為

IO
00

I如
往
上
每
增
加
一
層
樓
調
整
+
I
%

、
lF
樓
效
比
為

1
1
0
%

、B
l
棲
效
比
為

8
O
%
,

再
以
各
層
面
積
加
祜
平
均
推
估
案
例
之
平
均
樓
效
比
。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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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0
長
生
天
生
命
圍

、／
＇

欣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位
置
圖

36
 

主
要

項
目

交 通 運 榦 自 然 條 件 公 共 肝
支 務 字
爻

泥 其 他

｀
五

11J差估
II
mm

2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區
域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次
要
項
目

勘
估
揉
的

比
校
糅
的
－

比
校
標
的
二

比
校

1票
的
三

條
件

调
整
率

條
件

調
整
率

條
件

調
整
率

湖
口
鄭
建
興
段
新
豐
鄉
成
功
路
湖
口
鄉
工
業
一
路
湖
口
鄉
自
強
路

18

坐
落
位
里

夙
凰
小
段

l
地
號

1
3
0
0
號

3
之

l
號

3
F

號
2
F

之
地
上
建
物

A
l A
2
棟

主
要
道
路
冗
度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0%
 

稍
優

0%
 

公
車
之
便
利
性

普
通

普
通

0%
 

苷
通

0%
 

着
通

0%
 

火
革
之
便
利
性

普
通

普
通

0%
 

苷
通

0%
 

普
通

0%
 

道
路
系
统
規
劇

普
通

普
通

0%
 

苷
通

0%
 

普
通

0%
 

高
速
公
路
交
流
道

伶
伶

0%
 

侄
0%

 
優

0%
 

快
速
道
路
交
流
道

告
通

普
通

0%
 

苷
通

0%
 

普
通

0%
 

其
他

一一
一一

0
%

 
一一

0%
 

--
 

0
%

 
排
水
之
良
否

稍
優

稍
倩

0%
 

稍
優
·

0%
 

稍
優

0%
 

是
否
位
於
地
問
敏
戚

區
否

否
0%

 
否

0%
 

否
0%

 

山
坡
地
範
圍

否
否

0%
 

否
0%

 
否

0%
 

淹
水
潛
勢
範
困

否
否

0%
 

否
0%

 
否

0%
 

電
力
供
給

稍
優

稍
侵

0%
 

稍
優

0%
 

稍
優

0%
 

水
力
供
給

稍
優

稍
使

0%
 

稍
優

0%
 

稍
優

0%
 

瓦
斯
系
统

稍
優

稍
使

0%
 

稍
優

0%
 

稍
優

0%
 

電
信
網
路
設
施
」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0%
 

稍
優

0%
 

汙
水
處
理
設
光

稍
優

稍
使

0%
 

稍
優

0%
 

稍
優

0%
 

銀
行
丶
郵
局

普
通

普
通

0%
 

苷
通

0%
 

着
通

0%
 

加
油
玷

普
通

普
通

0%
 

苷
通

0%
 

着
通

0%
 

其
他

一
一

- 
- 

0
%

 
一
一

0%
 

--
 

0
%

 
區
域
利
用
成
熟
度

稍
優

普
通

2%
 

優
-2

%
 

稍
優

0%
 

區
域
工
廠
聚
祟
型
態

稍
優

普
通

2%
 

優
-2

%
 

稍
優

0%
 

重
大
建
設

普
通

普
通

0%
 

苷
通

0%
 

普
通

0%
 

其
他

一一
一一

0
%

 
一一

0%
 

--
 

0
%

 
區
域
因
素
繶
調
整
率

10
4%

 
96

%
 

10
0%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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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項
目 建 物 個 別 傣 件 道 路 『 接 近 條 件 : 瓌 境 傣 件

｀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3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個
別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比
校
標
的
－

比
校
標
的
二

比
校
標
的
三

次
要
項
目

勘
估
標
的

碉
整

凋
整

條
件

率
條
件

率
條
件

碉
整
率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新
豐
鄉
成
功
路

1
3
0
0
湖
口
鄉
工
業
一
路
湖
口
鄉
自
強
路

18

坐
落
位
黑

鳳
風
小
段

l
圯
號

3
之

1
號

3
F

號
2
F

號
之
地
上
建
物

A
l A
2
棟

建
物
結
構

銅
骨
造

鋼
骨
造

0
%

 
鋼
筋
混
凝

3%
 
鋼
骨
鋼
筋

0
%

 
土
造

混
疑
土
造

是
齡
（
年
）

。
12

 
3

%
 

16
 

4%
 

44
 

11
%

 
熄
價
與
單
償
闊

咆
價
標
準

噁
價
較
低

-5
%

 
總
價
較
低

-6
%

 
總
價
較
低

-6
%

 
係

(
6
3
4
1
8
6
9
坪
）

(7
12

5 
6
2
坪
）

(3
02

 5
0
坪
）

(1
1

8
 28

坪
）

產
品
適
宜
性

倉
儲
廠
房

廠
房

0
%

 
廠
房

0%
 

廠
房

0
%

 

棲
層
位
．
墨

B
l
F
~
8
F
（
平
均

B
I
F
-
3
F
（
平
均

3
F
（
樓
效
比

2
F
（
樓
效
比

褸
效
比

1
0
3
%
)
樓
效
比

9
8
%
)

5%
 

10
1%

) 
2%

 
10

0%
) 

3
%

 

建
物
平
均
樓
禹

6
6

M
 

6
0

M
 

1%
 

S
O

M
 

3%
 

3
8

M
 

5%
 

使
用
管
制

管
通

箸
通

0
%

 
普
通

0%
 

苦
通

0
%

 
建
材

稍
優

稍
優

0
%

 
稍
篌

0%
 

稍
侵

0
%

 
其
他

--
 

一
一

0%
 

0%
 

- -
 

0
%

 
道
路
種
別

次
幹
道

主
幹
道

-1
%

 
次
幹
道

0%
 
次
幹
道

0
%

 
道
路
鋪
設

普
通

普
適

0
%

 
普
通

0%
 

普
通

0
%

 
面
臨
主
要
道
路

15
 

50
 

-3
%

 
15

 
0%

 
12

 
1%

 
亢
度

(
M
)

人
行
道
規
劃

普
通

普
通

0
%

 
普
通

0%
 

普
通

0
%

 
其
他

--
 

一
一

0%
 

0%
 

- -
 

0
%

 

接
近
主
幹
道
之
縱
貫
公
路
（
台

l
啜
貫
公
路
（
台

縱
貫
公
路

啜
貫
公
路

程
度

線
）

l
線
）

-1
%

 
（
台

l
線
）

0%
 

（
台

l
線
）

-1
%

 
2

7
K

M
 

O
IK

M
 

2
2

K
M

 
0

4
K

M
 

國
道
一
號

國
道
一
號

接
近
交
流
道
之
國
道
一
號
湖
口

國
道
一
號
湖

湖
口
交
流

湖
口
交
流

交
流
道

口
交
流
道

1%
 

0%
 

1
5

%
 

程
度

道
逼

0
3

K
M

 
2

4
K

M
 

0
5

K
M

 
3

5
K

M
 

接
近
停
車
場
之

路
邊
停
車

路
邊
停
車

0
%

 
路
邊
停
卓

0%
 
路
邊
停
車

0
%

 
程
度

地
勢

平
坦

平
坦

0
%

 
平
坦

0%
 

平
坦

0
%

 

嫌
惡
設
苑
有
無

無
無

0
%

 
無

0%
 

皿"A 、
、

U
%

 
停
車
方
便
「
生

善
通

苦
涌

0
%

 
普
通

0%
 

菁
通

0
%

 
其
他

--
 

一
一

0%
 

0%
 

一
一

0
%

 
個
別
因
素
總
調
整
辛

10
0%

 
10

6%
 

ll
4

 5%
 

38
 

｀
五

11J差估
II
mm

4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總
調
整
辛
表
：

項
t 

比
較
標
的
－

比
較
樑
的
二

比
較
標
的
三

建
坪
單
價
（
元
／
坪
）

60
0 

60
1 

60
0 

價
格
型
態

擬
租
租
金

成
交
租
金

成
交
租
金

情
況
因
傣
調
整
率

10
0%

 
10

0%
 

10
0%

 

性
況
因
素
調
整
後
價
咯

60
0 

60
1 

60
0 

價
格
日
期
調
整
百
分
率

10
0%

 
10

8%
 

10
4%

 

價
才
各
日
期
調
整
後
價
格

60
0 

64
9 

62
4 

區
域
因
素
調
整
率

10
4%

 
96

%
 

10
0%

 

區
域
因
素
調
整
後
價
絡

62
4 

62
3 

62
4 

個
別
因
紊
調
整
率

1
0

0
0

%
 

1
0

6
 0

%
 

1
1

4
 5

%
 

試
算
價
格

62
4 

66
0 

71
4 

比
較
標
的
加
癢
數

45
%

 
30

%
 

25
%

 

推
定
比
較
價
格
（
元
／
坪
）

66
0 

註
I:
有
關
比
較
標
的
加
楳
歎
，
係
考
慮
情
況
啁
箜
、
價
格
日
期
碉
整
、
臣
戌
因
素
、
涸
別
因
素
各
紬
項
之

差
異
百
分
率
絕
對
值
加
熜
情
形
定
之

c

註
2
價
格
日
期
調
整
率
係
以
消
蕢
者
物
償
指
數
（
房
租
類
）
愛
化
為
調
整
之
依
據
。

價
格
日
期

I 
l 
W
口

0
消
賚
者
物
價
指
數
（
房
租
類
）

10
7.

65
 

價
格
日
期
調
整
一
白
分
率

5
租
金
比
較
法
評
估
結
果
：

11
4/

1/
10

 

lO
7

 65
 

10
0%

 

10
9/

10
/1

 

99
.3

8 

10
8%

 

11
2/

6/
1 

10
3.

66
 

10
4%

 

租
金
按
租
賃
比
較
法
求
得
之
月
租
金
比
較
價
格
為
每
坪
新
台
幣

66
0
元
，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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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
五

11J差估
II
mm

(
..::

..
)
積
算
法
評
估
過
程
：

1評
定
計
算
租
金
之
基
礎
價
格
：

(
I
)
比
較
標
的
條
件
分
析
：

項
目

勘
估
標
的

比
較
標
的
－

比
較
標
的
二

比
較
標
的
三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鳯
湖
口
鄉
光
復
北
路
湖
口
鄉
光
復
南
路
湖
口
鄉
光
復
北
路

座
落

凰
小
段

l
比
號
之
地

2
2
號

15
號

7
6
號

上
建
物

A
l
A
2
棟

價
格
型
態

評
估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交
易

1
總價
（元
）

--
 

81
0,

00
0,

00
0 

37
5,

00
0,

00
0 

51
1,

19
9,

90
0 

價
格

1華
價（

元／
坪）

--
 

31
1,

88
5 

28
4,

80
7 

32
9,

61
7 

助
察
日
期

11
4/

1/
10

 
11

4/
J/

IO
 

11
4/

1/
10

 
11

4/
1/

10
 

價
格
日
期

11
4/

1/
10

 
11

2/
2/

17
 

11
1/

5/
6 

11
2/

1/
17

 

使
用
類
別

倉
儲

廠
房

廠
房

廠
房

建
箔
檳
層

8 
4 

2 
3 

比
較
揉
約
樓
層

B
I
F
~
S
F
（
平
均
樓
效

B
I
F
~
4
F
（
平
均
棲
效

B
I
F
~
2
F
（
平
均
樓
效

I
F
~
3
F
（
平
均
樓
效

比
1
0
3
%
)

比
1
0
5
%
)

比
1
0
7
%
)

比
1
0
5
%
)

屋
齡

O
年

19
年

35
年

12
年

面
積
（
坪
）

6
3

4
1

8
 6
9
坪

2
5

9
7

 II
坪

1
3

1
6

 68
坪

1
5

5
0

 89
坪

結
構

鋼
骨
造

銅
架
造

R
C
、
鋼
架
造

銅
骨
造

臨
路
清
況

(
M
)

15
 

16
 

12
 

16
 

建
坪
單
僳
（
元

1坪
）

--
 

31
1,

88
5 

28
4,

80
7 

32
9,

61
7 

貸
料
來
源

--
 

究
價
登
錄

實
價
登
錄

窋
價
登
錄

淌
註

--
 

一
一

一
一

--
 

r _
、;̀` O塤

1f
庄
山
可

丶

紅｀
%

 
肉
鱸
，

令
~

 
令
｀

,
、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位
置
圖

註
＇
以

2
F
棲
效
比
為

1
0
0
%
,
往
上
每
增
加
一
層
樓
調
整
－
1
%

、
IF
樓
效
比
為

1
1
0
%

、
B
l
棲
效
比
為

8
0
%
,
冉
以
各
層
面
積
加
権
平
均
推
估
案
例
之
平
均
棲
效
比
。

40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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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
2
)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區
域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主
要

次
要
項

目
勘
佶
標
的

比
較
揉
的
－

比
較
楳
約
二

比
較
標
的
三

項
目

條
件

调
整
率

條
件

調
整
率

條
件

澗
埜
率

湖
口
鄉
建
昇
段
鳳
湖
口
鄉
光
復
北
路

2
2
湖
口
鄉
光
復
南
湖
口
鄉
光
復
北

坐
落
位
異

凰
小
段

l
地
號
之
號

路
15
號

路
7
6
琥

地
上
建
物

A
I
A
2

棟

主
要
道
路
亢
度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0%
 

稍
優

0%
 

公
車
之
便
利
性

着
通

着
通

0%
 

管
通

0%
 

普
通

0%
 

交
火
卓
之
便
利
性

著
通

著
通

0%
 

管
通

0%
 

普
通

0%
 

通
道
路
系
統
規
剷

普
通

普
通

0%
 

聲
通

0%
 

普
通

0%
 

運 T於,' 
高
速
公
路
交
流
道

侵
侵

0%
 

佺
0%

 
優

0%
 

快
速
道
路
交
流
道

苷
遹

若
通

0%
 

管
通

0%
 

普
通

0%
 

其
他

一
一

--
 

0%
 

一
一

0%
 

一
一

0%
 

排
水
之
良
否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0%
 

秈
優

0%
 

自
是
否
位
於
地
質
敏

否
否

否
否

然
威
區

0%
 

0%
 

0%
 

+L
 
件
山
坡
地
範
圍

否
否

0%
 

否
0%

 
否

0%
 

淹
水
潛
勢
範
団

否
否

0%
 

否
0%

 
否

0%
 

電
力
供
給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0%
 

稍
倭

0%
 

水
力
供
給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

0%
 

稍
優

0%
 

,^
 、
瓦
斯
系
繞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

0%
 

稍
伶

0%
 

共
電
信
網
路
設
拖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

0%
 

稍
優

0%
 

服 務
汙
水
處
理
設
施

稍
優

稍
優

0%
 

稍
優

0%
 

稍
侵

0%
 

字
文

施
銀
行
丶
郵
局

著
通

普
通

0%
 

箸
通

0%
 

普
通

0%
 

加
油
玷

普
通

普
通

0%
 

聲
通

0%
 

普
通

0%
 

其
他

一
一

--
 

0%
 

一一
0%

 
一一

0%
 

區
域
利
用
成
熟
度

稍
傍

優·
-2

%
 

億
-2

%
 

侵
-2

%
 

邑
」
或
工
廠
泉
集
型

稍
優

優
髮

優
其

態
-2

%
 

-2
%

 
-2

%
 

！
也

重
大
建
設

普
通

着
通

0%
 

簪
通

0%
 

普
通

0%
 

其
他

一
一

--
 

0%
 

一
一

0%
 

一
一

0%
 

匾
域
因
素
總
綢
埜
率

96
%

 
96

%
 

96
%

 

42
 

主
要

項
目 建 物 個 別 條 件 道 路 條 件 接 近 條 件 : 璟 境 任 件

｀
五

11J差估
II
mm

(
3

)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區
域
因
紊
比
較
調
埜
分
析
表
·

比
較
樣
的
－

比
較
糅
約
二

比
較
樣
的
三

次
要
項
目

勘
悟
標
的

調
整

凋
整

調
整

條
件

率
條
件

率
條
件

率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湖
口
鄉
光
復
北
路
湖
口
鄉
光
復
南
路

15
湖
口
鄉
光
復
北
路

7
6

坐
落
位
翌

鳳
夙
小
段

l
地

2
2
號

號
號

號
之
地
上
建
物

A
I
A
2
棟

建
物
結
構

鋼
骨
造

鋼
架
造

6
0

%
 
R
C
、
鋼
架
淩

3
0

%
 
鋼
骨
造

0
0

%
 

屋
齡
（
年
）

。
19

 
4

0
%

 
35

 
8

0
%

 
12

 
3

0
%

 

總
價
與
單
價

總
價
標
準

總
憤
較
低

總
價
較
低

總
儐
較
低

(2
5

9
7

 11
 

-6
%

 
-6

0
%

 
-6

0
%

 
閶
係

(6
34

18
 6
9
坪
）

坪
）

(1
3

1
6

 68
坪
）

(1
5

5
0

 89
坪
）

產
品
適
官
性

倉
儲
廠
房

厰
房

0
0

%
 

廠
房

0
0

%
 

廠
房

0
0

%
 

B
1
F
~
4
F
（
平

B
I
F
-
2
F
（
平
均

I
F
-
3
F
（
平
均

B
I
F
~
8
F
（
平
均

樓
層
位
墨

褸
效
比

1
0
3
%
)
均
棲
效
比

-2
0

%
 
棲
效
比

-4
0

%
 
樓
效
比

-2
0

%
 

10
5%

) 
10

7%
) 

10
5%

) 

建
4力
平
均
棲

6
6

M
 

3
4

M
 

6
0

%
 

4
6

M
 

4
0

%
 

5 3
M

 
2

0
%

 
禹
(
M
)

使
用
管
制

着
遹

普
通

0
0

%
 

普
通

0
0

%
 

普
通

0
0

%
 

建
材

稍
優

菩
通

3
0

%
 

菁
涌

3
0

%
 

稍
優

0
0

%
 

道
路
種
別

次
幹
遹

次
幹
遹

0
0

%
 

大
幹
道

0
0

%
 
次
幹
道

0
0

%
 

道
路
鋪
設

普
通

苦
通

0
0

%
 

苦
涌

0
0

%
 

普
涌

0
0

%
 

面
臨
主
要
道

15
 

16
 

0
0

%
 

12
 

1
0

%
 

16
 

0
0

%
 

路
寛
度

(
M
)

人
行
道
規
劃

眷
通

普
通

0
0

%
 

普
通

0
0

%
 

着
通

0
0

%
 

接
近
主
幹
道
樂
貫
公
路
（
台

l
綴
貫
公
路

蹤
賞
公
路
（
台

縱
貫
公
路
（
台

線
）

（
台

l
線
）

0
0

%
 

l
線
）

0
0

%
 

I
線
）

0
0

%
 

之
程
度

2
7

M
 

l5
M

 
3

8
M

 
3

8
M

 

接
近
交
流
道
國
道
一
號
湖
口
國
道
一
號
湖

國
道
一
號
湖

國
道
一
號
湖

交
流
逞

O
交
流
道

0
0

%
 
口
交
流
道

0
0

%
 
口
交
流
道

0
0

%
 

之
程
度

0
3

K
M

 
0

6
K

M
 

1
5

K
M

 
I 

4K
M

 
接
近
停
車
場

路
遊
停
車

路
邊
停
車

0
0

%
 
路
邊
停
車

0
0

%
 
路
邊
停
車

0
0

%
 

之
私
度

地
勢

平
担

平
扣

0
0

%
 

平
鉭

0
0

%
 

平
鉭

0
0

%
 

嫌
惡
設
方
色
有

無
年

益
0

0
%

 
丘

0
0

%
 

年
0

0
%

 

停
車
方
便
性

普
通

苦
通

0
0

%
 

苦
涌

0
0

%
 

普
涌

0
0

%
 

其
他

一一
一一

0
0

%
 

一一
0

0
%

 
一一

0
0

%
 

個
別
因
素

11
1%

 
10

9%
 

97
%

 
總
調
整
率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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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

mI
I鑷區

合璽務
所

(
4
)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總
調
整
率
表
·

項
目

比
較
標
的
－

比
較
標
的
二

比
較
揉
的
三

建
坪
單
價
（
元
坪
）

31
1,

88
5 

28
4,

80
7 

32
9,

61
7 

價
格
型
態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情
況
因
索
調
整
率

I0
0%

 
10

0%
 

10
0%

 

情
況
因
素
調
整
後
價
格

31
1,

88
5 

28
4,

80
7 

32
9,

61
7 

價
格
日
期
調
整
百
分
率

10
2%

 
10

2%
 

10
2%

 

價
格
日
期
調
整
後
價
格

31
8,

12
3 

29
0,

50
3 

33
6,

20
9 

區
域
圉
素
調
整
年

96
%

 
96

%
 

96
%

 

區
域
因
素
調
整
後
價
格

30
5,

39
8 

27
8,

88
3 

32
2,

76
1 

個
別
因
素
調
整
率

1
1

1
0

%
 

1
0

9
0

%
 

9
7

 0
%

 

試
算
價
格

33
8,

99
2 

30
3,

98
3 

31
3,

07
8 

比
較
揉
約
加
檳
數

25
%

 
25

%
 

50
%

 

推
定
比
較
價
格
（
元
坪
）

31
7.

00
0 

註
l
有
關
比
較
標
的
加
才
位
數
，
係
考
扈
情
況
調
整
、
價
格
日
期
調
墊
、
區
域
因
素
丶
個
別
因
紊
各
細
項
之

差
異
百
分
率
絕
對
值
加
總
情
形
定
之
。

註
2
:
憤
格
日
期
調
整
率

1l
'入
湖
口
鄉
工
幸
區
地
儐
指
數
孌
化
為
調
整
之
依
據
。

價
格
日
期

~
/
5

/
6

 

湖
口
鄉
工
業
區
地
價
北
藪

僧
格
日
期
調
整
百
分
率

19
78

0 
19

45
6 

10
2%

 

19
36

6 

10
2%

 

勘
估
標
的
採
比
較
法
求
得
之
比
較
輩
價
為
新
台
幣

31
7,

00
0
元
。

44
 

11
2/

1/
17

 

19
45

6 

10
2%

 

｀
五

11J差估
II
mm

2
．估
定
積
算
租
金
·

(
I
)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收
益
資
本
化
率
：

三］
：:
I G :8O I

丘二I
 二4I平

年三／；
；巨域房

價
(
2

)
推
算
未
含
折
舊
提
存
率
之
收
益
貢
本
化
率
'

新
豐
鄉
成
功
湖
口
鄉
工
業
湖
口
鄉
自
強

市
場
類
似
產
品
案
例

路
1
3
0
0
號

一
路

3
之

1
號
路

18
號

2
F

3F
 

未
扣
除
折

市
場
租
金
（
元
／
月
／
坪
）

62
4 

66
0 

71
4 

甘
提
存
蕢
年
德
蕢
用
佔
噁
攻
入
比
例

28
%

 
28

%
 

28
%

 
之
房
地
緤

市
場
合
理
房
價

30
0,

00
0 

31
7,

00
0 

34
3,

00
0 

合
收
益
資

水
準
（
元
／
坪
）

本
化
率

收
益
資
本
化
率

I 8
 l
9
。

1
8

1
%

 
1

8
1

%
 
依
據
市
場
案
例
推

經
冷
耐
用
年

數
支
（
年
）

35
 

35
 

50
 

估
扈
扣
除
之
折
竹

年
折
舊
率

殘
值
率

8%
 

8%
 

8%
 

提
存
率

年
折
箸
率

2 
6

3
%

 
2 6

3
%

 
2 6

3
%

 

累
積
折
舌

屋
齡

12
 

16
 

44
 

率
累
積
折
舊
率

31
 5

6
%

 
4

2
 0

8%
 

8
0

9
6

%
 

價
格

弓
期
當
時
未
來
每
年
折
舊
」
是
存
率

3 8
4

%
 

4 
54

%
 

9
6

6
%

 
建
物
價
值
比
率

23
%

 
19

%
 

10
%

 

扈
扣
除
之
折
簪
找
存
率

0 8
8

%
 

0 
86

%
 

0
9

7
%

 
0 

90
%

 

收
益
蕡
本
化
率
推
估

勒
估
標
的
收
益
責

（
未
加
計
折
蓍
提
存
率
）

0 
84

%
 

本
化
率
－
慮
扣
除

之
折
舌
提
存
率

(
3

)
計
算
勒
估
標
的
應
加
計
之
折
舊
提
存
率
：

項
E

內
容

說
明

年
折
付
率

1
8

0
%

 
＝
（

l－
殘
值
率
）
／
經
濟
耐
用
年
敗
。

屋
齡

。
建
物
屋
齡

票
稜
折
朽

］
年

0%
 

＝
年
折
S
率

X
建
物
是
齡

建
物
價
格
日
期
當
時
未
來

1
8

0
%

 
＝
折
舊
率
／
（

l－
累
積
折
舊
率
）
。

每
年
折
舊
才
是
存
率

建
勃
償
傕

11
,3

54
,1

52
,8

79
 
＝
建
物
重
建
成
本
單
價

x(
I
－
累
積
折
蓍
率
）
X
建
物
面
積

建
拘
價
值
比
率

56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4
6
條
，
參
酌
當
地
市
場
調

查
資
料
估
算
之
。

折
行
提
存
率

1 0
2

%
 

＝
建
物
價
值
比
率

y、
折
§
提
存
率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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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推
算
年
凈
收
入
：

房地
三］

＼／
／＼

［三
／

(
5

)
計
算
總
費
用
·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申
執
地
價
（
元

1,
m勺

2,
16

0 
土
地
申
赧
地
價

地
償

申
報
及
地
價
總
額

14
2,

18
4,

16
0 

申
報
地
價

x
土
地
面
積

稅
地
價
稅
率

1%
 

見
註

l

比
價
稅

1,
4?

1,
84

2 
申
報
地
價
總
額

X
地
價
稅
率

房
屋
標
準
單
價
（
元
／
m'

)
7,

60
0 

見
註
，

街
道
調
整
率

10
7%

 
見
註
，

屋
齡

0
0

 
建
勃
是
齡

房
屈

年
折
舊
率

1
1

7
%

 
見
註
，

稅
房
座
課
稅
現
值

房
辰
標
準
單
價

X
街
道
調
整
率
｛

l－
檯
齡

x
年
折

1,
70

4,
86

2,
10

6 
秕
率
）

X,
建
物
面
積

房
屋
税
税
率

3
0

%
 

新
竹
粽
營
業
用
房
展
稅
率

房
屋
稅
額

51
,1

45
,8

63
 

房
屋
課
稅
現
值

X
房
屋
稅
稅
率

房
屋
建
造
皐
價
（
元
／
坪
）

83
.4

04
 

見
註

3

年
折
甘
率

1
8

2
%

 
見
註

3

熜
係
險

被
併
險
房
屋
現
值

5,
28

9,
37

2,
42

1 
房
座
建
造
皐
亻
酊
（

l－
年
折
竹
率

X
屋
齡
）

X
建
物
面

費
貴

積
用

火
險
費
率

0
0

3
0

%
 

見
註

3

保
檢
費

1,
58

6,
81

2 
被
俘
險
房
屋
現
值

X
火
險
苟
率

l也
宸
險

1,
35

0 
全
國
單
－
費
率

管
理
維
護
訾
率

1
0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全
國
耶
合
會
第
五
號
公

管
理

赧
規
定
0

5~
2%

 
費

管
理
維
迸
費

4,
94

6,
65

8 
每
坪
年
總
租
金
（
區
域
平
均
租
金
）

x
嵒
理
維
墣
梵

率
＼
，
建
物
面
積

維
修
費
率

0
1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全
國
癖
合
會
第
五
號
公

維
修

報
規
定
營
造
花
工
背

0
1

-0
 3%

 
費

維
修
婪

8,
57

6,
94

3 
成
本
法
營
造
花
工
費
單
價

Y
建
物
面
積
丶
，
維
修
賞

率

重
昱

提
撥
年

0 
50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全
國
聊
合
會
第
五
號
公

提
撥

報
規
定
營
造
花
t
費
0

5-
1 

5
%

 
費

童
置
提
撥
賚

4?
,8

84
,7

16
 

成
本
法
營
造
花
工
費
單
價

X
建

4勿
面
積

X
提
撥
率

熄
費
用
合
計

11
0,

56
4,

18
3 

地
價
稅

l房
檯
稅
額

l亻
釕
僉
費

l
管
理
雉
鑊
費

l維

修
凳
十
重
里
提
撥
翡

46
 

｀
五

11J差估
II
mm

註
l
圯
價
稅
率
按
基
本
稅
率

l％
計
算
，
但
非
都
市
農
牧
、
林
衆
丶
養
殖
、
鹽
業
用
地
、
交
通
用
地
以

0
％
計
算
。

註
2
房
屋
稅
按
「
台
灣
地
區
各
縣
市
一
般
房
屋
構
造
桴
準
單
價
表
、
各
類
房
屋
折
舊
及
耐
用
年
數
桴
準

表
丶
房
屋
稅
路
線
地
段
等
级
等
率
調
埜
表
」
計
算
。

註
3
保
險
訾
按
保
險
公
會
公
告
之
「
台
灣
地
區
住
宅
建
第
造
價
參
考
表
」
及
一
般
火
險
費
率

0.
03

0
計

算
。

註
4
折
茗
按
「
中
華
民
國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第
四
號
公
報
－
各
蒜
市
建
墓
改
良
物
營
造

及
方
色
工
賣
鞏
價
分
析
表
、
建
物
經
冷
耐
用
年
歎
、
建
物
殘
餘
價
格
率
」
計
算
。

(
6
)
推
算
每
坪
月
租
金
：

項
目

內
容

說
明

噁
收
入

48
4,

49
3,

46
3 

年
）
爭
收
入
十
女
息
婆
用

押
金
月
敗

2 
依
一
般
習
慣

押
金
利
率

I 7
0

0
%

 
按
照
價
格
日
期
噹
時
，
中
央
銀
行
公
亻
布
之
本
國
銀
行
平
均
存

款
利
率
計
算

閑
置
損
失
率
（
月
數
）

I 
0 

註
5

每
坪
月
和
金

69
0 

（
總
收
入
／
建
物
面
積
）

/(
12
（
月
狂
押
金
月
數
＊
押
金
利
率
－
闍
置

投
失
率
）

註
5
:
閒
置
損
失
係
查
考
近
鄰
地
區
不
動
產
租
箕
市
場
，
類
似
不
動
產
因
韓
揀
承
租
人
問
之
間
厐
、
承
扭

人
積
欠
槔
金
或
其
他
原
因
之
損
失
。

3
科
算
程
金
評
估
結
果
．

按
積
算
法
求
得
之
月
租
金
價
格
為
為
每
坪
新
台
幣

69
0
元
。

（
三
）
建
物
租
金
價
格
決
定
：

前
逑
比
較
法
修
正
計
算
之
比
較
租
金
為
每
坪
新
台
酪

66
0
元
整
，
以
積
算
法

評
估
求
得
之
積
算
租
金
為
每
坪
新
台
幣

69
0
元
整
。
淮
因
積
算
法
基
礎
價
格

之
買
賣
案
例
與
勘
估
標
的
結
構
、
屋
齡
差
異
甚
大
，
經
考
量
標
的
不
動
產
之

性
質
、
估
價
基
準
資
料
可
信
程
度
等
諸
因
素
，
決
定
僅
按
比
較
法
之
试
算
咭

果
為
準
，
合
理
租
金
單
價
為
每
坪
新
台
幣

66
0
元
整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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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
以
租
賃
實
例
比
較
法
評
估
汽
車
位
租
金

l．
比
較
標
的
條
件
分
析

｀
五

11J差估
II
mm

2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區
域
暨
個
別
因
索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項
目

勘
估
標
的

比
較
標
約
一

比
較
標
約
二

比
較
標
的
三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經
濟
部
新
竹
產
業
湖
口
鄉
興
安
街

63
湖
口
鄉
仁
祟
路
停

座
落

凰
小
段

l
地
號
之
圉
區
綠
光
停
車
場
號
對
面
停
車
場
（
建
車
場
（
建
興
段
鳳
凰

地
上
建
物
－
B
I
F
停
（
建
昇
段
鳳
風
小
段
興
段
鳳
風
小
段
小
段

5
2
9
比
號
）

車
位

16
 l
也
號
）

12
7-

1
比
號
）

價
格
型
態

一
一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償
格

交
易

I卓
位
價
格
（
心

一
一

1,
56

7 
1,

50
0 

1,
50

0 

僳
格

I
卓
位
形
式

一
一

平
面
式

平
面
式

平
面
式

勘
察
日
期

11
4/

1/
10

 
11

4/
1/

10
 

11
4/

1/
10

 
11

4/
1/

10
 

價
杉
令
日
期

11
4/

1/
10

 
11

4/
1/

]Q
 

11
4/

1/
10

 
11

4/
1/

10
 

比
較
標
的
樓
層

B
IF

 
IF

 
IF

 
IF

 

臨
路
幘
況

(
M
)

30
 

15
 

8 
12

 

成
交
皐
價
（
元
／
部
）

一
一

1,
56

7 
1,

50
0 

1,
50

0 

本
案
例
季
繳
租
金

備
註

一
一

4
7
0
0
元
，
每
月
租
金

一
一

約
1
5
6
7
元
。

嶋 嚼
.c

 
「
令 , 

\ 丶
囑
公
酊

, 
... . . ＇

｀孑
｀

丶
｀
遵
氱

。
老 鼻 c 

-令
0
名
子
凜
f艮
冨店

'·
 

、、
。
欣
．
霉
子
仁
·I

I

嶋
．
如
"

# 
＿

．
扣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位
置
圖

O
启
！
｀
如
北
·

比
校
標
的
－

比
校
標
的
二

比
校
標
的
三

主
要

次
要
項
目

劻
估
標
的

調
整

潤
整

調
整

項
目

條
件

百
分
率

條
件

百
分
率

條
件

百
分
率

湖
口
鄉
建
興
經
濟
鄯
新
竹
產
業
園
湖
口
榔
興
安
街

6
3
湖
口
鄉
仁
樂
路
停
車

段
風
凰
小
段
匾
綠
光
停
車
場
（
建
號
對
面
停
車
場
（
廷
場
（
建
其
段
鳳
凰
小

坐
落
位
莖

l
地
號
之
地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6
地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2
7-
段

5
2
9
地
號
）

上
建
物
－
B
I
F
號
）

l
地
號
）

停
車
位

匾
域
崗
業
繫
榮
程
度

普
通

稍
優

一^
3°

/'
 (] 

稍
倩

-3
%

 
稍
倩

-3
%

 
調
整

因
素

供
需
狀
況

供
給
不
足

供
給
不
足

0%
 
供
給
］
不
足

0%
 
供
給
不
足

0%
 

匾
域
因
素
钅
息
調
整
率

97
%

 
97

%
 

97
%

 
產
品
型
態

平
面
式

平
面
式

0%
 

平
面
式

0%
 

平
面
式

0%
 

棲
層
位
置

B
IF

 
IF

 
-5

%
 

IF
 

-5
%

 
IF

 
-5

%
 

個
別
車
道
出
入
口
面

15
 

15
 

0%
 

8 
2%

 
12

 
1%

 
調
整

臨
道
路

(
M
)

因
素

車
位
尺
寸

標
準
車
位

棉
準
車
位

0%
 
標
準
車
位

0%
 
標
準
車
位

0%
 

管
理
狀
況

室
內
有
管
理

露
天
筋
易

8%
 
囂
天
簡
易

8%
 
露
天
簡
易
管

8%
 

箜
理

苓
理

理

個
別
因
素
總
調
整
率

10
3%

 
10

5%
 

10
4%

 

項
目

比
較
糅
約
一

比
較
標
的
-

比
較
標
的
三

車
位
債
格
（
元

1部
）

1,
56

7 
1,

50
0 

1,
50

0 

潰
格
型
態

成
交
償
格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情
況
因
素

網
整
白
分
率

10
0%

 
10

0%
 

10
0%

 
調
整
後
價
格

1,
56

7 
1,

50
0 

1,
50

0 

價
絡
日
期

調
整
百
分
率

10
0%

 
10

0%
 

10
0%

 
調
整
後
價
格

1,
56

7 
1,

50
0 

1,
50

0 

區
域
因
素

調
整
百
分
率

97
%

 
97

%
 

97
%

 
調
整
後
價
格

1,
52

0 
1,

45
5 

1,
45

5 
個
別
因
素

調
整
百
分
率

10
3%

 
10

5%
 

10
4%

 
試
箕
價
格
（
元

1部
）

1,
56

5 
1,

52
8 

1,
51

3 
比
較
糅
約
加
楳
歎

35
%

 
30

%
 

35
%

 
推
定
比
較
價
格
（
元

1部
）
（
取
至
菡
位
）

1,
54

0 

3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總
調
整
率
表
：

4
．比
較
價
格
結
論
：

車
位
採
比
較
法
求
得
之
徂
金
單
價
為
每
個
新
台
骼

1,
54

0
元
。
（
取
至
十
位
）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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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機
車

1立
租
金
推
估
：

近
鄰
地
區
停
車
場
機
車
亻
立
租
金
約
為
人
車
位
之

1
0
%
,
故

l
,
5
4
0
x
l
0
%
=
1
5
0

元
（
取
至
十
位
）

（
六
）
總
租
金
拉
估
：

項
t

A
l
棟
（
噹
温
倉
儲

A
2
棟
（
低
温
倉
儲

合
旦

面
積
（
坪
）

總
價
（
元
）

42
,9

53
 

20
,4

66
 

63
,4

19
 

單］
三二
／二
＼竺
：：

30
,7

11
,4

33
 

19
,0

33
,0

43
 

49
,7

44
,4

76
 

討
：
設
備
租
金
依
委
託
人
提
供
。

2
車

1立
租
金
：

項
目

汽
皐
位

機
車
位

合
社

教
量

51
1 

46
6 

租
金
（
元
／
個
）

15
40

 
15

0 

奇2
價
（
元
）

78
6,

94
0 

69
,9

00
 

85
6,

84
0 

建
物
十
車
位
每
月
租
金
為
新
台
帑

5
O
,
6
O
L
3
l
6
元
整
。

｀
五

11J差估
II
mm

（
七
）
以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
D
C
F
法
）
推
算
使
用
權
價
值
·

l·
每
月
總
租
金
：

依
怕
節
推
估
之
每
月
遼
租
金
為
新
台
幣

50
,6

01
,3

16
元
。

2
，稈
約
期
間
：

2
0
年
。

3
．免
租
期
：
依
委
託
人
提
供
之
資
料
，
有

12
個
月
的
裝
修
期
間
為
免
租
期
。

（
第
一
年

6
個
月
，
第

2
年
及
第

3
年
各

3
個
月
）

4
押
金
：

依
委
託
人
提
供
之
資
料
，
第
一
年
押
金
為

6
個
月
租
金
，
第

11
年
超
押
金
為

當
年
度

3
個
月
租
金
．
押
金
皆
含
稅
。

5
．租
金
上
漲
率
：

依
委
託
人
提
供
之
資
料

，
每

5
年
調
，
張
3
%

。

6
折
現
率
：

折
現
因
子
之
決
定
參
考
國
際
封
務
報
尋
準
則
第
十
六
號
租
賃
公
赧
對
於
折

現
率
建
議
，
以
租
賃
隠
含
利
率
最
為
適
當
，
因
此
租
金
折
現
率
（
即
租
賃
隠
含

利
率
）
依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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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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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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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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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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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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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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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
案
為
使
用
權
資
產
評
估
，
承
租
方
於
退
租
時
，
須
將
租
賃
建
物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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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還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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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
承
租
方
所
需
之
常
溫
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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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
低
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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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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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包
含

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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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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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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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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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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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折現現金流量分析法評估標的之使用權價值：

( I ) 20 年租金折現價值拉算：

｀吐不動產賾罈鴿睏

期設 l 2 3 4 5 6 7 8 9 10 

每月租金 50,601,316 50,601,316 50,601 ,316 50,601,316 50,60L316 52,119,355 52,119,355 52,119,355 52, I I 9,355 52,119,355 

租金 每年收租期（月） 6 9 9 12 12 12 12 12 12 12 

每年總租金 303,607,896 455,411 ,844 455,411,844 607,2 15,792 607,215,792 625,432,266 625,432,266 625,432,266 625,432,266 625,432,266 

折現後租金 302,520,775 450,537,293 447,316,614 592, 158,610 587,925,546 601,234,424 596,936,482 592,669,263 588,432,549 584,226, 12 I 

租金每 5 年

第一年免租 第二．年免租 第三年免租
調漲 3% ，本

備註 一一 年度租金較
-- -- -- 期 6 個月 期 3 個月 期 3 偉月

去年調漲
3% 。

註：租金折現率依委託人提供為年利率 0.72% 。

期數 11 12 l 3 14 15 16 17 18 19 20 

每月租金 53,682,936 53,682,936 53,682,936 53,682,936 53,682,936 55 293 ,424 55,293,424 55,293,424 55,293,424 55,293,424 

租金 毋F 年收租期（月）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12 

每年達租金 644,195,234 644, 195,234 644,195,234 644,195,234 644,195,234 663,521 ,091 663 ,521,091 663,521 ,091 663,521 ,091 663 ,521,09 1 

折現後租金 597,451,255 593, 180,357 588,939,989 584,729,933 580,549,973 593,691 ,891 589,447,866 585,234,180 581 ,050,616 576,896,958 

租金每 5 年 租金每 5 年
測庫 3% ，本 爛漲 3% ，本

備註 年度租金較
-- -- 

年度租金較
-- 

一一

去年捌，張 去年啁漲
3% 。 3% 。

折現後租金加總為新台幣 11,215,130,695 元整。

52 

期數 l 2 3 4 5 6 7 8 9 10 
押金月 敖 6 6 6 6 6 6 6 6 6 6 

押 押金金瓿 JI 8,788,291 318,788,291 JI 8,788,291 318,788,291 318,788,291 318,788,291 318,788,291 3 l 8, 78 & 29 I 318,788,291 JI 8,788,291 
（含税）

金 押金利率 I 700% 1 700% I 700% I 700% I 700% I 700% I 700% I 700% I 700% I 700% 

押金孳息 5,419,401 5Al9,401 5,419,401 5A19,401 5,419,401 5 4I 9,4OI 5,419,401 5,419,401 5,419,401 5,419,401 
折現後

5,328,811 5 2̀39,736 5,152, 149 5,066,027 4,981 ,344 4,898,077 4,816,201 4,735,694 4,656,533 4,578,695 
押金孳 g

侍註
第 I~I0 年

押金 6 個月

( 2 ) 20 年押金孳息折現價值推算：
｀吐不動產賾嶧鴿師

註：依委託人提供之資料計算押金，第 1~10 年押金 6 個 月 ，第 11-20 年押金 1 個月 押金皆含我。

註．押金折現率依委託人提供為牟利率 l7% 。

期款 II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押金月敉 3 3 3 3 3 3 3 3 3 3 

押 押金金額 169, 101,249 169, 101,249 169,101,249 169, 101,249 169, 101,249 169,101 ,249 16仄 101,249 169,101 ,249 169, 101 ,249 169,101,249 
（含税）

金 押金利率 1 700% 1 700% 1700% I 700% 1700% 1 700% I 700% I 700% 1700% 1700% 
押金孳息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2,874,721 
折現後

2,388, 170 2,348,250 2,308,997 2,270,400 2,232,448 2,195,13 1 2, 158,438 2,122,358 2,086,881 2,051,997 
押金孳息

佾註
第 ll~20 年

-- -- -- -- -- -- 押金 3 個月

折現後押金孳色加總為新台幣 71 ,616 , 337 元整。

( 3 ) 以 DCF 法求算之使用權價值為新台幣 11 ,215,130,695 元十新台幣 71,616,337 元

＝新台幣且，286,747,032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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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約17731.48m2 約5364坪

A1常溫棟一層平面圖S: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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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坂面積約17525.34m2 約5301.42坪

Al常溫棟四層平面圖S:1/800

樓地板面積: 17355.55m2 約5250.05坪

Al常溫棟標準層（五層）平商圖S: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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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常溫棟標準層（六層）平面圖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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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 16620.03m2 約 5028坪

Al常溫棟標準層（七到八層）平面圖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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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約2256m2 約682坪

Al常溫棟屋突一層平面圜S:1/600

// 。 ＝三－一 ．二－
樓地板面積：約1360.llm2 約411坪

Al常溫棟屋突二層平面圖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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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板面積：約2256m2 約682坪

Al常溫棟屋突三層平面同S:1/600

Al常溫棟屋頂層平面圖S: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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勣
估
揉
的
臨
路
情
形

勘
估
標
的
臨
路
情
形

承
狂
悉
向
書

瑾
致
富
邦
人
北
係
撿
成
份
有

Rt
公
司

有
關
本
公
司
有
志
承
租
漬
公
司
所
有
新
竹
湖
口

l,
Ht
案
乙
衆
，
本
公
司
霎
務
阜
位
依
現
階
段
初
步
評

估
緒
呆
，
提
出
下
列
扭
須
保
件
予
潰
公
司

·

1 
出
租
力
．

冨
邦
人
今
保
殮
殷

i,
,有
限
公
司

2 
承
扭
方

冨
邦
蚪
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3 
稹
憤
棉
的
物

富
邦
人
全
新
竹
湖

0
間
怪
案
（
卸
析
竹
縣
湖

0
鄉
走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地
繞

1

4 
租
的
期
間

自
超
扭

B
（
點
交
日
）
是
算
20
年

5 
免
禕
衰

；責
翔

12
個
月
（
承
扛
方
需
自
付
子
理
靑
丶
水
電
價

),

（
自
起
稗

8
是
計
算

6
個
月
，
另
第
2
t
"
且
年
度
｀
第

3
tt
稗
年
反
各
有

3個
月
，

超
迄
時
間
另
蟻

I
·

6.
 
承
槔
棲
層

A
l
棟

1"
8
棲
｀

Bl
A
2
棟

1
~
6
棲
丶

B
l

7 
承
稹
面
積

預
計
約

63
,4
回
（
令
公

t
t
.
其
中
A
1
．
自
動
合

1l
f4
2

,9
5
3
"J

',
A
2

-冷
鐽
倉
緯

2O
,4

66
坪
）
及
汽
卓
停
单
位

5
11
位
」
鳧
阜
停
阜
位
祏
U
立
之
扭
憤
建
物

白
富
邦

人
名
規
劃
興
建
之
大
樓
，
承
稈
走
物
面
積
（
含
公
設
）
以
定
勃
完
工
後
使
用
軌
照

及
地
政
事
務
所
痊
玲
之
所
有
楳
狀
及
違
物
痊
記
店
本
上
實
際
奎
栽
內
容
為
準

8 
月
私
金
單
價

自
動
倉
钳
新
台
瞽

68
0
元
（
坪
／
月
／
未
）
，

今
鐽
倉
钳
新
台
帶

89
5
元
（
坪
／
月
／
未
祝
）
，

卓
位
稗
金
新
台
帶

1,
50

0
元

（位
／
月
／
未
我
）
，

機
卓
位
科
金
新
台
帶

10
0
元
（
位
／
月
／
未

）

9 
每
月
租
金

預
計
新
台
磐

48
,3
38
,2
10
元
（
月
／
未
稅

）

1
0
付
款
方
式

月
坂
／
區
款

1一
偏
月
為
一
期
）

1
1
拉
金
鋹

l'
盂

自
起
槔

8
算
超
，
每
渴

5
年
祠
漲
3
%
（
房
屋
什
孚
卓
位
槔
金
未
我
）

1
2

 
大
摟
子

i更
青

由
承
扭
方
自
行
錐
瑾
塋
瑾
，
所
承
扭
之

f.
.＇
建
物
（
包
含
機
電
·
清
潔
及
係

全
等
委
任

）
；
另
就
公
共
控
制
中
心

1的
1
2
坪
）
，
承
扭
方
需
依
承
槔
面
積
比

例
，
分
攤
子
理
賡
（
駐
點
人
員
賈
用
以
每
日

2
4
小
時
，
預
估
3
5
仰
人
力
計
箕

1

1
3
屋
項
平
台

由
承
禕
方
自
行
建
皇
太
陽
能
光
電
板
放
儔
，
扭
間
正
能
由
承
狂
方
自
用
，
另

承
;J

l
方
雷
自
行
負
損
設
僙
蟑
蝮
蕢
用
，
並
於
租
約
終
止
時
找
原
返
還

，
苯
鋀

甲
方
同
悉
不
在
此
限
·

1
3

 
押

1且
保
迁
金

1
承

f且
方
息
於
簽
約
當

8
•
以
匯
款
或
昨
期
支
素
一

，J:
.玲
付
出
科
才
「
等
同
於

第
一
個
租
＇
年
度

6
個
月
月
拉
金
（
含
加
值
型
恰
宗
我
）
，
總
金
蕻
祈
台
磬

~
0
4
,
5
3
0
,
7
2
3
元
埜
為
押
桂
保

1至
金
，
作
為

fJ
l
憤
期
間
內
承

fJ
l方
雇
行
本
契
約

義
務
之
擔
係

·
於
租
期
屆
鴻

10
年
，
第

11
錮

1J
I憤
年
是
，
押

1J
I係
｀
呈
金
祠
埜
為

新
台
磬

16
1,

53
8,

32
2
元
埜
，
約
當
於
當
年
度
令
我
狂
金

3
個
月

·

1
4

 
終
止

f且
約

1
於
起
租
．

8
至
稈
期
溈

1
0
年
，
承
槔
方
欲
提
前
終
止
本
扭
約
，
恿
於
預
定
佟

止
日
之

61
1!

1
月
莉
以
書
面
通
和
，
並
降
償
出
扭
方

6
個
月

fJ
1
金
之
違
的
金

·

自
第

11
僙
狂
＇
年
是
，

f.
.
方
欲
提
前
終
止
本
扭
約
，
馬
於
預
定
終
止
日
之

9

偉
月
対
以
書
面
通
銣
，
並
歸
償
出
枉
方

3偏
月
租
金
之
達
的
金
·

1
5

 
交
屋
狀
況

1．
出
狂
方
以
取
得
拉
情
建
物

1史
用
執
照
之
呋

;
L
屋
況
並
完
成
與
冼

;L
.廠
两
撿
收

點
交
，
且
提
供
正
式
水
電
後
，
通
耘
承
扛
方
辨
璞
現
況
交
付
作
棄
（
＇
＆
交

8
).

承
f且
方
於
退
瓿
時
，
將
租
憤
建
物
以
現
況
返
退
出
狂
方
，
並
移
冷
承
枉
方
自

P
ag

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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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之

．各
項
設
砲
物
，

Jl
.患
屯

1呆
租
賃
標
的
物
範
固
內

，
承
租
方
使
用
之
電

力
丶
空
調
丶
消
防

、
鉿
排
水
、
蚩
直
翰
逸
及
中
洨
設

1禱
典
建
物
嵒
運
等
租
關

誤
汔
，
名
保
持
正
當
逐
作
之
功
能

，

2
．
承
租
方
不
符
將
根
憤
棋
的
物
之
全
鄯
或
一
部
出
僅
、
分
科
、
料
租
、
頊

壤
丶
闓
押
｀
與
共
他
公
司
合
併
共
同
使
用
或
以
其
他
哭
相
方
法
交
興
他
人

1史

用
，
但
羥
出
租

，
不
在

，
淮
出
牙
且
方
無
正
當
埋
由

不
得
拒
絕
。

3
承
租
方
圣
因
自
動
化
設
計
或
使
用
篙
求
須
辨
理
建

!R
變
更
時
，
應
依
雙
方

協
汛
之
變
天
籠

Il
l及
指
定
時
限
內
提
出
。

4
出
私
方
工
程
進
行
當
中

（
或
點
交
完
成

9
之
消
）
，
承
拉
方
就
共
運
瑩
所
需

工
私
項
且
，
經
事
先
取
幷
出
稹
方
古
面
同
悉
後
，

4子
進
入
扛
憤

4柔
的
幼

3i

乍
，
玲
經
出
飆
方
讠
f
估
其
同
恙
將
影
響
使
用
孰
照
取
得
進
戾
予
以
拒
絕
外
，

出
租
力
可
記
合
承
稈
方
所
靖
。
承
租
方
愿
接
栄
出
樺
方
及
某
拉
定
代
表
之
,
,

塲隨
4時料
羣
藍
潛
及
汔
工
規
.
,
,
,
；
；
｀
往
方
活
有
違
反

JI
.不
聽
勸
阻
謎
，
出

f且
方
得

撇
銪

（
回
）
共
同
途
，
並
請
求
承

f且
方
迅
（
清
）
場
，
承
褌
方
不
幷
異

琭
。
承
在
方
應
負
捐
逛
瑒

3色
作
蒔
所
溈
之
水
丶
電
丶
承
商
係
險
費
竽
瀆
用
，

亞
恿
自
行
處
這
工
租
或
民
生
垃
圾
危
棄
粉
·
承
程
方
急

4
.
1呆
辦
珝
逞
嵒
階
g

所
念
工
程
之
設

tt
與
花
作
，
均
符
令
患
過

Ill
之
法
令
規
定

，
主
不
得
彩
塔
扛

債
洪
的
物
之
主
體
結
構
或
扭
關
設
泥
（
包
拮
但
不
限
於
棲
地
板
栽
童
，
建
紮

外
既
或
機
霓
系
统
戏
備
及
其
嵒
道
間
位
皇
等

）
• 

5｀
租
賃
期
「
d
各
年
反
消
防
申
赧
及
因
承
租
方
進
行
改
裴
、
轉
私
或
仗
用
逸
成
缺

失
改
碁
及
衍
生
之
慎
用
出
承
租
才
負
擔
。
砦
局
重
大
消
历
没
僙
之
史
新

·
宙

出
扭
．
方
更
新

，
荃
囹
承
租
方
所
致
者
除
外

。

1
6
公
琛
冑
用

租
約
岔
公
埰
，
雙
方
各
負
檐

5O
'/

4
責
用
，
洁
以
現
行
稈
金
试
箕
公
證
攢
用
預
估

紺
新
台
條

1,
88
1,
00
0
元
，
雙
方
各
分
攤
企
額

，
計
約
靳
台
幣

9
4
0,

50
0
元
。

17
租
金
過
圾

華
征
金
逞
未
坦

1寸
者

，
每
逾
一
日
加
什
牛
目
當
於
該
期
還
付
令
我
拉
金
百
分
之

－
惡
丹

1生
違
約
金

18
．
租
賃
揉
的
仂
之
交
本
間
菸
索
蕷
定

2
0
2
7
年

9
月
取
得
違
第
物
使
用
執
照
，
伷
罔
不
可
抗
力
惜
形
或

ft
 

因
啟
致
工
私
延
期
，
致
未
能
允
俞
逑

3
期
取
得
本
案
達
筮
仂
仗
用
執
照
，

出
往
方
含
淤
対
述
日
翔
対
通
知
鉉
竿
情
事
，
並
由
史
方
協
所
接
漬
迄
理
方

式
。

為
杜
及
義
，
上
開
拉
賈
條
件
私
＼
本
公
司
完
成
內
鄯
正
式
授
福
及
踐
行
法
令
規
定
4
"
'
程
序
前

，
1展

局
勗
商
科

亻古
建
蟻
方
索

。
如
蒙
夤
公
司
表
示
同
起
上
開
楫
憤
條
件
畸
，
本
公
司
將
據
此
進
行
內
部
簽
呈

是
理
租
序
，
並
依
授
擢
核
定
緒
采
與
漬
公
司
泠
琰
上
式
紅
臂
契
約
簽
可
事
宜
·
責
我
雙
方
之
租
憤
閶

併
思
以
雙
方
所
簽
訂
之
正
式
私
憤
契
約
會
為
恐

·

富
邦
媒
體
科
技
股
份
有

Fk
公
司

1洽
五
公
司
大

、
小
牽
及
填
寫

a
期

）

P
ag

e2
 

中
信
不
動
至
估
價
師
聯
合
事
務
所
簡
介

♦
 
資
本
額
．
新
臺
幣
壹
仟
萬
元
整

♦
 
緝
織
結
構
及
人
員
钅

Jl
成

二
二
二
二
＼

一
一
-
-

♦
 
使
命

我
們
的
工
作
回
陽
皐
精
於
都
市
史
新
損
利
變
換
估
價

、
法
律
訴
訟
鎝
價
、
我
務
爭
蟻
鑑
價

。
業
務

範
囝
包
含
土
地
、
房
屋
·
厰
房

、
機
囧
炆
備

、
股
根

、
無
形
項
彥
，
客
戶
珥
遍
佈
國
內
外

J:
.市
福

公
司
丶
公
營
事
索
及
政
府
機
祜
，
每
件
委
託
個
案
均
按
客
戶
它
求
量
身
訂
做
，
目
標
在
淤
運
用
邏

輯
與
科
學
方
法
，
協
助
客
戶
楮
決
問
題

．

♦
 
經
營
理
念

．
公
司
治
理
．
保
庫
客
戶

｀
股
束
及
保
嗪
利
客
開
係
人

·
永
續
環
境

瓖
保
採
購

｀
節
能
，
成
唳

、
追
求
資
源
運
用
效
率

·
吐
會
公
益

·
對
工
作
成
果

負
責
丶
善
待
員
工
、
閣
懐
弱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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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晨
仰

蛀
名

國
立
台
灣
科
技
大
學
財
務
金
融
硏
究
所

學
歷

♦
 
合
作
客
戶

中
信
不
動
差
估
價
師
鄔
合
事
務
所
所
長

丶
歸

｀
` 

＇一－
驢
鼬
蟈
蟈
雹
譬
鶴
璽
饗
疇
鱧
靄
罈

紡
織

台
澁
紙
祟

奇
菱
科
技

理
薏
大
地

慶
量
曰

中
華
民
國
不
勤
産
估
僳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副
理
事
表

中
華
民
團
不
動
產
喵
盟
速
會
副
理
事
表

I
三
鼎
生
精
科
技

台
灣
精
量

昇
揚
光
霓

遹
用
矽
醋

毅
嘉
科
戎

|上
濤
鄉
村

台
灣
優
力

稟
亞
光
霓

創
惟
科
技

懦
鴻
企
稟

士
諠
科
技

永
輦
稔

炎
淵
菜
圈

寒
舍
餐
翦

錸
寳
科
拽

大
訊
科
技

兆
漏
電
子

金
碴
溪

惠
生
研
生
吻
科
技

聮
致
科
技

大
斬
店
膏
綜
霜
禮

光
隆
貢
宗

長
圏
科
技

晶
復
科
技

縣
發
科
技

工
信
工
稈

光
擅
實
業

廄
盛
亳
子

棉
节
田

聲
遠
精
密
光
學

新
北
市
不
劻
及
估
價
師
公
會
榮
譽
理
事
表

新
北
市
不
動
產
瞄
翌
場
會
創
會
理
事
長

中
華
民
國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全
國
聯
合
會
當
務
理
事

經
歴

中
華
夏
科
技
大
學
實
差
與
物
紫
箜
理
學
系
兼
任
講
師

內
政
部
都
市
史
新
及
爭
激
震
理
審
議
會
委
員

信
圭
北
市
捷
邃
開
發
區
協
埭
市
價
審
查
委
員
會
委
員

不
中
天
生
技

合
一
生
技

春
涼
鎶
鐵

筌
寶
電
子

寶
徠
廷
設

新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審

i義
委
員
會
委
員

動
中
日
合
成

向
陽
坊

泉
盛
生
物

奬
羅
瑞
亞
洲

耀
宜
科
技

新
北
市
不
動
產
評
價
委
員
令
委
員

歪
中
美
矽
晶

百
筠
公
司

美
亞
澶
險

新
光
盃
險

瑋
竺
科
技

專
技
特
考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及
格

(9
1
年
）

估
中
國

il
l器

西
勝
國
險

英
菓
逢

瑞
軒
科
技

騙
訊
電
子

英
國
皇
家
特
許
測
量

g和
協
會

(R
IC
S)
認

i至
會
員

桔
關
璨
照

價
中
這
凸
版

宏
達
雹

憙
榮
鑽
二
毆

豁
旦
科

Ii
i

l'
I佑
允
電

中
裕
新
薰

志
適
汽

!l
!(

GM
J

；；
Il
l生
鑿

裕
隆
汽
草

鑫
晶
鑲
科
技

I元
碩實

鑽
酗旭

電綹
訊逹

科技
逞繹

數位
鑽石

生技
＇
元
蹭
金
靄

歪
洲
化
學

犍
呾
僭
元

嘉
湯
光
學

英
懋

．達

國
家
沿
考
及
洛
不
動
正
經
纪
人

(9
7
年

）
師

不
動
主
、
動
産
價
格
評
估
、
都
市
更
新
捐
利
變
換

專
朵

聯
約

6
,
0
0
0
件

估
償
件
妻
文

^ '̀ 
六
六
國
際
高
務

佳
鈁
照
裝
(
N
E
T

)
崧
禮
企
叢

嘉
澤
蹭
子

亜
獯
能
源

世
壹
辺
膠

和
益
化
學

原
磧
電
子
（
中
國
）

濟
唐
集
成

協
和
新
藥

台
澶
汊
日

和
碩
厤
合

強
幫
染
整

幫
和
國
際

lll
!唐
光
電

台
灣
湃
耳

和
澳
企
鎄
[
T
O
Y
O
T
A
J

I~
超
通
訊

臺
協
貨
撾

佐
挂

．．
，
等

~
一

．
＾

1·i'- 

約
23
年

蓺
行
估
價

事
羕
務
年
資

務
♦
台
北
市
大
安
匾
瑞
安
段
二
小
段
都
市
更
新
案
評
估

所
♦
台
北
市

1卣
義
區
逸
仙
段
三
小
段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案
評
估

執
♦
台
北
市
士
林
區
永
新
段
二
小
段
都
市
更
新
案
評
估

♦
台
北
市
大
同
區
玉
泉
段
一
小
段
土
也
都
市
更
新
案
坪
恬

行

昇
陽
這
設

l/
i北
市
政
府

台
灣
贏
等
法
院

臺
灣
人
壽

德
霖
技
術
學
院

瑱
永
建
設

台
北
這
道
公
苟

高
專
行
政
法
院

第
一
頴
行

楫
人
家
商

♦
台
北
市
中
山
區
吉
林
段
囚
小
段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案
評
沽

估
♦
台
北
市
大
安
匾
懷
生
段
一
小
段
土
地
，
都
市
更
新
衆
評

1古
價

畏
虹
遑
設

遺
遑
工
程
局

台
JL
地
隙

富
邦
人
壽

蘿
束
皇
母
護
校

♦
台
北
市
大
同
區
橋
北
段
三
小
段
土

i也
都
市
更
新
宗
評

1古
人

吉
美
違
設

台
北
市
市
場
還

花
蓮
地
隗

國
禁
世
茁

薫
芳
讎
院

苜
棄
這
設

行
政
酖
勞
霎
會

新
北
地
淙

兆
覃
商
銀

闃
滾
目
院

潤
隴

l1
設

台
北
市
政
府
都
發
局

連
江
地
飲

合
國
人
壽

創
世
墨
金
會

國
寶
大
建
設

交
通
部
民
瓿
局

士
林
地
飭

宏
黍
人
壽

天
三
教
台
北
教

1l
!

開
晟
達
葭

因
有
財
羣
局

金
門
地
院

台
新
鋹
行

♦
新
北
市
永
和
區
保
祜
段
土
地
都
市
更
新
案
評
估

員
♦
士
灣
人
壽
保
險
公
司
全
省
不
動
庄
價
格
汗
估

簡
♦

GE
 

Ca
p1

 ta
l(
A
MC

)
全

-'I
i
NP

L
揉
贖
價
格
汗
估

童
大

屋
♦
合
庫

AM
C
全
省

NP
L
揉
庫
價
格
評

硏
究
案

♦
兆
豐
奢
產
兮
理
公
司
全
台
灣

NP
L
棉
購
價
格
·
評
估

表

順
天
建
設

台
灣
中
油

法
務
部
調
査
局

合
亻乍
金
庫

新
店
；
；
；
老

♦
瞄
發
科
技
內
湖
哈
廠
蝟
可
行
性
評

亻古

旺
洲
這
餃

台
國
公
司

明
台
彥
險

墓
釐
教
蝨

♦
偏
鴻
企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購
地
購
廠
可
行
性
計
亻
＊

盛
置
這
戢

台
北
市
政
府
公
蕾
中
心

財
金
資
訊

墓
督
教
衛

♦
英
崇
達
禁
困
賜
蔽
價
值
評
估

名
籥
這
設

台
灣
機
電
Z
程
服
務

Ii
出
林
市
農
會

家
扶
中
心

♦
宏
達
電

(H
T
C
)
購
桃
困
土
地
、
新
店
服
可
行
性
評
估

Il
l磬
建
設

經
，
百
部
齧
慧
臣
至
局

Ta
m

co
A

M
C

 
新
加
坡
駐

♦
台
北
市
捷
運
工
程
局
捷
運
聯
合
開
發
公
有
不
動
產
鎝
拘

都
市
策
絡

金
門
酒
而

合
廩
A
M
C

福
建

l1
!生

♦
各
級
法
院
民
事
訴
訟
案
件
不
動
產
價
亻
直
評
估

弘
茂
闕
酸

高
速
公
路
局

G
E 

C
ap

it
al

 
論
都
睿
逼

新
篔
富
這
設
等

台
灣
電
力
公
面
等

凱
基
兩
視
行
沄

丹
比
食
品

♦
各

J:
.市
播
公
司
資
產
價
值
之
評
估

♦
台
北
市
找
運
公
司
各
站
內
地
下
商
場
償
傀
評
估

.
.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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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吐
不勛

畜估
償紂

構合
事務

1li

羞 』 霞 寰 賣 國 { . 二 囚 { ;: 它 巨 ｀ ．f，

有
效
期
限
·
自
民
國

11
4
年
」
月

1
號
起
至

1
14
年

12
月

31
號
止

不
動

、
見
書

事
務
所

」
）
接
妥
富
邦
烯
盤
科
技

託
，
就
位
於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下
稱
「
不
動
産
標
的
」
）
出
具
價

,1 , ' , 3
 

; ＾ f 2 , ｀ 丶 ｀` 芒 ' J , ` ～
2 \

．4

2

日

/ 
絮
經
本
會
審
查
通
過
依
泠
＇

理
才

中
華

」
年

l
月

T
h

eM
em

b
e 

T
h

e 
R

ea
l 

E
st

at
e 

A
p

p
ra

is
er

s 
_ 

lJ
 

1 
日

主
首
｀
中
信
不
動
產
估
償
師
聨
。

說明旦
五三：

＼［慣
言昷

一
、
本
事
務
所
出
具
予
委
託
單
位
之
C
P
2
5
0

10
0
0
1
號
不
動
產
估
價
報
告
雷
（
價
格

8
期
為

l l
4
年

1
月

10
8
)
,
評
估
不
動
產
使
用
權
價
值
為
新
台
幣

11
,2
86
,7
47
,0
32
元
整
（
未
我
）

；
自

11
4
年

1
月

IO
日
至

1
14
年

3
月

17
8
期
間
，
稈
金
括
數
、
營
造
指
敖
，
利
率
等
未
有

大
悴
度
之
變
動
情
形

。

二
、
綜
上
所
述
，
本
次
評
估
不
動
歪
標
的
自

l
l4
年

1
月

10
8
至

1
14
年

3
月

17
8
,
價
格
無

明
顯
變
動
，
故
不
動
產
標
的
於

ll
4
年

3
月

17
8
之
合
理
價
格
與
前
逑
不
動
產
赧
告
書

之
評
估
僳
格
尚
燕
明
顙
價
格
變
化
愔
形
，
特
此
出
具
說
明

。

悠
明

本
事
務
所
及
本
所
估
價
師
與
委
託
人
、
不
動
産
所
有
描
人
或
交
易
雙
方
僅
為
單
純

之
業
務
間
亻
系
，
並
燕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公
報
及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所
定
之
腈
亻
系
人
或
實

質
關
係
人

．之
情
事

。

中
信
不
動
彥
估
價
師
聯
合
事
務
所

矛
之
切
主

伶
償
洒

a 么
J 1 

宕 明 ／

弋 d

(, jIji
W

 
亭 UP

 
不
動
疽
估
價
師
逄
苔
字
號
．
（

9
1

)
台
內
估
字
第

0
0
0
0
1
7
號

不
動
産
估
價
師
開
業
字
號
．
（

9
8
)
新
北
估
字
第

0
0
0
0
5
3
號

新
北
市
不
動
產
估
償
師
公
會
入
會
證
號
．
（

I
1
4

)
新
北
市
估
會
證
第

0
2

1
號

估
價
助
理
人
員

游
孟
某

估
價
助
理
說
書
字
號
估
助
謳
字
第

0
4
-
0
0
0
7
號

中
華
民
國

1
14
年

03
月

3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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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l
4R

S0
00

1 

委
託
單
位

富
邦
媒
蔻
科
技
股
份
有

F民
公
司

勘
估
標
的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地
號
上

規
劃
新
建
底
房

A
l

、
A
2
等

2
棟
（
含
冷
凍
設
備
）

價
格
日
期
．
民
國

ll
4
年

l
月

8
a 

不
動
崖
裱
禰
盪
海
書
摘
要

一
丶
不
動
彥
估
價
赧
告
書
衆
號
：

1
1
4
R
S
0
0
0
1

。

二
、
委
託
人
：
富
邦
媒
體
科
技
股
份
有
隈
公
司
。

三
、
綦
本
實
料
：

（
一
）
勣
估
標
的
：

土
地
：
新
竹
靺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地
號

。

匡

建
物
·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地
號
上
規
劃
新
建
廠
房

A
l

、
A
2

等
2
棟
（
含
冷
凍
設
借
）

。

（二
）
面
積
：

建
物
：
約

63
,4

19
坪
。

（
三
）
不
動
彥
所
有
瘟
人
：
富
邦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回
）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使
用
編
定
：
工
業
區
T
種
建
築
用
地
。

（
五
）
彥
品
型
態
：
冷
凍
倉
儲
大
棲

。

因
、
估
價
前
提
：

（
一
）
估
價
目
的
：
提
供
稈
賃
價
格
及
不
動
庄
使
用
權
資
產
價
值
參
考

。

（
二
）
價
格
種
類
：
正
帝
價
格
。

（
三
）
估
價
條
件
；

1
以
I
F
R
S
第

16
號
公
赧
及
稈
賃
契
約
不
續
租
為
前
提
，
評
估
不
動
產
使
用
榻
賚

産
價
值

。

2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租
賃
條
件
，
租
期

2
0
年
，

12
個
月
的
裝
條
期
間
免
稗
期
，

第
1~

5
年
租
金
桂
同
，
第

6
年
租
金
調
漲
3
%
，
第
6~
1
0
年
租
金
租
同
，
第

11

年
租
金
調
漲
3
%
，
第
1
l
~
I
5
年
租
金
租
同
，
第

16
年
稈
金
調
漲
3
%
，
第

16
~2

0

年
租
金
棓
同
，
押
金
第

1~
10
年
為
第

1年
6
個
月
稈
．
金
，
第

11
~
20
年
為
第

11

年
3
個
月
稈
金
，
房
屋
稅
及
地
價
稅
由
出
私
人
負
擔
，
稈
金
年
折
現
率
為

0
.
7
2
%
,
押
金
年
折
現
率
為
1
7
0
%

。

·
摘
晏

1
-

附
件
七
（
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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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勘
亻
古
建
物
面
積
、
位
星
及
規
劃
用
途
，
係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資
拼
為
準

。

4
本
案
冷
凍
設
備
租
金
，
係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教
據
為
準
，
當
温
倉
儲
設
備
每

坪
月
租
金
為
N
T
$
5
5
-
，
低
溫
倉
儲
設
備
每
坪
月
科
金
為
N
T
$
2
7
0
-

。

（
四
）
價
格
日
期
·
民
國

11
4
年

1
月

8
日

。

（
五
）
勘
察
日
期
．
民
國

11
4
年

1
月

8
日

。

（
六
）
出
具
赧
告
日
期
：
民
圉

11
4
年

2
月

1
2
a

。

五
、
他
項
指
利
設
定
等
紀
錄
：

勘
估
土
地
並
未
設
定
任
何
他
項
楳
利
，
此
外
亦
無
預
告
或
法
院
查
封
等
塋
记
情
事

。

六
、
評
估
價
值
結
論
：

勅
估
標
的
係
位
於
新
竹
縣
湖

0
鄉
定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池
號
上
規
劃
新
建
厰
房

A
l

、
A
2
等

2
棟
（
含
冷
凍
設
備
）
之
不
動
至
，
本
赧
告
碁
於
估
價
目
的
為
提
供

fJl
.賃

價
格
及
不
動
產
使
用
揖
實
差
價
值
參
考
·
價
格
日
期
為
民
國

11
4
年

1
月
8
a
·
考
量

委
託
人
提
供
之
勒
估
標
的
基
本
實
料
，
評
估
勘
估
標
的
於
現
行
不
動
產
市
場
條
件

下
之
合
理
評
估
價
值
。

經
本
所
估
價
師
針
對
勣
估
標
的
進
行
產
権
、
一
般
因
素
、
區
域
因
素
、
個
別
因
素
｀

不
動
產
市
場
現
況
及
劻
估
標
的
依
最
有
效
使
用
與
狷
立
估
價
情
況
下
，
與
本
估
價

師
皐
紫
悉
見
分
析
後
，
租
賃
價
格
採
用
比
較
法
及
積
算
法
等

2
種
估
價
方
法
進
行
評

估
；
不
動
産
使
用
權
資
產
價
值
採
用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1種
估
價
方
法
進
行
評

估
，
評
估
結
杲
決
定
如
下
：

（
一
）
評
估
月
飆
金
總
額
（
未

fl
,)

: 
N

T
$4

9,
93

8,
56

5.
­

價
棒
明
細
咩
如
下
表
：

面
積
（
坪
）
及
車

評
估
月
租
金

棟
別

位
數
（
個
）

（
元

／坪
）
（
元
／
個
）

A
l
棟
（
當
温
倉
儲
）

42
,9

5
3

 0
0 

70
5 

A
2
棟
（
低
溫
倉
儲
）

20
,4

66
.0

0 
92

0 

汽
車
停
車
位

51
1 

1,
52

0 

機
車
停
車
位

46
6 

11
0 

合
計

一一

－
摘
妻

2
-

（
元
）

30
,2

81
,8

65
 

18
,8

28
,7

20
 

77
6,

72
0 

51
,2

60
 

49
,9

38
,5

65
 

(
-
)
不
動
差
使
用
損
實
彥
價
值
（
未
我
）

:
N

T
$1

 l,
13

5,
55

3,
15

8.
-

以
上
評
估
結
果
僅
適
用
於
勒
估
標
的
於
提
供
狂
憤
價
格
及
不
動
差
使
用
推
資
彥
價

值
為
估
價
目
的
下
之
價
值
參
考

。
另
使
用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者
請
詳
閱
赧
告
內
容
所

載
之
碁
本
庄
明
事
項
、
限
制
條
件
｀
綦
本
事
項
說
明
及
估
價
條
件
，
以
避
免
估
價

結
杲
之
誤
用

。

不動
差估
價師
：二
鶿竺
夫
誣

不
動
差
估
價
師
開
業
證
書
字
號
：
（

99
)新
北
估
字
第

0O
OO

69
號
（
換
痊
）

不
動
差
估
價
師
公
會
會
員
證
書
字
號
：
（

11
4)
新
北
市
估
會
證
第

0O
7
號

－
摘
妻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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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錄

五
丶

伍
、
其
他
與
估
價
租
關
之
必
妻
事
項
及
依
不
動
差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規
定
須
敘
明
之
情
況
…
，
．
．

4140
 

壹
、
序
言

一
、
估
價
立
場
堊
明

二
、
估
價
報
告
書
基
本
罄
明
事
項

三
、
估
價
報
告
書
使
用
之
限
制
條
件

貳
丶
估
價
綦
本
事
項
說
明

二
、
勘
估
標
的
之
基
本
資
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
、
價
格
日
期
及
勘
察
日

四
、
價
格
種
類
及
估
價
條
件

五
、
估
價
目
的

六
、
利
益
衝
突
之
犛
明

七
、
現
況
勘
察
情
況
說
明

八
、
估
價
資
料
來
源
說
明

參
、
價
格
形
成
之
主
妻
因

一
丶
一
般
因
素
分
析

二
、
不
動
產
市
場
概
況
分
析

三
丶
區
域
因
素
分
析

四
丶
個
別
因
素
分
析

五
丶
最
有
效
使
用

肆
、
價
格
評
估

一
、
估
價
原
則
說
明

二
、
估
價
方
法
說
明

三
．
、
價
格
評
估
過
程

四
、
價
格
決
定

陸
｀
附
件
：

一
、
地
籍
固
謄
本
乙
份

(7
頁
）

二
、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建
物
圖
面
資
料
乙
份

(3
4
頁
）

三
丶
勘
估
標
的
位
置
咯
囹

乙
份

(1
頁
）

四
丶
現
，
兄
照
片

乙
份

(7
頁
）

五
丶
土
地
登
記
謄
本
乙
份

(I
頁
）

六
丶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證
明
文
件

乙
份

(2
頁
）

2
4
4
4
4
4
5
5
5
6
7
7
O

l
 

1
I
 

5
6
 

'
,
 

－
目
錄

1
-

－
目
錄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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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序
言
：

一
丶
估
價
立
場
星
明
：

（
一
）
我
方
以
公
正
第
三
人
立
場
違
行
客
觀
評
估
。

（
二
）
我
方
與
委
託
人
及
受
勘
估
單
位
僅
為
單
純
業
務
往
來
閽
係
。

（
三
）
本
赧
告
書
所
載
內
容
絕
血
虛
偽
或
隠
匿
之
情
事
，
報
告
書
中
所
提
之
事
實

描
速
具
真
實
喵
切
性
。

（
四
）
本
赧
告
書
中
之
分
析
恋
見
及
結
論
，
係
基
於
赧
告
書
中
所
假
設
及
限
制
條

件
下
成
立
；
此
等
分
析
意
見
及
結
論
是
屬
個
人
中
立
之
專
業
評
論
。

（
五
）
我
方
對
於
本
標
的
無
現
有
或
可
預
期
的
利
益
：
對
於
與
本
標
的
相
闊
的
柑

利
關
係
人

，
我
方
亦
年
個
人
私
利
或
偏
見

。

（
六
）
我
方
收
取
之
報
酬
，
係
基
於
專
業
勞
務
之
正
噹
赧
酬
、
不
為
不
正
當
之
兢

價
：
我
方
對
客
戶
提
出
之
要
求
當
努
力
實
現
，
但
絕
不
刻
意
拉
曲
合
理
估

價
之
結
果
。

（
七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內
容
遵
循
內
政
部
訂
定
之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法
及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祖
闊
規
定
、
國
內
外
之
不
動
產
估
價
理
淪
，
並
符
合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全
國
聯
合
會
頒
布
之
「
敘
逑
式
估
價
赧
告
書
範
本
」
格
式
。

二
、
估
價
赧
告
書
基
本
星
明
事
項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係
在
下
列
基
本
假
設
條
件
下
製
作
完
成
：

（
一
）
除
非
赧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罄
明
，
勒
估
標
的
之
所
有
權
視
為
是
正
常
狀
態
、

且
具
市
場

l生
。

（
二
）
除
非
赧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罄
明
，
評
估
結
論
是
在
未
考
慮
不
動
產
抵
押
權
或

其
池
權
利
設
定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的
。

（
三
）
報
告
書
中
引
用
他
人
提
供
之
資
訊
經
估
價
師
盡
力
查
矇
後
認
為
是
啟
實

可
靠
的
。

~ 
l~

 

（
四
）
勘
估
標
約
中
的
土
圯
及
其
地
上
物
之
咭
構
於
報
告
書
中
被
認
為
屬
一
般

正
常
情
形
，
無
任
何
隱
藏
或
未
被
發
現
之
影
響
該
不
動
產
價
值
條
件
。
因

此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對
這
些
為
藏
或
無
法
在
一
般
勘
察
中
發
現
的
條
件
不

負
責
任

3

（
五
）
除
非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罄
明
，
所
評
估
的
不
動
產
均
被
認
為
符
合
環

境
保
護
相
闢
法
規
之
規
定

，
而
未
受
到
任
何
限
制
事
項
。

（
六
）
除
非
在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有
特
別
罄
明
，
勘
估
標
的
可
能
存
在
或
不
存
在
的

危
險
因
子
，
不
列
入
估
價
師
的
勘
察
範
固
之
內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並
不
具

備
了
解
不
動
產
內
部
成
分
或
潛
在
危
險
的
知
識
能
力
，
也
沒
有
資
格
檢
測

這
種
物
質
：
石
棉
、
尿
索
、
胺
／
甲
窿
泡
沫
絕
綠
體
等
類
材
料
及
其
他
潛

在
的
危
險
材
料
的
存
在
，
可
能
會
影
零
不
動
產
的
價
值
。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的
假
設
前
提
，
是
勘
估
標
的
中
及
有
這
些
會
專
致
價
值
降
低
的
材
料
。
估

價
報
告
書
對
於
這
些
情
況
丶
及
用
於
發
現
此
等
狀
況
的
專
業
或
工
程
知
識

不
負
責
任
。
如
有
需
要
，
估
價
報
告
書
使
用
者
須
另
聘
這
一
類
領
域
的
專

家
進
行
分
析
。

三
丶
估
價
報
告
書
使
用
之
限
制
條
件
：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使
用
之
一
般
限
制
條
件
如
下
：

（
一
）
在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總
價
值
分
配
至
土
地
、
改
良
物
之
間
的
價
值
，
只
適

用
於
估
價
戟
告
書
中
所
提
及
的
項
目
下
；
分
配
的
價
值
不
能
使
用
於
其
他

任
何
估
價
中
。

（
二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或
估
價
報
告
書
副
本
的
持
有
者
，
氣
出
版
本
估
價
赧
告
書

的
楫
利

3

（
三
）
在
及
有
經
過
估
價
師
書
面
同
意
的
情
況
下
，
估
價
報
告
書
的
全
部
或
其
中

某
部
份
內
容
（
尤
其
是
估
價
咭
論
、
估
價
師
身
分
、
估
價
師
所
屬
的
事
務

所
）
不
得
經
由
廣
告
、
公
共
關
係
、
新
聞
、
銷
售
或
其
他
傳
播
婦
體
公
諸

於
眾
。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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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估
價
赧
告
書
評
估
結
果
僅
適
用
於
整
個
不
動
產
的
估
價
。
除
非
在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另
有
罄
明
，
否
則
，
任
何
將
整
個
受
估
不
動
產
價
值
按
權
利
比
例

劃
分
或
其
他
方
式
劃
分
，
都
將
使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旳
估
價
結
果
無
效
。

（
五
）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的
預
測
、
預
估
或
經
營
結
果
估
計
，
乃
立
綦
於
當
前
市
場

條
件
、
預
期
短
期
需
求
及
供
給
困
素
、
與
連
續
穩
定
的
經
濟
基
礎
上
。
困

此
，
這
些
預
測
將
隨
著
將
來
條
件
的
不
同
而
改
變
。

（
六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評
估
結
果
係
作
為
委
託
人
在
報
告
書
所
載
之
估
價
目
的

限
制
下
參
考
，
估
價
目
的
變
更
可
能
使
該
估
價
金
額
發
生
改
變
。
因
此
，

本
報
告
書
無
法
適
用
於
其
化
估
價
目
的
下
之
參
考
使
用
。

（
七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評
估
結
果
係
在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考
量
某
些
估
價
條
件
下

形
成
，
委
託
人
或
使
用
赧
告
書
者
應
了
解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所
栽
之
估
價
條

件
，
以
避
免
誤
用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所
載
之
估
價
金
額

e

（
八
）
本
估
價
報
告
書
評
估
結
果
僅
具
有
不
動
產
價
值
參
考
的
特
性
，
不
必
然
成

為
委
託
人
或
使
用
者
對
該
不
動
產
價
格
之
最
後
決
定
金
額

c

（
九
）
本
赧
告
書
各
項
資
抖
僅
提
供
委
託
人
參
考
，
赧
告
書
使
用
者
使
用
本
報
告

書
致
違
反
個
人
貢
科
保
護
法
，
應
自
負
損
客
賠
償
責
任
及
法
律
責
任
。

~
3

~
 

貳
丶
估
價
綦
本
事
項
說
明
：

一
、
委
託
人
：
富
邦
媒
羆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二
、
助
估
標
的
之
綦
本
資
料
：

（
一
）
勘
估
標
有
9
內
容
：

l土
地
標
示
：
新
竹
縣
胡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l
地
號
。

2
建
物
標
示
·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比
號
上
規
劃
新
建
廠

房
A
l

、
A
2
等

2
棟
（
含
冷
凍
設
備
）
。

3
評
估
權
利
種
類
．
租
賃
権
及
使
用
權
。

戶
）
產
権
分
析
．

1所
有
權
人
及
權
利
範
圍
·

本
案

l
地
號
土
地
，
権
利
範
圍
全
部
，
產
権
登
記
屬
富
邦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昰
獨
所
有
，
產
權
登
記
清
楚
、
明
榷
。

2
他
項
權
利
：

本
案
標
的
並
未
設
定
任
何
他
項
権
利
，
此
外
亦
無
預
告
或
法
浣
查
封
等

登
記
情
事
。

3
勘
估
標
的
是
否
有
其
他
私
楫
紛
爭
，
本
所
無
法
得
知
，
本
報
告
係
在
以

登
記
謄
本
登
記
為
依
據
，
且
在
無
其
他
私
權
糾
紛
前
提
下
評
估
。

三
丶
價
格
日
期
及
勘
察
日
期
：

（
一
）
價
格
日
期
．
民
國

11
4
年

1
月

8
日
。

戶
）
勘
察
日
期
．
民
國

11
4
年

1
月

8
日
。

四
、
價
格
種
類
及
估
價
條
件
：

（
一
）
價
格
種
類
：
正
當
價
格
。

戶
）
估
價
佳
件
：

l
以

I
F
R
S
第

16
號
公
赧
及
租
賃
契
約
不
續
租
為
前
提
，
評
估
不
動
產
倢

用
権
資
產
價
值
。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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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租
賃
條
件
，
租
期

2
0
年
，

12
個
月
妁
裝
修
期
間
免

租
期
，
第

I~
5
年
租
金
相
同
，
第

6
年
租
金
調
漲

3
%
，
第

6-
--
10
年
租

金
相
同
，
第

11
年
租
金
調
漲

3
%
，
第

Il
~l
5
年
租
金
梠
同
，
第

16

年
租
金
調
漲

3
%
，
第

16
--
-2
0
年
租
金
柑
同
，
押
金
第

l~
10
年
為
第

l

年
6
個
月
租
金
，
第

I1
~2

0
年
為
第

11
年

3
個
月
租
金
，
房
屋
稅
及

地
價
稅
由
出
租
人
負
擔
，
租
金
年
折
現
率
為

0
.
7
2
%
,
押
金
年
折
現
率

為
1
.
7
0
%

。

3
勘
估
建
物
面
積
丶
位
置
及
規
劃
用
途
，
係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資
料
為
準
。

4
本
案
冷
凍
設
備
租
金
，
係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數
據
為
準
，
當
温
倉
儲
設

備
每
坪
月
租
金
為

N
T
$
5
5
.
-
，
低
溫
倉
儲
設
備
每
埤
月
租
金
為

N
T
$
2
7
0
-

。

五
丶
估
價
目
的
：

本
次
估
價
結
果
亻
系
做
為
勘
估
標
的
提
供
租
賃
價
格
及
不
動
產
倢
用
權
資
產
價

值
參
考
，
報
告
書
中
所
載
之
價
值
僅
限
於
該
目
的
之
參
考
，
不
適
用
於
其
他

用
途
。

六
丶
利
益
衝
突
之
屋
明
：

本
事
務
所
及
本
所
估
價
師
與
委
託
人
、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或
交
易
雙
方
僅
為

昰
純
之
業
務
關
係
，
並
每
企
業
會
計
準
則
公
赧
及
國
際
會
計
準
則
所
定
之
閽

係
人
或
實
質
關
係
人
之
情
事
。

七
丶
現
況
勣
察
情
況
說
明
：

（
一
）
勘
察
日
期
：
民
國

11
4
年

l
月

8
日
。

（
二
）
領
勒
人
：
勘
察
日
期
雷
天
由
本
事
務
所
估
價
師
自
行
前
往
現
場
勘
察
。

（
三
）
參
考
資
料
：
市
街
圖
、
空
照
圖
、
地
籍
圖
等
。

（
四
）
勘
察
結
論
：

1
勘
估
標
的
現
況
概
迪
：
勘
估
基
地
北
側
臨
接
約

15
公
尺
亢
之
文
化
路
，

臨
路
面
完
約

40
3.

5
公
尺
，
最
大
臨
路
深
度
約

12
6.

0
公
尺
；
西
側
臨

~
5

~
 

接
約

8
公
尺
究
之
仁
和
路
及
華
興
街
，
屬
雙
面
臨
路
基
地
，
整
體
地
形

呈
不
規
則
形
，
地
界
咯
徼
凌
亂
、
地
勢
平
坦
。

勘
估
建
物
為
銅
骨
銅
筋
混
凝
土
造
地
上

6
層
及

8
層
、

J也
下

l
層
之
建

第
，
規
劃
其
建
供
冷
凍
倉
儲
大
樓
使
用
。

2
勘
估
標
的
現
況
暎
片
．
本
案
已
針
對
勘
估
標
的
進
行
現
場
外
部
照
片
拍

攝
，
對
於
出
入
動
線
、
交
通
道
路
等
亦
完
成
暎
片
之
拍
攝
，
如
附
件
現

況
照
片
所
示
。

3
補
充
說
明
事
項
·
本
次
勘
估
範
圉
僅
就
委
託
人
交
付
資
訊
進
行
現
場
噴

認
，
並
未
對
實
際
界
址
及
範
圍
進
行
量
測
，
對
於
勁
估
標
的
範
圍
不
喵

定
可
能
對
不
動
產
價
格
產
生
之
影
零
。
例
如
房
屋
佔
用
鄰
地
、
不
明
地

上
物
等
間
題
非
在
本
案
評
估
範
圍
內
。

入
、
估
價
實
料
來
源
說
明
：

（
一
）
不
動
產
権
利
狀
態
係
以
民
國

11
4
年

1
月

3
日
新
竹
縣
新
湖
比
政
事
務
所

核
發
之
電
子
登
記
謄
本
（
新
胡
電
謄
字
第

0
0
0
7
0
5
號
）
為
準
據
。

（
二
）
不
動
產
個
別
條
件
及
區
域
環
境
內
容

，
係
親
自
皮
標
的
現
場
勘
察

，
並
依

都
市
計
畫
及
圯
籍
等
相
關
資
料
查
藎
記
錄
之
。

戶
）
不
動
產
價
格
評
估
依
據
，
係
於
標
的
現
場
實
際
訪
查
交
易
資
訊
，
並
依
估

價
師
檔
案
資
料
共
同
鼕
理
而
得
。

（
四
）
對
於
比
較
標
的
之
相
關
資
料
，
本
事
務
所
已
儘
可
能
向
資
料
提
供
者
進
行

查
證
，
如
有
不
足
係
屬
氣
法
查
證
或
查
證
有
困
難

3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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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價
格
形
成
之
主
要
因
素
分
析
：

一
丶
一
般
因
素
分
析
：

（
一
）
政
策
面
：

根
據
行
政
院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
行
政
院
主
計
總
處
、
國
泰
房
地
產
指

數
、
信
義
房
屋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公
會
以
及
財
因
法
人
台
灣
不
動
產
資
訊

中
心
等
研
究
資
料
所
示
，
本
事
務
所
整
理
出
下
列
政
策
面
及
經
濟
面
之
要

點
： l
民
國

11
2
年

l
月

10
日
「
平
均
比
權
條
例
」
修
正
衆
三
讀
通
過
，
本

次
修
正
重
點
：

(
]
)
換
約
轉
售
門
檻
：
買
受
人
只
能
是
夫
妻
丶
直
系
親
屬
丶
-
等
視
以

內
的
兄
弟
姐
妹
。
或
是
符
合
內
政
部
公
告
的
特
殊
情
形
，
例
如
在

買
房
簽
約
後
受
到
強
制
執
行
丶
重
病
需
要
長
期
療
養
、
非
自
願
失

業
｀
重
大
變
故
尋
致
無
力
負
擔
貸
款
費
用
等
，
赧
請
縣
政
府
後
，

就
不
在
此
規
範
內
。
建
而
不
可
以
同
意
或
協
助
契
約
轉
讓
或
轉

售
，
違
規
者
可
按
戶
或
棟
處
罰

50
萬
至

30
0
萬
元
。

(2
)
重
罰
炒
作
行
為
：
若
有
意
圖
散
播
影
零
房
價
不
實
資
訊
、
在
預
售

中
心
營
造
建
案
熱
銷
假
象
、
違
規
銷
售
例
如
轉
壞
紅
單
等
，
採
一

戶
一
罰
的
方
式
，
按
戶
數
處
罰

10
0
萬
至
）

5,
00

0
萬
元
。

(3
)
建
立
檢
舉
獎
金
制
度
：
如
果
民
眾
檢
舉
不
動
產
買
賣
或
申
報
實
價

登
錄
有
違
規
行
為
，
政
府
會
從
罰
鍰
提
撥
一
定
比
金
額
檢
舉
獎
金
。

(4
)
新
增
管
制
私
法
人
購
屋
：
未
來
私
法
人
在
購
買
住
宅
，
需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許
可
，
同
時
限
癖
）
取
得
房
屈
後

5
年
內
不
可
以
辨
移
轉
、

讓
與
或
預
告
登
記
。

(5
)
預
售
屋
解
約
要
登
錄
：
規
範
預
售
屋
解
約
建
甯
，
必
須
在

30
日
內

申
赧
，
登
錄
不
實
者
，
按

B召
戶
棟
處

3
菡
到

15
菡
元
罰
鍰
。

2
民
國

11
2
年

7
月

6
日
行
政
院
通
過
房
屋
税
差
別
稅
率

2.
0
方
案
．
為

~
7

~
 

持
續
落
實
居
住
正
義
，
行
政
院
會
通
過
財
政
部
提
出
約
房
屋
稅
差
別
税

率
2.

0
方
案
，
打
鼕
囤
房
行
為
、
鼓
勵
釋
出
房
屋
，
財
政
部
後
續
將
研

蟻
房
屋
稅
條
例
修
法
送
行
政
「
完
會
討
諭
，
通
過
後
再
送
立
法
浣
審
議
，

若
順
利
三
讀
，
且
分
於
民
國

11
3
年

7
月
實
苑
新
制
，
民
國

11
4
年

5
月

正
式
開
徵

c
房
屋
稅
差
別
稅
率

2.
0
方
索
重
點
有
三
項
，
一
是
將
「
縣

市
歸
戶
」
調
整
為
「
全
國
歸
戶
」
，
誤
分
散
囤
房
者
無
所
遁
形
；
其
次

是
法
定
稅
率
從

1.
5％
至

3.
6
％
整
體
調
升
為

2
％
至

4
.
8
%
，
但
特
定
房

屋
除
外
，
第
三
則
是
過
去
法
規
規
範
為
地
方
政
府
「
可
」
訂
定
差
別
稅

率
，
未
來
則
為
「
應
」
訂
定
差
別
稅
率
，
等
同
全
國
各
縣
市
都
須
推
動

囤
房
税
率
。

3
民
國

11
2
年

12
月

19
日
立
法
浣
三
讀
通
過
囤
房
稅

2.
0
修
正
草
案
，

預
計
將
在
民
國

11
3
年

7
月
實
施
，
並
於
民
國

11
4
年

5
月
課
徵
。
針

對
非
自
住
住
家
房
屋
改
採
全
國
歸
戶
，
稅
率
調
升
至

2％
至

4
.
8
%
，
地

方
政
府
皆
必
須
訂
定
差
別
稅
率
，
並
採
全
數
累
進
課
徵
，
本
次
立
法
修

正
重
點
整
理
如
下
：

(1
)提
高
多
屋
持
有
成
本
：
為
加
重
持
有
多
戶
且
未
作
有
效
利
用
者
的

房
屋
稅
負
掃
，
合
理
化
房
屋
稅
負
，
非
自
住
住
家
用
房
屋
改
按
全

國
歸
戶
及
調
高
其
法
定
稅
率
，
且
各
地
方
政
府
必
須
按
戶
數
訂
定

差
別
稅
率
，
並
採
全
數
累
進
方
式
課
徵
（
超
過
一
定
戶
數
全
部
適
用

較
高
稅
率
，
非
分
別
適
用
各
級
距
稅
率
）
。

(2
)
全
圉
單
一
自
住
烕
稅
：
為
成
輕
全
國
僅
持
有
輩
一
房
屋
且
供
自
住

約
家
戶
房
屋
稅
負
擔
，
全
國
單
一
自
住
房
屋
（
排
除
房
屋
評
定
現
值

超
過
一
定
金
額
的
房
展
）
，
稅
率
從

1.
2％
調
降
至

1
%

。

(3
)
出
租
申
報
所
得
烕
稅
：
為
鼓
勵
釋
出
空
置
房
屋
，
增
加
租
賃
市
場

供
給
，
非
自
住
住
家
用
房
屋
出
租
且
申
報
租
賃
所
得
達
租
金
標
準

（
含
包
租
代
管
）
，
法
定
稅
率
從

1.
5%

-3
.6
％
調
降
為

l
5
%
～
2
4
%

。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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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總
承
非
自
願
共
有
成
税
＇
因
嗆
承
成
為
共
有
房
屋
所
有
人
，
在
房

屋
處
分
及
利
用
上
較
難
與
其
他
共
有
人
達
成
共
識
，
致
房
屋
未
能

有
效
利
用
，
與
自
願
購
入
房
屋
有
所
不
同
，
愿
適
度
減
輕
非
自
願

持
有
共
有
房
展
者
的
稅
負
，
黽
承
取
得
共
有
钓
非
自
住
住
家
用
房

屋
，
法
定
稅
率
從

1.
5%

--
3.

6
％
調
降
為

1
.
5
%
-
2
.
4
%

。

(5
)
鼓
勵
建
商
釋
出
餘
屋
：
參
酌
縣
市
現
行
規
定
訂
定
建
崗
合
理
銷
售

期
間
，
促
使
建
崗
加
速
釋
出
餘
屋
，
建
商
新
建
住
家
用
房
屋
在
合

理
銷
售
期
間

(2
年
）
內
者
，
法
定
稅
率
調
整
為

2
%
-
3
.
6
%
;
超
過

2

年
的
餘
屋
則
適
用
一
般
非
自
住
住
家
用
稅
率

2
%
~
4
8
%

。

4
基
於
促
進
金
融
穩
定
及
健
全
銀
行
業
務
，
防
範
錶
行
信
用
資
源
過
度
流

向
不
動
產
貸
款
，
中
央
銀
行
祭
出
第
六
波
營
制
措
施
＇
民
國

11
3
年

6

月
14
日
起
，
自
然
人
購
置
第
二
屋
貸
款
限
制
，
自
然
人
在
特
定
比
區
（
台

北
市
、
新
北
市
、
桃
囷
市
、
新
竹
縣
市
丶
台
中
市
、
台
南
市
、
高
雄
市
）

購
買
第
二
戶
房
屋
時
，
最
高
貸
款
成
數
只
剩

6
成
，
並
調
升
存
款
準
備

率
一
碼
，
以
烕
緩
信
用
貢
源
流
向
不
動
產
市
場
。

5
基
於
為
進
一
步
強
化
管
理
銀
行
信
用
貢
源
，
抑
制
房
市
投
機
與
囤
房
行

為
，
並
引
尋
信
用
資
源
優
先
提
供
蕻
自
用
住
宅
者
購
屋
貸
款
，
中
央
銀

行
祭
出
第
七
波
管
制
抖
泥
，
自
民
國

11
3
年

9
月

2
0
日
起
實
砲
，
主

要
修
正
重
點
如
下
：

(I
)新
增
規
範
自
然
人
名
下
有
房
屋
者
之
第

l
戶
購
屋
貸
款
不
得
有
寬

限
期
。

(2
)
自
然
人
第

2
戶
購
屋
貸
款
最
高
成
敦
由

6
成
降
為

5
成
，
並
擔
大

實
泥
地
區
至
全
國
。

(3
)
公
司
法
人
購
置
住
宅
貸
款
、
自
然
人
購
置
高
價
住
宅
貸
款
及
第

3

戶
（
含
）
以
上
購
屋
貸
款
之
最
高
成
數
由

4
成
降
為

3
成
。

(4
)餘
屋
貸
款
最
高
成
數
由

4
成
降
為

3
成
。

~
9

~
 

此
外
，
搭
配
調
升
存
款
準
備
率
，
透
過
加
強
貨
幣
信
用
之
教
量
管
理
，

以
強
化
道
德
勸
說
措
光
及
本
大
選
擇
性
信
用
管
紺
措
施
成
效
，
將
有
助

進
一
步
成
緩
信
用
資
源
流
向
不
動
產
市
場

9
新
台
幣
活
期
性
及
定
期
性

存
款
準
備
率
各
調
升

0.
25
個
百
分
點
，
自
民
固

11
3
年

IO
月

I
日
超

實
泥

c

（
二
）
經
濟
面
：

民
國

ll
3
年

11
月
景
氣
對
策
信
號
緤
合
判
晰
分
麩
為

34
分
，
較
上
月
增

加
2
分
，
燈
號
續
呈
黃
紅
燈
。
其
中
，
受
惠

A
l
慮
用
需
求
仍
殷
，
加
上

年
底
外
銷
旺
季
，
以
及
傳
统
產
業
市
況
略
有
改
善
，
致
海
間
出
口
值
、
製

造
業
銷
售
量
指
數
轉
呈
黃
紅
燈
。
另
同
時
指
標
經
回
湄
修
正
後
連
續

19

個
月
上
升
，
顯
示
國
內
景
氣
維
持
成
長
態
勢
，
惟
領
先
指
標
連
續

4
個
月

下
滑
，
須
密
切
關
注
後
續
變
化
。

展
望
未
來
，
主
要
國
際
機
構
預
測
民
國

11
4
年
全
球
質
易
量
成
長
將
優
於

民
圉

11
3
年
，
加
上

Al
應
用
衍
生
對
算
力
強
勁
需
求
，
且
我
國
丰
導
體

供
應
鏈
具
競
爭
優
勢
，
出
口
成
長
動
能
可
望
延
續
；
投
貢
方
面
，
受
惠
丰

導
體
供
應
鏈
持
續
擴
充
高
階
產
能
及
設
備
、
國
際
大
廠
擴
大
對
台
投
資
，

以
及
政
府
積
極
協
助
廠
商
朝
向
淨
零
與
數
位
轉
型
，
均
有
助
推
升
投
資
動

能
；
消
費
方
面
，
軍
公
教
調
薪
、
基
本
工
資
調
升
及
企
業
獲
利
成
長
，
有

助
提
高
廠
商
調
薪
及
獎
金
發
放
意
願
，
加
上
政
府
持
續
推
動
減
軛
人
民
負

擔
措
砲
，
將
挹
，
主
家
庭
可
支
配
祈
得
，
帶
動
民
間
消
費
增
加
。
惟
美
國
新

任
總
繞
經
貿
新
政
執
行
力
度
、
地
緣
政
冶
情
勢
變
化
、
中
國
經
濟
前
景
等

不
堢
定
因
素
猶
存
，
仍
須
密
切
留
意
對
我
國
經
濟
之
影
攣

9

（
資
料
來
源
：
國
家
發
展
委
員
會
民
國

I1
3
年

12
月

27
日
景
氣
燜
況
新
聞
稿
）

二
、
不
動
差
市
場
概
況
分
析
：

（
一
）
不
動
產
市
場
發
展
概
況
：

依
民
國

11
3
年
第

3
季
國
泰
新

~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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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續
暢
旺
、
科
技
業
帶
動
投
資
議
題
持
續
發
酵
下
，
科
技
固
區
擴
大
設

廠
，
在
地
產
業
人
口
收
入
不
覇
創
新
高
，
加
上
新
竹
縣
市
重
劃
區
多
為
已

閑
發
狀
況
，
供
給
稀
缺
，
去
化
速
度
快
，
房
價
持
續
上
漲
。
整
體
而
言
，

相
較
上
一
季
為
價
漲
量
穩
，
房
市
偏
熱
；
相
較
去
年
同
季
為
價
量
俱
漲
，

房
市
表
現
熱
絡
。

進
一
步
覷
察
各
比
區
表
現
，
梠
較
去
年
同
季
，
各
地
區
成
交
價
皆
上
漲
，

成
交
量
均
增
加
。
從
四
季
移
動
趨
勢
觀
察
，
與
民
國

10
2
年
到
民
國

10
4

年
波
段
高
點
才
目
比
，
各
比
區
成
交
價
均
超
過
前
次
波
段
高
點
；
成
交
量
部

分
，
各
地
區
成
交
量
亦
均
有
增
加
趨
勢
，
中
南
高
比
區
已
超
過
前
次
波
段

高
點
。

綜
觀
本
季
趨
勢
，
在
央
行
信
用
管
制
措
砲
趨
緊
，
加
上
房
價
短
期
內
漲
褔

已
高
，
潛
在
買
盤
追
價
意
願
降
低
，
致
本
季
賈
氣
趨
緩
、
交
易
量
成
少
，

顯
見
央
行
措
施
已
有
一
定
效
果
，
房
市
有
機
會
回
復
健
康
溫
和
態
勢
。

（
資
料
來
源
國
泰
建
設
民
國

11
3
年
第

3
季
不
動
產
評
諭
）

（
二
）
不
動
產
市
場
價
格
水
準
分
析
：

區
域
環
境
內
目
前
工
業
不
動
產
市
場
行
情
，
根
據
本
事
務
所
調
查
資
料
顯

不
．

l
區
域
內
條
件
與
勘
估
標
的
相
當
之
廠
辦
大
樓
一
般
交
易
行
情
，
每
坪
約

介
於

2
6
萬
元
至

3
5
萬
元
之
間
。

2
區
域
內
條
件
與
勘
估
標
的
相
當
之
廠
辦
大
樓
一
般
租
賃
行
情
，
每
坪
月

租
金
介
於

5
7
0
元
至

7
3
0
元
之
間
。

三
、
區
域
因
素
分
析
：

（
一
）
區
域
描
迪
：

本
案
標
的
位
於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
湖
口
鄉
位
置
在
新
竹
縣
北
部
，
束

南
、
北
端
及
西
北
分
別
與
桃
囷
市
楊
梅
區
及
新
屋
區
接
壤
為

界
，
凸
鄰
新
豐
鄉
，
南
面
除
南
西
一
部
份
與
竹
北
市
相
接
外
，

~ 
ll

~
 

一
帶
丘
陵
與
新
埔
鎮
紕
連
；
鄉
域
地
形
如
一
不
等
邊
三
角
形

3

近
年
來
，
本
區
因
重
劃
區
之
開
發
，
加
上
本
區
乃
北
台
灣
主
要
工
業
區
之

一
，
因
而
吸
引
大
量
外
移
人
口
，
逐
步
發
展
成
為
新
竹
市
及
竹
北
市

生
活
圍
外
的
另
一
個
衛
星
城
市
。

（
二
）
近
鄰
池
區
土

i也
、
建
物
利
用
情
形
·

本
區
土
地
大
多
採
中
、
低
密
度
利
用
，
主
要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使
用
地

類
別
以
工
業
區
丁
種
建
築
用
比
為
主
，
鄰
近
建
物
類
型
早
期
多
為

5
層

樓
以
下
之
透
夭
廠
房
為
主
，
近
年
來
則
以
開
發

6
~
9
層
之
廠
辦
大
樓
為

主
，
區
域
建
物
屋
齡
多
介
於

2
5
至

35
年
之
間
。

（
三
）
近
鄰
地
區
之
公
共
設
砲
概
況
：

本
案
位
處
新
竹
工
業
區
範
圍
內
，
具
備
除
了
有
工
業
局
管
理
區
服
務
中

心
丶
加
油
玷
、
電
信
、
電
力
及
交
通
服
務
設
施
等
公
共
設
方
色
外
，
有
關
市

場
、
金
融
、
郵
政
、
行
政
等
各
項
公
共
設
施
之
享
用
，
亦
分
布
於
區
域
內

本
地
段
毗
鄰
位
罡
，
淮
醫
療
設
方
色
則
較
為
缺
乏
，
需
至
新
竹
市
或
竹
北
市

方
有
較
完
備
之
醫
療
設
泥
，
整
體
而
言
，
一
般
民
眾
公
共
設
紇
便
利
性
尚

可
。

（
四
）
近
鄰
比
區
之
交
通
運
輸
概
況
：

本
區
道
路
規
劃
以

2
0
至

4
0
公
尺
完
中
華
路
、
光
復
路
、
漢
陽
路
等
為
主

要
道
路
，
另
以

10
至

2
0
公
尺
冗
之
允
復
北
路
、
光
復
南
路
、
文
化
路
丶

窋
踐
路
、
工
業
一
路
、
工
業
二
路
、
工
業
三
路
、
工
業
四
路
、
工
業
五
路
、

榮
光
路
等
為
聯
絡
出
入
道
路
，
道
路
規
劃
及
配
置
情
形
尚
佳
。

中
山
高
速
公
路
及
台

I
號
省
道
為
本
區
主
要
聯
外
道
路
，
向
北
聯
絡
桃

囷
、
大
台
北
地
區
，
向
南
至
新
竹
縣
市
，
區
域
聯
外
道
路
之
連
接
「
生
與
可

及
性
良
好
。

區
域
大
眾
運
輸
工
具
以
公
共
汽
車
為
主
，
台
鐵
系
统
為
輔
，
由
於
鄰
近
高

速
公
路
交
流
道
及
快
速
高
架
道
路
不
遠
，
產
業
運
輸
頗
為
便
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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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區
域
環
境
內
之
重
大
公
共
建
設
·

本
區
最
重
要
的
公
共
建
設
即
為
中
山
高
速
公
路
，
其
為
本
區
往
返
鄰
近
縣

市
之
主
要
運
輸
系
統
，
另
搭
配
南
北
縱
貫
鐵
路
及
公
路
，
使
得
本
區
交

通
、
運
輸
條
件
更
頤
優
勢
。

（
六
）
近
鄰
地
區
未
來
發
展
趨
勢
·

湖
口
鄉
主
要
以
工
業
發
展
為
主
，
因
地
理
位
置
鄰
近
新
竹
科
學
囷
區
且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等
優
勢
，
工
業
發
展
相
噹
蓬
勃
。
近
年
來
「
新
竹
工
業
區
」

發
展
亦
日
漸
成
形
，
囿
區
內
入
馬
主
之
廠
商
多
以
大
型
科
技
廠
商
為
主

，
由

於
提
供
大
量
之
就
業
機
會
所
吸
引
之
外
來
就
業
人
口
，
帶
動
竹
北
、
湖
口

生
活
圈
內
建
設
發
展
與
房
市
熱
潮
，
由
於
地
區
內
擁
有
中
山
高
丶
省
道
系

统
與
台
鐵
等
多
條
聯
外
道
路
，
對
外
交
通
便
利

，
加
上
緊
鄰
新
竹
市
但
相

對
於
新
竹
、
竹
北
地
區
房
價
便
宜
等
優
勢

，
近
年
來
吸
引
人
口
不
斯
移

入
，
使
得
區
域
發
展
成
以
新
竹
市
為
中
心
，
結
合
竹
北
、
竹
束
、
胡
口
及

竹
南
、
頭
份
，
所
形
成
大
新
竹
生
活
圈
。

四
｀
個
別
因
素
分
析
：

（
一
）
土
地
個
別
條
件
：

勘
估
基
地
北
側
臨
接
約

15
公
尺
完
之
文
化
路
，
臨
路
面
究
約

4
O
3
5
公

尺
，
最
大
臨
路
深
度
約

12
6.

0
公
尺
；
西
側
臨
接
約

8
公
尺
究
之
仁
和
路

及
華
興
街
，
屬
雙
面
臨
路
碁
地
，
整
體
地
形
呈
不
規
則
形
，
地
界
咯
微
凌

亂
丶
地
勢
平
坦
。

（
二
）
土
地
法
定
使
用
管
制
與
其
他
管
制
事
項
：

l本
~
]
地
號
土
地
坐
落
於
都
市
計
畫
外
工
業
區
丁
種
建
第
用
地
，
其
使

用
強
度
依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所
載
，
容
許
容
積
率
不
得
超
過

3
0
0
%
、
容
許
建
蔽
率
不
得
超
過

7
0
%

。

2
依
非
都
市
土
地
使
用
管
制
規
則
第

6
條
之
規
定
，
丁
種
建
蔡
用
地
容
許

使
用
項
目
如
下
：

~
1

3
~

 

(I
)
工
業
設
泥
。

(2
)
工
業
社
區
。

(3
)
再
生
能
源
相
關
設
；
；
色

9

(4
)
臨
時
堆
異
收
納
營
建
剩
餘
土
石
方
。

(5
)
水
庫
、
河
川
、
胡
泊
淤
，
尼
資
源
再
生
利
用
臨
時
處
理
設
拖
。

(6
)依
產
業
創
新
條
例
第

3
9
條
規
定
，
經
核
定
規
劃
之
用
地
使
用
。

(7
)廢
棄
物
回
收
貯
存
清
除
處
理
設
施
。

(8
)
交
通
設
施
。

（
三
）
建
物
概
況
：

l結
構
：
銅
骨
銅
筋
混
凝
土
造

。

2
使
用
型
態
：
冷
凍
倉
儲

。

3
建
築
型
態
：
大
樓
。

4
建
築
樓
層
：
池
上

6
樓
及

8
層
、
比
下

l
層

c

5
格

局
：
良
好
。

6
座

向
座
南
朝
北
。

7
雹
梯
設
備
：
有
。

8
樓

高
：
約

5.
5
公
尺
～
9
公
尺
。

（
四
）
公
共
設
砲
便
利
性
：

區
內
有
關
飲
食
消
費
、
市
場
、
金
融
郵
政
等
服
務
設
砲
尚
稱
完
備

。
地
區

性
主
要
商
業
活
動
則
多
分
佈
於
鄰
近
中
興
國
小
一
帶
之
街
道
，
多
屬
圯
區

性
小
型
甯
業
類
型
，
服
務
種
類
較
為
有
限
。
有
關
金
融
服
務
、
醫
療
、
市

場
、
飲
食
消
費
等
設
砲
之
享
用
仍
需
至
台
鐵
新
豐
玷
附
近
一
帶
或
竹
北
市

市
中
心
方
能
獲
得
滿
足
。

（
五
）
建
物
與
基
地
及
週
遺
環
境
適
合
性
分
析
·

勘
估
標
的
近
鄰
地
區
之
工
業
用
比
，
目
前
多
以
興
建
閑
發
供
廠
辦
大
樓
使

用
為
主
，
而
本
案
即
開
發
供
冷
凍
倉
儲
大
樓
使
用
，
故
本
案
標
的
與
週
遭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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瓖
境
適
合
性
佳

。

五
、
最
有
效
使
用
分
析
：

（
一
）
法
令
面
最
有
效
使
用
分
析

本
案
土
地
亻
系
屬
工
業
區
T
種
建
第
用
地
，
在
合
法
、
實
質
可
能
、
正
當
合

理
、
財
務
可
行
前
提
下
，
開
發
興
建
供
為
工
業
使
用
，
可
達
成
法
令
面
之

最
有
效
使
用
。

(.
::.
)
市
場
面
最
有
效
使
用
分
析
．

本
案
就
市
場
面
可
行
性
而
言
，
勘
估
標
的
近
鄰
地
區
之
工
業
用
地
多
以
興

建
廠
辦
大
樓
為
主
要
產
品
，
故
就
市
場
面
而
言
，
興
建
供
廠
辦
大
樓
使
用

應
為
最
有
效
使
用
方
式

。 ~
15

~ 

肆
、
價
格
評
估
：

一
丶
估
價
原
則
說
明
：

（
一
）
本
估
價
赧
告
依
內
政
部
民
國

10
2
年

12
月

20
日
台
內
地
字
第

10
20

36
7
]1
3
號
令
修
正
之
「
不
動
差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
執
行
作
渠
。

（
二
）
本
案
以
新
訂
租
約
之
租
金
估
計
之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13
2

條
之
規
定

，
分
別
採
下
列
兩
種
方
式
為
之
：

1
以
新
訂
租
約
之

1.!
l.
貸
究
例
為
比
較
標
的

，
運
用
比
較
法
估
計
之

。

2
以
勘
估
標
約
價
格
乘
以
稈
金
收
益
率
，
以
估
計
凈
收
益
，
再
加
計
必
要

費
用

。
即
採
積
算
法
進
行
評
估

。

（
三
）
另
加
計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冷
凍
設
備
程
金
，
即
可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含
冷
凍

設
備
之
評
估
租
金

。

（
四
）
本
案
汽
車
停
車
位
評
估
月
租
金
，
僅
採
比
較
法
進
行
評
估
。
另
機
車
停
車

位
評
估
月
租
金
，
則
以
汽
車
停
車
位
汗
估
月
租
金
為
基
準
，
考
量
個
別
條

件
之
差
異
進
行
修
正
，
以
決
定
本
案
機
車
停
車
位
評
估
月
租
金

。

備
註

：
經
查
實
價
登
錄
中
，
車
位
之
建
物
面
積
丶
土
地
特
分
相
差
極
為
懸
殊
，

但
價
格
卻
祥
少
差
異
，
採
積
算
法
評
估
易
與
市
場
價
格
產
生
極
大
誤

差
，
故
本
案
亻
堇
採
用
比
較
法
評
估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14

條
之
規
定

，
特
此
說
明

。

（
五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14
條
規
定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應
兼
採
二
種

以
上
估
價
方
法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
但
因
情
況
特
殊
不
能
採
取
二
種
以

上
方
法
估
價
並
於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敘
明
者
，
不
在
此
限

」
，
合
先
敘
明

。

因
估
價
目
的
為
不
動
產
使
用
権
貢
產
價
值
，
估
價
條
件
為
以

I
F
R
S
第

16

號
公
赧
準
則
，
評
估
不
動
產
使
用
権
資
產
價
值

。
並
不
適
用
比
較
法
及
收

益
法
等
之
推
算
，
故
本
報
告
僅
以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進
行
價
格
評

估
。

~
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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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估
價
方
法
說
明
：

（
一
）
比
較
法
：

以
近
鄰
或
類
似
」
也
區
蒐
集
之
比
較
標
的
交
易
價
格
為
基
礎
，
與
勘
估
標

的
進
行
條
件
比
校
、
分
析
及
價
格
調
整
，
求
取
勘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價
格
。

l有
關
於
比
較
法
評
估
價
格
過
程
本
事
務
所
採
百
分
率
調
整
法
評
估
之
。

2
百
分
率
調
整
法
係
經
比
較
標
的
與
勘
估
標
的
各
項
個
別
因
豪
及
區
域

因
素
作
一
比
較
，
並
比
較
出
各
項
因
素
之
差
異
百
分
比
率
（
超
極
優
＞

極
優
＞
優
＞
稍
優
＞
普
通
＞
稍
劣
＞
劣
＞
極
劣
＞
超
極
劣
）
，
計
算
出

勘
估
揉
約
比
較
價
格
之
方
法
。

3
超
極
優
＞
極
優
＞
優
＞
稍
優
＞
普
通
＞
稍
劣
＞
劣
＞
極
劣
＞
超
極
方

等
條
件
之
評
定
係
以
比
較
標
的
與
勒
估
標
的
各
項
條
件
之
客
觀
比
較

而
來
，
計
算
出
勘
估
標
約
比
較
償
值
之
方
法
，
本
案
比
較
項
目
依
九
级

優
劣
並
紐
項
劃
分
為
強
、
中
、
弱
、
微
等
级
，
劃
分
標
準
及
百
分
比
阜

如
下
：

（
二
）
建
物
成
本
法
：

使
用
與
本
案
建
物
相
同
或
類
似
之
建
築
材
料
，
重
新
建
造
相
同
建
物
所

需
要
之
營
造
費
用
，
加
計
其
他
間
接
費
用
丶
資
本
利
息
及
利
潤
後
再
扣

除
必
要
之
折
舊
以
求
取
建
物
成
本
價
格
。

（
三
）
積
算
法
：

以
勘
估
標
的
於
估
價
期
日
當
時
之
基
準
價
格
為
基
準
，
再
乘
上
與
勘
估

標
的
相
稱
之
租
金
收
益
率
，
加
上
嚙
續
為
勘
估
標
的
之
租
賃
等
通
常
所

必
要
之
各
項
經
費
，
由
此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試
算
租
金
之
方
法
。

（
四
）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

挂
勘
估
標
的
未
來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期
間
之
各
期
凈
收
益
及
期
末
價

值
，
以
適
當
折
現
率
折
現
後
加
連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之
方
法
。
前
項

，

得
適
用
於
以
投
貢
為
目
的
之
不
動
產
投
資
評
估
。

3頁
目

趨
另
憂

極
憂

佺
稍
優

紅

魚＃
~

I
強

I
中

I
弱

I
I敗

l
{~

1
中

|，
i5
|
徽
|
強
|
中
|
弱
|
徽
|

5全
l
中

丸
预

,I
IS

%
 
I 1

4%
 I 

13
%1
凶
61

11
%1

1
鴴

61
咧

|
8
%
1
亢
|

6%
1 

5
%

1
4

%
1

3
%

 

項
目

稍
、

£ 
幽

超
極
5

善
迫

鋀
戌

徽
I'
"

I
中
|

3竺
l
微

I
55

 |
中
|
強
|
徽
|
羽
|
中
|

3釒
I
微

l
弱

I
中

I
強

0%
 1

-1
%

1-
2%

| 
-3％

|4
%1

-5
％

|-
0%

1
沉

|
~
%
1
疯
|

－l的
u
I -

11
%

 I 
-1

2%
 I 

-1
3%

 I 
-1

4%
 I 

-1
5%

 I 
<-

15
%

 

4
對
於
比
較
標
旳
之
相
關
資
料
，
本
事
務
所
已
儘
可
能
向
資
料
提
供
者
進

行
查
蓋
，
如
有
不
足
亻
系
屬
無
法
查
證
或
查
蓋
有
困
難
。

~
1

7
~

 
~

1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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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價
格
評
估
過
程
：

（
一
）
求
取
勘
估
標
的
比
較
釋
金
：

I．
比
較
標
的
條
件
分
析
：

項
目

勤
估
樣
的

比
較
糅
妁

l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羿
段
鳳
凰
小
段

l
新
竹
特
湖
口
鄉
光
復

地
址

地
號
上
規
劃
新
建

磲
房

A
l

、
A
2
等
北
路

10
號
之

2
棲

2
棟

價
格
型
態

成
交
徂
金

交
易
價
格

46
5,

00
0 

元
月
）

交
易
價
格

61
8 

元
［
坪
／
月
）

趴
察
日
期

1
1

4
 I 

8 
1

1
4

 I 
8 

價
格
日
期

1
1

4
 I 

8 
11

2 
5 

3
1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工
指
區
丁
種
違
築
工
業
區
丁
種
建
築
用

及
使
用
編
定

用
蛀
；

地

建
築
樓
層

6
F

、
8
F

5F
 

比
較
標
的
樓
層

1~
8F

+
B

1F
 

2F
 

屋
齡
（
依
價
格

新
成
品

約
3
4
8
年

日
期
推
算
）

面
積

約
6
3
_
4
1
9
0
0
坪

勻
7
5
1
9
7
坪

坪
）

結
構

S
R
C
造

R
C
造
、
鋼
架
造

臨
路
情
況

(
M
)

約
1
5
M
,
8
M

約
l
5
M

交
通
條
件

優
中

優
·
中

公
共
設
旄

優
中

優
－
中

整
體
條
件

優
中

優
中

成
交
月
租
金
為

6
2
菡

元
，
內
含
無
塵
室
設

備
註

備
，
依
一
般
市
場
交
易

行
情
拆
算
，
無
麈
室
設

僙
成
交
月
租
金
為

1
5

 5
篙
元
。

~
1

9
~

 

比
較
糅
的

2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工
業
－

路
3
之

1
號

3
棲

成
交
租
金

18
1,

80
0 

60
 I

 

1
1

4
 I 

8 

1
0

9
 1

0
 I 

工
業
邑
T
種
違
筷
用
地

5F
 

3F
 

約
1
6
0
年

約
3
0
2
5
0
坪

R
C
造

約
l
5
M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2
．
勒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區
域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主
要

次
要
項
目

勘
估
標

(/.
J
比
較
標
的

l
調
整
百
分

比
較
才
素
的

2
調
整
百
比
較
棉
的

3
調
整
百

項
目

率
分
率

分
率

主
要
道
路
兗
度

愎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篌
中

0%
 

捷
運
之
便
利
性

燕
無

0%
 

無
0%

 
無

0%
 

比
較
糅
約

3
交

公
車
之
便
利
「
生

優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實
踐

路
18
號

通
鐵
路
運
輸
之
便
利

侵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運
性

榦
接
近
交
流
道
之
程

度
侵
中

倭
中

0%
 

侵
中

0%
 

侵
中

0%
 

調
整
率
小
計

0%
 

0%
 

0%
 

成
交
租
金

另
襯

普
通

著
通

0%
 

普
通

0%
 

普
通

0%
 

自
排
水
之
良
否

普
通

若
通

0%
 

普
通

0%
 

普
通

0%
 

36
0,

00
0 

60
0 

然
地
勢
、
地
形

普
通

著
通

0%
 

普
遹

0%
 

普
通

0%
 

;f 
災
害
影
范

丑''
 

'`
 ̀ 

無
0%

 
無

0%
 

無
0%

 

碉
整
率
小
計

0%
 

0%
 

0%
 

1
1

4
 I 

8 
學
校
配
置

侵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侵
中

0%
 

1
0

7
 1

2
 1

4 
,^

 、
市
場
配
置

侵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侵
中

0%
 

共 設
公
困
丶
廢
場
等

低
中

侵
中

0%
 

侵
中

0%
 

篌
中

0%
 

工
業
區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IF
 

施
觀
光
遊
憩
設
泥

佳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配
侵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置
服
務
性
設
光

0%
 

0%
 

0%
 

調
整
率
小
計

0%
 

0%
 

0%
 

IF
 

發
區
域
利
用
成
熟
度

侵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侵
中

0%
 

展
重
大
建
設
計
畫

擾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擾
中

0%
 

約
21
8
年

汜囯
發
展
趨
勢

優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力
調
整
率
小
計

0%
 

0%
 

0%
 

約
5
9
9
8
6
坪

區
域
因
素
調
整
百
分
比
率

0%
 

0%
 

0%
 

S
R
C
造

約
1
2
M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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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勣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個
別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主
要

次
要
項
目

勤
估
標
的

比
較
梯
的

l
啁
整
百

比
較
標
的

2
調
整
百

項
目

分
率

,，
、｝
干熹
、

建
物
咭
構

S
R
C
造

R
C
造
、
銅

3
%

 
R
C
造

2%
 

架
造

屋
齡

新
成
屋

约
3
4

8
年

8
7

%
 
約

1
6
0
年

4%
 

墓
價
與
總
價
鬪
係

約
6
3
,
4
1
9

0
0

 
约

7
5
1

9
7

 
-8

%
 

約
3
0
2

50
 

-8
%

 
坪

坪
坪

建
採
光
呆
觀

普
通

普
通

0
%

 
苹a

-；、
甬- 

0
%

 
物

產
品
逸
宜
性

廠
辦

廠
辦

0
%

 
底
辦

0
%

 
個 別

樓
層
位
置

1
-8

F
-B

1
F

 
2F

 
-1

%
 

3F
 

0
%

 
條

公
共
設
苑
狀
況

稍
優
中

稍
優
中

0
%

 
稍
優
中

0
%

 
件

用
屬
建
物
狀
況

稍
優
·
中

稍
優
中

0
%

 
稍
優
·
中

0
%

 

管
理
狀
況

稍
優
中

稍
優
中

0
%

 
稍
優
中

0
%

 

格
局

稍
優
中

稍
便
中

0
%

 
稍
擾
中

0
%

 

樓
禹

稍
擾
中

科
優
中

0
%

 
稍
佬
中

0
%

 

調
埜
率
小
計

2
7

%
 

-2
%

 

道
道
路
冗
度

約
1
5
M
,
8
M

約
1
5
M

0
8

%
 

約
1
5
M

0
8

%
 

路
道
路
鋪
裝

枱
油

柏
油

0
%

 
柏
油

0
%

 
條

道
路
種
別

次
要
道
路

次
要
道
路

次
要
道
路

件
0

%
 

0
%

 

調
整
率
小
計

0
8

%
 

0
8

%
 

接
近
大
眾
運
輸
系
統

優
中

優
中

0
%

 
優
中

0
%

 
之
程
度

接
接
近
交
流
道
之
程
度

優
中

優
中

0
%

 
優
中

0
%

 
近 條

產
非
聚
集
之
程
度

侵
中

侵
中

0
%

 
僥
中

0
%

 
件

接
近
服
務
跩
砲
程
度

優
中

優
中

0
%

 
優
中

0
%

 

調
埜
率
小
計

0
%

 
0

%
 

: 
公
用
設
泥
之
完
荃
，

Ii
優
中

優
中

0
%

 
僥
·
中

0
%

 

瓖
琭
惡
或
侵
臂
設
方
也
有
祗
鄰
近
國
道

l
鄰
近
國
道

l
0

%
 

無
-2

%
 

境
號

號
條

設
方
色
影
竽

無
严̂

 ,，、
0

%
 

無
0

%
 

件
調
护
率
小
計

0
%

 
-2

%
 

個
別
因
素
啁
整
百
分
比
率

3
5

%
 

-3
 2

%
 

~
2

l 
~ 

比
較
標
的

3
詞
整
百

分
率

S
R
C
造

0
%

 

約
2
1

8
年

5
5

%
 

約
5
9
9

86
 

-8
%

 
坪 普
通

0
%

 

廠
辯

0
%

 

IF
 

-1
1%

 

稍
優
中

0
%

 

稍
優
中

0
%

 

稍
優
中

0
%

 

稍
亻
受
中

0
%

 

稍
優
中

0
%

 

-1
3

 5
%

 

約
1
2
M

1
1

%
 

枱
油

0
%

 

次
要
道
路

0
%

 

1
1

%
 

優
弱

1%
 

優
中

0
%

 

侵
中

0
%

 

優
弱

1%
 

2%
 

優
中

0
%

 

鄰
近
國
道

l
0

%
 

號 無
0

%
 

0
%

 

-1
0

 4
%

 

4
．
勒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總
調
整
率
表
：

項
目

比
較
標
約

l
比
較

4票
的

2
比
較
楳
約

3

價
格
型
態

成
交
租
金

成
交
租
金

成
交
租
金

交
易
潰
格
（
元
／
坪
／
月
）

61
8 

60
1 

60
0 

情
況
因
素

10
0 

0
%

 
1

0
0

 0
%

 
1

0
0

 0
%

 
碉
整
百
分
率

價
格
日
期

10
3 

9
%

 
1

0
9

 6
%

 
11

0 
0

%
 

調
整
百
分
率

匾
域
因
素

10
0 

0
%

 
1

0
0

 0
%

 
1

0
0

 0
%

 
調
整
百
分
率

個
別
因
素

1
0

3
 5

%
 

9
6

 8
%

 
8

9
 6

%
 

調
整
百
分
率

總
碉
整
百
分
率

1
0

7
 5

%
 

1
0

6
1

%
 

9
8

 6
%

 

試
苴
價
格
（
元

J坪
／
月
）

66
4 

63
8 

59
2 

差
異
囚
素
絕
對
值

25
 4

%
 

2
6

 4
%

 
3

7
 6

%
 

比
較
樣
的
加
褶
敗

3
5

%
 

3
5

%
 

3
0

%
 

加
才
位
教
計
算
後
金
額

23
2 

22
3 

17
8 

（
元
／
坪
／
月
）

最
後
準
定
比
較
租
金
（
兀
，
坪

I
63

0 
月
）
（
四
捨
五
入
至
拾
位
教

）

說
明
：
價
格
日
期
修
正
亻
系
依
據
行
政
浣
主
計
總
處
發
布
之
「
消
蕢
者
物
價
拉
釵
＿
房
租
類
」
並

考
量
勒
估
揉
的
產
品
特
性
加
以
調
整
修
正
。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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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比
較
租
．
金
結
論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2
6
條
規
定
，
經
比
較
調
整
之
比
較
標
的

試
算
償
格
，
患
就
價
格
偏
高
或
偏
低
者
重
新
檢
討
，
經
檢
討
喧
認
適

當
合
理
者
，
方
得
作
為
決
定
比
較
價
格
之
基
礎
。
另
第

2
7
條
規
定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扈
採
用
三
件
以
上
，
經
前
條
檢
討
後
之
比
較
標
的
武

算
價
格
，
考
量
各
比
較
標
的
蒐
集
資
料
可
信
度
、
各
比
較
標
的
與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形
成
因
素
之
相
近
程
度
，
決
定
勘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價

格
，
並
將
比
較
修
正
內
容
敘
明
之
。
在
考
量
上
逵
三
個
比
較
標
的
與

勘
估
標
約
在
情
況
因
豪
丶
價
格
日
期
因
素
、
區
域
因
豪
及
個
別
因
嵒

調
整
之
幅
度
，
決
定
賦
予
比
較
標
的

l
權
重

3
5
%
，
比
較
標
的

2
柑

重
35
％
及
比
較
標
的

3
槿
重

30
')

/o
，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租
金
每

月
每
坪
為

N
T
$
6
3
3
.
-
,
四
捨
五
入
至
拾
位
數
後
取

N
T
$
6
3
0
-
／
坪

／
（
月
）
為
勘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租
金

c

~
2

3
~

 

項
目

地
址

價
格
型
態

交
易
價
格

（
元
／
個

1月
）

勘
察
日
期

價
格
日
期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及
使
用
緔
定

建
祭
棲
層

比
較
標
的
棲
層

屋
齡
（
依
價
格

日
期
推
算
）

結
構

臨
路
情
況

(
M
)

交
通
條
件

公
共
設
方
色

整
體
條
件

僙
註

6．
比
較
標
的
條
件
分
析
：

勘
估
標
的

比
較
標
的

4

圯
下

1
層
汽
車
停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車
位

段
鳳
凰
小
段

1
6
地
號

比
面
層
汽
車
停
車
位

成
交
租
金

1,
56

7 

11
4 

1 
8 

11
4 

I 
8 

1
1

4
 I 

8 
1

1
4

 I 
8 

t
業
區
丁
種
建
築

t
業
區
丁
種
建
筮
用

用
J也

地

6
F

、
8
F

IF
 

B
lF

 
IF

 

新
成
屋

--
 

S
R
C
造

--
 

約
1
5
M

約
1
5
M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每
季
租
金
為

4,
70

0

元
。 ~

2
4

~
 

比
較
標
的

5
比
較
標
的

6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建
興
段

新
竹
縣
湖
口
郷
建
興

鳳
凰
小
段

5
2
9
地
號
地
段
鳳
凰
小
段

1
2
7
地
號

面
層
汽
車
停
車
位

比
面
層
，
兀
車
停
車
位

成
交
租
金

成
交
租
令

1,
60

0 
1,

50
0 

11
4 

1 
8 

11
4 

1 
8 

1
1

4
 I 

8 
1

1
4

 I 
8 

工
業
區
T
種
建
筮
用
地

t
業
區
丁
種
建
築
用

地

IF
 

IF
 

IF
 

IF
 

--
 

一
一

--
 

一一

約
1
2
M

約
8
M

使
中

侵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侵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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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勣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區
域
塈
個
別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主
要

次
要
項

E
勘
估
標

比
較

调
整

比
較

啁
整

比
較

項
目

的
標
約

4
百
分
率

標
的

5
百
分
率

標
的

6

區
甯
業
緊
榮
程
度

域
優
中

優
－
中

0
%

 
優
中

0
%

 
優
中

, 因 供常
狀
況

侵
中

傾
中

素
0

%
 

優
中

0
%

 
優
中

區
域
囚
素
總
調
整
率

0
%

 
0

%
 

臨
路
究
度

約
1
5
M

約
l
5
M

0
%

 
約

12
/v

l
0

3
%

 
約
8
M

個 別
車室

停內
車汽

車室
外停

汽車
車室
停外

汽車
車室

外停
車汽

調
產
品
型
態

3
%

 
3

%
 

¢4E
欠~ 因

位
位

位
位

素
樓
層
位
置

B
lF

 
lF

 
-6

%
 

1F
 

-6
%

 
IF

 

個
別
因
素
總
調
整
率

-3
%

 
-2

 7
%

 

~
2

5
~

 

調
整

百
分
率

0
%

 

0
%

 

0
%

 

0
7

%
 

勺3
°A

' ] 

-6
%

 

-2
 3

%
 

＆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總
調
整
率
表
：

項
目

比
較
標
的

4
比
較

4票
的

5
比
較
楳
約

6

價
格
型
態

成
交
租
金

成
交
租
金

成
交
租
金

交
易
潰
格
（
兀
／
個
／
月
）

1,
56

7 
1,

60
0 

1,
50

0 

情
況
因
卡

10
0 

0
%

 
1

0
0

 0
%

 
1

0
0

 0
%

 
碉
整
百
分
率

價
格
日
期

10
0 

0
%

 
1

0
0

 0
%

 
1

0
0

 0
%

 
調
整
百
分
率

匠
域
因
素

10
0 

0
%

 
1

0
0

 0
%

 
1

0
0

 0
%

 
調
整
百
分
率

個
別
因
紊

97
 0

%
 

9
7

 3
%

 
9

7
 7

%
 

調
整
百
分
率

總
調
整
百
分
率

97
 0

%
 

9
7

 3
%

 
9

7
 7

%
 

試
苴
價
格
（
元
／
個
」
月
）

1,
52

0 
1,

55
7 

1,
46

6 

差
異
因
素
絕
對
值

9
0

%
 

9
3

%
 

9
7

%
 

比
較
樣
的
加
稽
教

3
5

%
 

3
3

%
 

3
2

%
 

加
播
教
計
算
後
金
額

53
2 

51
4 

4
6

9
 

（
元
／
個
／
月
）

最
後
拉
定
比
較
價
格
（
兀
（
個

1,
52

0 
／
月
）
（
四
捨
五
入
至
拾
位
數
）

說
明
：
價
格
日
期
修
正
亻
系
依
據
行
政
浣
主
計
總
處
發
布
之
「
消
蕢
者
物
價
拉
釵
＿
房
租
類
」
並

考
量
勘
估
樑
的
產
品
特
性
加
以
調
整
修
正
。

~
2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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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比
較
稈
金
結
論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2
6
條
規
定
，
經
比
較
調
整
之
比
較
標
的

試
算
價
格
，
應
就
價
格
偏
高
或
偏
低
者
重
新
檢
討
，
經
檢
討
榷
認
適
當

合
理
者
，
方
得
作
為
決
定
比
較
價
格
之
基
礎
。
另
第

2
7
條
規
定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應
採
用
三
件
以
上
，
經
前
條
檢
討
後
之
比
較
標
的
試
算
價

格
，
考
量
各
比
較
標
的
蒐
集
資
社
可
信
度
、
各
比
較
標
的
與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形
成
因
素
之
相
近
程
度
，
決
定
勘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價
格
，
並
將
比

較
修
正
內
容
敘
明
之
。
在
考
量
上
速
三
個
比
較
標
的
與
勘
估
標
的
汽
車

停
車
位
在
情
況
因
素
、
價
格
日
期
因
素
丶
區
域
因
素
及
個
別
因
豪
調
整

之
褔
度
，
決
定
賦
予
比
較
標
約

4
才
位
重
3
5
%
，
比
較
標
的

5
權
重

3
3
%

及
比
較
標
的

6
権
重

3
2
%
，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汽
車
停
車
位
之
比
較
租
金

每
月
每
個
為

N
T
$
1
,
5
1
5
-
，
四
捨
五
入
至
拾
位
敗
後
取

NT
$1
,5
20
.-
/

個
／
（
月
）
為
勘
估
標
的
汽
車
停
車
位
之
比
較
租
金
。

~
2

7
~

 

（
二
）
求
取
勘
估
標
的
積
算
槔
金
：

I．
比
較
標
的
條
件
分
析
：

項
目

勘
估
標
的

比
較
才
票
的

7

新
竹
縣
胡
口
鄭
違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l
新
竹
縣
胡
口
鄉
光
復

地
址

圯
號
上
規
割
新
建

殿
房

A
l

、
A
2
等

北
路

2
2
號

2
棟

價
格
型
態

成
交
價
格

交
易
價
格
（
元
）

81
0.

00
0.

00
0 

交
易
價
格

31
9,

51
2 

元
咩
）

勘
察
日
期

11
4 

1 
8 

11
4 

1 
8 

價
格
日
期

1
1

4
 I 

8 
1

1
2

 2
 1

7 

土
地
使
用
分
區
工
常
區
丁
種
建
築
工
業
匾
T
積
建
築
用

及
使
用
編
定

用
地

圯

建
第
棲
層

6F
 `

 8F
 

4F
 

比
較
糅
的
樓
層

1~
8F

+
B

lF
 

1~
4F

+
B

IF
 

尾
齡
（
依
價
格

新
成
屋

約
2
1

I
年

日
期
推
算
）

` 
積

約
6
3
,
4
1
9
0
0
坪

灼
3
,
3
1
4
0
5
坪

坪
）

結
構

S
R
C
造

S
C
造
、
R
C
造

臨
路
情
況

(
M
)

約
1
5
M
,
8
M

約
l
5
M

交
通
條
件

優
中

優
中

公
共
設
花

優
中

優
中

整
體
條
件

優
中

優
中

備
註

~
2

8
~

 

比
較
樑
的

8
比
較
標
的

9

新
竹
稔
湖
口
光
復
路

15
新
竹
縣
湖
口
鄉
光
復

號
南
路

5
7
號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僳
格

81
6,

80
0,

00
0 

31
0.

00
0.

00
0 

34
8,

78
3 

26
1,

76
0 

11
4 

1 
8 

11
4 

1 
8 

1
1

2
 4 

10
 

1
1

0
 4

 1
5 

工
業
區
T
往
建
禁
用
地

工
栗
匝
丁
種
建
第
用

地

2F
 

4F
 

l-
2

F
+

B
IF

 
1~

4F
+

B
IF

 

約
1
7

I
年

约
7
5
年

約
2
,
3
4
l
8
6
坪

灼
1
,
1
8
4
2
9
坪

S
R
C
造
、
R
C
造

S
C
造
、
R
C
造

約
2
0
M

約
1
2
M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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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區
域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3
湛

h
估
標
的
典
比
較
標
的
個
別
因
素
比
較
調
整
分
析
表
：

主
要

次
要
項
目

勘
估
棉
的
比
較
揉
的

7
調
整
百
分
比
較
揉
的

8
調
整
百
比
較
樣
的

9
調
整
百

項
目

率
,，

、｝
干熹、

分
年

主
要

次
要
項
目

勤
估
標
的

比
校
梯
的

7
調
整
百

比
較
標
的

8
調
整
百
比
較
梯
的

9
調
整
百

項
目

分
率

分
率

分
率

主
要
道
路
冗
度

優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捷
運
之
便
利
性

基
無

0%
 

箝
0%

 
無

0%
 

建
4力
結
構

S
R
C
造

S
C
造
、
R
C

0
%

 
S
R
C
造
丶
R
C

1%
 

S
C
造
、
R
C

0%
 

造
造

造

交
公
車
之
便
利
性

侵
中

優
中

0%
 

憂
中

0%
 

優
中

0%
 

通
鐵
路
逅
輸
之
便
利

優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運
性

輪
接
近
交
流
道
之
程

度
侵
中

優
中

0%
 

褪
中

0%
 

侵
中

0%
 

屋
齡

新
成
屋

勾
2
1
1
年

5
3

%
 
約

1
7

I
年

4
3

%
 
約

7
5
年

1
9

%
 

輩
價
與
總
價
閶
係

約
6
3
.
4
1
9
0
0
約

3
,
3
1
4
0
5

-7
%

 
約

2,
34

1
8

6
 

-7
%

 
約

1,
18

4
2

9
 

-7
%

 
坪

坪
坪

坪

建
採
元
至
慨

普
通

普
通

0%
 

並且
－、

－
0%

 
普
通

0%
 

物
產
品
逸
宜
性

廠
辦

廠
辯

0%
 

廠
辦

0%
 

廠
辦

0%
 

個

洞
整
率
小
計

0%
 

0%
 

0%
 

景
觀

普
通

苦
通

0%
 

普
通

0%
 

普
通

0%
 

自
排
水
之
良
否

普
通

苷
通

0%
 

廿
通

0%
 

普
通

0%
 

別
樓
層
位
置

1~
8F

+
B

lF
 

1-
4F

+
B

1F
 

-1
%

 
l-

2
F

+
B

IF
 

-6
%

 
1~

4F
+

B
lF

 
-1

%
 

條
公
共
設
羌
狀
況

稍
優
中

稍
優
中

0%
 

稍
優
中

0%
 

稍
優
中

0%
 

件
附
屬
建
物
狀
況

稍
擾
中

稍
優
·
中

0%
 

稍
優
中

0%
 

稍
優
中

0%
 

然
地
勢
、
地
形

普
通

箸
通

0%
 

普
通

0%
 

普
通

0%
 

;[ 
災
害
影
坩

, "A '、
無

0%
 

無
0%

 
無

0%
 

管
理
狀
況

稍
優
中

稍
優
中

0%
 

稍
優
中

0%
 

稍
優
中

0%
 

格
局

稍
侵
中

稍
位
中

0%
 

稍
侵
中

0%
 

稍
使
中

0%
 

調
整
率
小
計

0%
 

0%
 

0%
 

樓
高

稍
優
中

稍
檯
中

0%
 

稍
優
中

0%
 

稍
優
中

0%
 

墨
校
醚
置

侵
中

優
中

0%
 

俊
中

0%
 

倭
中

0%
 

調
整
率
小
計

-2
 7

%
 

-7
 7

%
 

-6
1

%
 

,^
 、

市
場
醚
置

侵
中

侵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共 菩
i

公
囹
丶
廢
瑒
等

侵
中

優
中

0%
 

俁
中

0%
 

侵
中

0%
 

施
觀
光
遊
憩
設
苑

優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酉
己

服
務
性
設
光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優
中

置
0%

 
0%

 
0%

 

道
道
路
究
度

灼
1
5
M
,
8
M

約
1
5
M

0
8

%
 

灼
2
0
M

0
3

%
 

約
1
2
M

1
1

%
 

路
道
路
鋪
裝

柏
油

柏
油

0%
 

柏
油

0%
 

柏
油

0%
 

條
道
路
種
別

次
要
道
路

次
要
道
路

主
要
道
路

次
要
道
路

件
0%

 
-1

%
 

0%
 

調
整
率
小
計

0
8

%
 

-0
 7

%
 

1
1

%
 

調
整
率
小
計

0%
 

0%
 

0%
 

發
區
域
利
用
成
熟
度

侵
中

侵
中

0%
 

侄
中

0%
 

優
中

0%
 

展
重
大
建
設
計
畫

侵
中

優
中

0%
 

憂
中

0%
 

優
中

0%
 

接
近
大
眾
運
輪
系
統

優
中

優
中

0
%

 
優
中

0%
 

優
弱

1%
 

之
程
度

接
接
近
交
流
道
之
程
度

優
中

伶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迸
汜囯

發
展
趨
勢

優
中

優
中

0%
 

倭
中

0%
 

優
中

0%
 

力
調
整
率
小
計

0%
 

0%
 

0%
 

條
產
非
聚
集
之
程
度

侵
中

侵
中

0%
 

亻
受
中

0%
 

侵
中

0%
 

件
接
近
服
務
紋
花
程
度

優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弱

1%
 

區
域
內
素
調
整
百
分
比
率

0%
 

0%
 

0%
 

調
整
率
小
計

0%
 

0%
 

2%
 

] 
公
用
設
花
之
完
艾
·
注

優
中

優
中

0%
 

優
中

0%
 

優
中

0%
 

瓖
嫌
惡
或
優
臂
設

3色
有
燕
鄰
近
國
道

l
鄰
近
國
道

l
0

%
 

, "A '、
-2

%
 

無
-2

%
 

境
號

號
條

設
方
色
影
竽

無
無

0%
 

,"A 辻'、
0%

 
無

0%
 

件
調
整
率
小
計

0%
 

-2
%

 
-2

%
 

個
別
因
素
调
整
百
分
比
率

-1
9

%
 

-1
0

4
%

 
-5

%
 

~
2

9
~

 
~

3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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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勘
估
標
的
與
比
較
標
的
總
調
整
率
表
：

項
目

比
較
標
的

7
比
較
標
的

8
比
較
標
約

9

價
格
型
態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成
交
價
格

交
易
價
格
（
元

1坪
）

31
9,

51
2 

34
8,

78
3 

26
1,

76
0 

情
況
因
卡

10
0 

0
%

 
1

0
0

 0
%

 
1

0
0

 0
%

 
碉
整
百
分
率

價
格
日
期

1
0

5
 1

%
 

1
0

3
 7

%
 

11
5 

3
%

 
調
整
百
分
率

區
域
因
素

10
0 

0
%

 
1

0
0

 0
%

 
1

0
0

 0
%

 
綢
整
百
分
率

個
別
因
紊

9
8

 1
%

 
8

9
 6

%
 

95
 0

%
 

調
整
百
分
率

總
調
整
百
分
率

1
0

3
 1

%
 

9
2

 9
%

 
10

9 
5

%
 

試
箕
價
格
（
元
坪
）

3
2

9
,4

1
7

 
3

2
4

,0
1

9
 

28
6,

62
7 

差
異
囚
素
絕
對
值

1
9

2
%

 
25

 3
%

 
3

0
 3

%
 

比
較
樣
的
加
模
教

4
0

%
 

3
0

%
 

3
0

%
 

加
楫
教
計
算
後
金
額

13
1,

76
7 

97
,2

06
 

85
,9

88
 

（
元
／
坪
／
月
）

最
後
推
定
比
較
亻
蘭
格
（
元

l
31

5,
00

0 
坪
）
（
四
捨
五
入
至
仟
位
歎

）

說
明
：
價
格
日
期
修
正
亻
系
依
據
信
義
房
屋
發
布
之
「
信
義
房
價
指
歎
」
並
考
量
勒
估
標
的
產

品
特
性
加
以
調
整
修
正
＂

~
3

1
~

 

5．
比
較
價
格
結
論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2
6
條
規
定
，
經
比
較
調
整
之
比
較
標
的

試
算
價
格
，
應
就
價
格
偏
高
或
偏
低
者
重
新
檢
討
，
經
檢
討
璀
認
適
當

合
理
者
，
方
得
作
為
決
定
比
較
價
格
之
基
礎
。
另
第

2
7
條
規
定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應
採
用
三
件
以
上
，
經
前
條
檢
討
後
之
比
較
標
的
斌
算
價

格
，
考
量
各
比
較
標
的
蒐
集
資
料
可
信
度
、
各
比
較
標
的
與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形
成
因
素
之
相
近
程
度
，
決
定
勘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價
格
，
並
將
比

較
修
正
內
容
敘
明
之
。
在
考
量
上
速
三
個
比
較
標
的
與
勘
估
標
的
在
情

況
因
素
、
價
格
日
期
因
子
、
區
域
因
素
及
個
別
因
素
調
整
之
幅
度
，
決

定
賦
予
比
較
標
的

7
才
位
重

4O
O/

4
，
比
較
標
的

8
權
重

30
％
及
比
較
樑
的

9
権
重

3
0
%
,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價
格
每
坪
為

N
T
$
3
1
4
,
9
6
1

-
, 

四
捨
五
入
至
仟
位
敗
後
取

N
T
$
3
1
5
,
0
0
0
-
／
（
坪
）
為
勘
估
標
約
之
比

較
價
格

3

~
3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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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求
取
勒
估
標
的
積
算
梅
金
：

以
前
這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之
市
場
價
格
為
基
礎
，
乘
上
租
金
收
益
率
，
再

加
上
必
要
之
各
項
經
費
，
由
此
求
得
勘
估
標
約
之
積
算
租
金
每
月
每
坪

為
N
T
$
6
6
0
.
-
,
計
算
如
下
：

(1
)
不
動
產
市
場
價
格
:

N
T

$ 
l 9

,9
76

,9
85

,0
00

.-

3
1
5
,
0
0
0
（
元
／
坪
）
x
6
3
,
4
1
9
.
0
0
(
坪
）
＝

1
9
,
9
7
6
,
9
8
5
,
0
0
0
（
元
）

(2
)
決
定
租
金
收
益
率
：

經
本
亨
務
所
訪
查
當
地
類
似
產
品
，
租
關
貢
科
如
下
·

A
合
理
租
金
水
準
為

5
7
0
元
／
坪
／
月
～
7
3
0
元
時
／
月
。

B
空
置
率
及
裝
修
抵
減
損
失
約
為
總
收
入
的

2
.
0
%
-
5
.
0
%

。

C
總
費
用
率
約
為
總
收
入
的

2
3
.
0
%
~
2
6
.
0
%

。

D
合
理
房
價
水
準
約
為

2
6
0
,
0
0
0
元
／
坪
～
3
5
0
,
0
0
0
元
／
坪
。

E
拌
估
類
似
不
動
產
合
理
折
舊
前
徂
金
收
益
率
為

1
.
9
0
%
-
1
.
8
1
%

。

卜
以
屋
齡

0
年
～

30
年
類
似
產
品
，
殘
餘
價
格
率

1
0
%
，
推
估
建
物

折
舊
提
存
率
為

1
.
8
0
%
-
3
.
9
1
%
，
勘
估
標
的
建
物
價
值
比
率
約
為

2
2
.
8
2
%
-
3
9
.
3
0
%

，
應
扣
除
折
舊
提
存
率
為

0
.
7
1
%
-
0
.
9
0
%

。

G
推
估
類
似
不
動
產
扣
除
折
舊
提
存
率
後
合
理
租
金
收
益
率
為

0
.
9
1
%
-
1
.
1
9
%

。

H
考
慮
流
通
性
、
風
險
性
、
增
值
性
及
管
理
上
之
難
易
程
度
等
因
紊

加
以
比
較
，
決
定
本
次
勘
估
標
的
扣
除
折
舊
提
存
率
後
租
金
收
益

化
率
為

1
.
0
5
%

。

I
以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日
期
當
時
為
屋
齡
為

0.
0
年
，
殘
餘
償
格
率

1
0
%
,
推
估
建
物
折
舊
提
存
率
為

1
.
8
0
%
，
建
物
價
值
比
率
約
為

3
9
.
3
0
%
，
應
加
計
折
舊
提
存
率

0
.
7
1
%
,
決
定
本
次
勘
估
標
的
租

金
收
益
率
為

1
.
7
6
%

。

~
3

3
~

 

(3
)推
算
維
持
租
賃
必
要
費
用
：

為
不
動
產
所
有
權
人
持
有
該
出
租
不
動
產
所
需
負
擔
之
各
項
費
用

及
損
失
，
愿
包
含
在
租
金
內
，
估
計
包
括
下
列
六
項
：

A
稅
捐
負
擔
：

a
地
價
稅
：
以

I％
計
算
稅
額
。

＝
比
價
總
額

X
基
地
面
積
持
分
比
例

X
稅
率

=
 1
4
2
,
1
8
4
,
1
6
0
可
4
%
x
l
%

=
 1
,0

52
,1

63
（
元
）

b
房
屋
稅
·
依
新
竹
眛
房
屋
標
準
單
價
計
算
房
屋
評
定
現
值
，
以

稅
率

3
％
計
算
。

＝
房
屋
標
準
單
價
鬥
面
積

X(
l
－
折
舊
率

x
折
舊
年
數
）

x
街
路
等

级
調
整
率

x
稅
率

=
3
,
1
4
0
元
／
rn

'.
x2
09
,6
49
.5
9

ni
x(

I 
-

1%
 x

O
.O

)x
 I

07
%

x3
%

 

=
2
1
,
1
3
1
,
4
2
0
（
元
）

B
管
理
賣
：
依
年
租
金
總
額

l伊
1u
計
算
。

=
 5

00
,5

05
,8

61
 X

 1.
Qo

/o
 

=
5
,
0
0
5
,
0
5
9
（
元
）

C
维
修
費
·
以
建
物
重
建
成
本
價
格

0.
2％
計
算
。

=
 7

, 7
05

,4
08

,S
O

O
x0

.2
%

 

=
 1
5
,
4
1
0
,
8
1
7
（
元
）

D
保
險
費
：
以
建
物
成
本
價
格

0.
1
％
計
算
。

=
 8

,5
86

,4
88

,6
67

xO
. 1

 %
 

=
8
,
5
8
6
,
4
8
9
（
元
）

E
重
置
提
撥
費
．
以
建
物
重
建
成
本
價
格

1.
0％
計
算
。

=
 7

, 7
05

,4
08

,S
O

O
x 

1.
0%

 

=
7
7
,
0
5
4
,
0
8
5
（
元
） ~

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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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閒
置
損
失
：
以
年
租
金
總
額

4.
13
％
計
算
。

=
50

0,
50

5,
86

1 
x4

.1
3%

 

=
2
0
,
6
7
0
,
8
9
2
（
元
）

註
1
:
依
當
地
廠
辨
出
租
情
況
，
以
平
均
租
期
為

5
年
，
招
徂
期

為
4
個
月
，

5O
O/

o租
戶
換
租
進
行
計
算
，
空
置
比
率
為

3
.
3
3
%
（
午
4-

60
X5

OO
/o

)
。
另
以
平
均
租
期

5
年
，
裝
修
期

1

個
月
，

50
％
租
戶
換
租
之
條
件
推
估
裝
修
抵
減
損
失
為

0.
83

%
(c

s l
/
6
0
x
5
0
%
=
0
.
8
3
%
)
'
合
計
閒
置
損
失
比
率
為

4
.
1
3
%

。

G
閒
置
損
失
及
各
項
費
用
總
額
：

＝
稅
捐
十
管
理
費
十
維
修
費
十
保
險
費
十
重
置
提
撥
費
十
閒
置
損
失

-1
,0

5
2

, 1
63

+
21

,1
31

,4
20

+
5,

00
5,

05
9+

 1
5,

41
0,

81
7+

8,
58

6,
48

9 

+
77

,0
54

,0
85

+
20

,6
70

,8
92

=
 1
48
,9
10
,9
25
（
元
）

(4
)計
算
勘
估
標
的
積
算
租
金
：

A
計
算
一
年
總
收
益
：

＝
（
市
場
價
格

X
租
金
收
益
率
）
丨
閒
昱
損
失
及
必
要
費
用

=
 1

9,
97

6,
 9

85
,0

00
xl

. 7
6%

+
14

8,
91

0,
92

5 

=
 5
00

,5
05

,8
61
（
元
）

B
計
算
月
租
金
：

＝
一
年
總
收
益
－
（

1
2
+
2
x
l
.
7
0
%
)
-
面
積

=
50

0,
50

5,
86

1-
,_

 1
2.

03
4-

c6
3,

41
9.

00
 

'.
..
.,
66
0（
元
／
坪
／
月
）

註
2
:
一
年
總
收
益
＝
（
月
租
金

x
]
2
十
月
徂
金
x
2
x
年
利
率
）
。

註
3
:
押
金
以

2
個
月
月
租
金
計
算
，
年
利
率
以

1.
70
％
計
算
。

~
3

5
~

 

囚
、
價
格
決
定
：

（
一
）
求
取
勘
估
標
的
評
估
月
稈
金
：

經
上
迪
價
格
估
算
結
果
，
採
用
比
較
法
推
算
助
估
標
的
之
比
較
月
租
金

每
坪
為

NT
$6
30
.-
,
採
用
積
算
法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之
積
算
月
租
金
每
坪

為
N
T
$
6
6
0
.
-
。
最
後
考
慮
市
場
現
況
、
各
估
價
方
法
之
適
用
性
及
估
價

目
的
等
情
況
，
採
加
權
平
均
分
別
賦
予
比
較
租
金

50
％
權
重
，
稜
算
租

金
5
0
％
權
重
並
將
拾
位
數
以
下
四
捨
五
入
，
計
算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之
評

估
月
租
金
每
坪
為

N
T
$
6
5
0
.
-
,
詳
如
下
表
所
示
：

項
目

试
算
月
租
金

加
權
數

評
估
月
租
金

（
元
／
坪
）

（
元
／
坪
）

比
較
租
金

63
0 

50
%

 

65
0 

積
算
租
金

66
0 

50
%

 

另
加
計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冷
凍
設
備
租
金
，
即
可
求
得
勘
估
標
的

A
l

棟
（
常
溫
倉
儲
）
含
冷
凍
設
備
之
評
估
月
租
金
每
坪
為

N
T
$
7
0
5
.
-

; A
2
棟

（
低
溫
倉
儲
）
含
冷
凍
設
備
之
評
估
月
租
金
每
坪
為

N
T
$
9
2
0
-

。

A
l
棟
：

6
5
0
（
元
／
坪
／
月
）
－
55
（
元
坪
／
月
）
ce

70
5
（
元
／
埤
／
月
）

A
2
棟
：

6
5
0
（
元
／
坪
／
月
）
－
2
7
0
（
元
／
埤
／
月
）
ce
92
0(
元
／
坪
／
月
）

另
汽
車
停
車
位
之
評
估
月
租
金
，
經
上
述
價
格
試
算
結
果

，
求
得
之
比

較
月
租
金
每
個
為

N
T
$
1
,
5
2
0
.
-
,
考
量
經
查
實
價
登
錄
中

，
車
位
之
建

物
面
積
丶
土
地
持
分
相
差
極
為
懸
殊
，
但
價
格
卻
鮮
少
差
異
，
採
積
算

法
評
估
易
與
市
場
價
格
產
生
極
大
誤
差
，
故
本
案
僅
採
用
比
較
法
評

估
，
即
汽
車
停
車
位
之
評
估
月
租
金
每
個
為

N
T
$
1
,
5
2
0
-

。

~
3

6
~

 

- 110 -



另
機
車
停
車
位
之
評
估
月
租
金
，
則
以
汽
車
停
車
位
評
估
月
租
金
為
基

準
，
考
量
個
別
條
件
之
差
異
進
行
修
正
，
以
決
定
本
案
機
車
停
車
位
評

估
月
租
金
每
個
為

N
T
$
1
1
0
-

。

1,
52
0
（
元
／
個
／
月
）
x
7
％
与

11
0
（
元
／
個
／
月
）

（
二
）
求
取
勘
估
標
菊
評
估
月
稗
．
金
總
額
：

將
上
逑
勘
估
標
的
各
棟
評
估
月
租
金
乘
以
各
棟
評
估
面
積
及
停
卓
位
評

估
月
租
金
乘
以
車
位
數
並
予
以
加
總
，
即
可
求
出
勘
估
標
的
評
估
月
租

金
總
額
為

NT
$4

9,
93

8,
56

5.
-,
價
格
明
細
洋
如
下
表
：

棟
別

面
積
（
坪
）
及
車

評
估
月
租
金

位
敦
（
個
）

（
元
／
坪
）
（
元
／
個
）

（
元
）

A
l
棟
（
常
溫
倉
儲
）

42
,9

53
 0

0
 

70
5 

30
,2

81
,8

65
 

A
2
棟
（
低
溫
倉
儲
）

2
0

,4
6

6
 0

0
 

92
0 

18
,8

28
,7

20
 

1兄
車
停
車
位

51
1 

1,
52

0 
77

6,
72

0 

機
車
停
車
位

46
6 

11
0 

51
,2

60
 

合
計

--
 

--
 

49
,9

38
,5

65
 

（
三
）
勣
估
標
的
不
動
至
使
用
損
實
彥
價
值
推
估
：

依
「
不
動
產
價
技
術
規
則
」
第

31
條
規
定
，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
拉

勘
估
標
的
未
來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期
間
之
各
期
淨
收
益
及
期
末
價

值
，
以
適
當
折
現
率
折
現
後
加
總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之
方
法
。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
得
適
用
於
以
投
貢
為
目
的
之
不
動
產
投
貢
評
估
。
依

「
不
動
產
價
技
術
規
則
」
第

32
條
規
定
，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之
計
算

公
式
如
下
：

P
=

I:
 
C
F
k
一
(
I
+

Y
jk

+
 P
n
一
（

l+
Y

)n
 

k
=

l 

其
中
：

~
3

7
~

 

P
cn

o
d

 

項
目

支
出

I
租
金

I押
金
息

凈
支
出

現
金
流
量

淨
現
值

p
:
收
益
價
格

C
E

 ：
各
期
淨
收
益

Y
 ：
折
現
率

n'
: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期
間

k
：
各
期

I本
案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租
賃
條
件
，
租
期

2
0
年
，

12
個
月
的
裝
修
期

間
免
租
期
，
第

l~
5
年
租
金
相
同
，
第

6
年
租
金
調
，
張
3
%
，
第

6
~
l
O

年
租
金
相
同
，
第

11
年
租
金
調
漲
3
%
，
第

1I
~I
5
年
租
金
相
同
，
第

16
年
租
金
調
漲

3
%
，
第

l
6
~
2
0
年
租
金
相
同
，
押
金
第

l~
l0
年
為

第
l
年

6
個
月
租
金
，
第

ll
~2
0
年
為
第

11
年

3
個
月
租
金
，
房
屋

稅
及
地
價
稅
由
出
租
人
負
揀
，
在
租
賃
期
間
屆
溈
時
不
續
約
為
前
提
，

推
算
勤
估
標
的
之
不
動
產
使
用
権
資
產
價
值
。
計
算
過
程
如
下
．

(1
)租
金
支
出
：
依
市
場
租
金
做
為
計
算
基
礎

e

(2
)
決
定
年
折
現
率
：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租
金
年
折
現
率
為

0
.
7
2
%
，
押

金
年
折
現
率
為

1
.
7
0
%

。

2
勘
估
糅
約
不
動
產
使
用
權
資
產
價
值
推
估
如
下
：

不
動
庄
便
用
複

Y
ea

r 
l 

Y
ea

r 
2 

Y
ea

r 
3 

Y
ca

r4
 

Y
ea

r 
5 

奇
產
價
值

2
9
9
,
6
3
1
,
3
曳

44
9,

44
7,

08
: 

44
9,

44
7,

08
5 
5
勞
，
2
6
2
,
7
8
(

59
9,

26
2,

 7
8l

 

5,
09

3,
73

4 
5,

09
3,

73
4 

5
,0

9
],

7
]4

 
5,

09
3,

73
4 

5,
09

3,
73

4 

30
4,

72
5,

 1
24

 4
54

,5
40

,8
1\

 4
54

,5
40

,8
19

 6
0
4
,
3
5
6
,
5
1

乙
60

4,
35

6,
S

ll
 

3O
4`

72
5`

 l2
4 

45
4,

54
0,

81
\ 

45
4,

54
0,

81
9 

60
4,

35
6,

51
 

60
4,

35
6,

51
4 

11
,1

35
,5

53
,1

58
 3

03
,5

67
,0

95
 4

49
,5

61
,2

44
 4

46
,3

00
,4

24
 5

89
, 1

64
,4

0'
 5

84
,9

07
,1

8\
 

~
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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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n

o
d

 
Y

ea
r6

 
Y

ea
r7

 
Y

ea
r8

 
Y

ea
r9

 
Y

ea
r 

10
 

項
且

支
訓
租
金

61
7,

24
0,

66
3 

61
7,

24
0,

66
3 

61
7,

24
0,

66
3 

61
7,

24
0,

66
3 

61
7,

24
0,

66
3 

I
押
金
息

5,
09

3,
73

4 
5,

09
3,

73
4 

5,
09

3,
73

4 
5,

09
3,

73
4 

5,
09

3,
73

4 

，
爭
支
出

62
2,

33
4,

39
7 

62
2,

33
4,

39
7 

62
2,

33
4,

39
7 

62
2,

33
4,

JC
f/

 6
22

,3
34

,3
97

 

現
金
流
爻

62
2,

33
4,

39
7 

62
2,

33
4,

39
7 

62
2,

33
4,

39
7 

62
2,

33
4,

39
7 

62
2,

33
4,

39
7 

凈
現
值

59
7,

96
3,

4S
X

: 
59

3,
64

4,
88

4 
58

9,
35

7,
88

7 
58

5,
 l 

02
,2

5S
 5

80
,8

77
,7

63
 

P
en

o
d

 
Y

ea
r 

12
 

Y
ea

r 
13

 
Y

ea
r 

14
 

Y
ea

r 
15

 
Y

ea
r 

16
 

項
目

支
出

I
租
金

63
5,

75
7,

88
3 

63
5,

75
7,

88
3 

63
5,

75
7,

88
3 

63
5,

75
7,

88
3 

65
4,

83
0,

61
\ 

押
金
息

2,
70

1,
97

1 
2,

70
1,

97
1 

2,
70

1,
97

1 
2,

70
1,

97
1 

2,
70

1,
97

1 

爭
支
出

63
8,

45
9,

85
4 

63
8,

45
9,

85
4 

63
8,

45
9,

85
4 

63
8,

45
9,

85
4 

65
7,

53
2,

59
( 

現
金
流
量

63
8,

45
9,

85
4 

63
8,

45
9,

85
4 

63
8,

45
9,

85
4 

63
8,

45
9,

85
4 

65
7,

53
2,

59
( 

凈
現
值

58
7 

h 
l 8

 3
 I
f l

S
Q

2 
?

O
^ 

`R
' 

'7
9 

7
n

`
'i 

S
7

S
0

4
 

51
1 

58
7,

97
9,

22
7 

P
en

o
d

 
Y

ea
r 

18
 

Y
ea

r 
19

 
Y

ea
r 

20
 

項
目

支
出

l
租
金

65
4,

83
0,

61
9 

65
4,

83
0,

61
, 

65
4,

83
0,

61
5 

l
押
金
息

2,
70

1,
97

1 
2,

70
1,

97
1 

2_
70

1,
97

1 

凈
支
出

65
7,

53
2,

59
0 
6
5
7
,
5
3
2
,
5
疣

65
7,

53
2,

59
( 

現
金
流
薏

65
7,

53
2,

59
0 

65
7,

53
2,

59
::

 6
57

,5
32

,5
9(

 

爭
現
值

57
9,

56
3,

89
1 

57
5,

40
1,

77
5 

57
1,

26
9,

 73
 

~
3

9
~

 

Y
ea

r 
11

 

63
 5

 ̀ 7
 5

 7`
 8

 8 

2,
70

1,
97

1 

63
8,

45
9,

85
' 

6
3
8
_
4
5
9
隔

59
1,

87
0,

79
: 

Y
ea

r 
17

 

65
4,

83
0,

61
' 

2,
70

1,
97

1 

65
7`

53
2`

59
 

65
7,

53
2,

59
 

58
3.

75
6.

30
 

五
、
價
格
結
論
：

本
戟
告
書
依
委
託
者
提
供
之
資
料
，
租
質
價
格
採
用
比
較
法
及
積
算
法
等

2

種
估
價
方
法
進
行
評
估
；
不
動
產
使
用
楫
資
產
價
值
採
用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1
種
估
價
方
法
進
行
評
估
，
經
由
上
迪
推
估
過
程
，
得
出
本
案
勘
估
標

的
評
估
結
果
如
下
：

（
一
）
評
估
月
租
金
總
額
（
未
猊
）
：

NT
$4
9,
93
8,
56
5.
­

價
格
明
鈿
詳
如
下
表
：

棟
別

面
積
（
坪
）
及
車

評
估
月
租
金

位
數
（
個
）

（
元
／
坪
）
（
元
／
個
）

（
元
）

A
1
棟
（
常
溫
倉
儲
）

42
,9

53
 0

0
 

70
5 

30
,2

81
,8

65
 

A
2
棟
（
低
溫
倉
儲
）

2
0

,4
6

6
 0

0 
92

0 
18

,8
28

,7
20

 

汽
車
停
車
位

51
1 

1,
52

0 
77

6,
72

0 

機
車
停
車
位

46
6 

11
0 

51
,2

60
 

合
計

--
 

--
 

49
,9

38
,5

65
 

(
-
=
-
）
不
動
至
使
用
楫
實
差
價
值
（
未
梲
）
：

NT
$1
1,
13
5,
55
3,
15
8.
-

~
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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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其
他
與
估
價
棓
關
之
必
要
事
項
及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規
定
須
敘

明
之
情
況
：

一
、
依
不
動
差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規
定
須
敘
明
之
情
況
：

（
一
）
所
蒐
集
之
比
較
標
的
之
相
關
資
料
中
，
下
列
事
項
查
誕
碟
有
困
難
：
交

易
之
各
項
費
用
之
負
擔
方
式
丶
交
易
條
件
丶
有
無
特
殊
付
款
方
式
者
丶

比
較
標
約
價
格
日
期
當
時
狀
況
。
因
此
於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特
此
敘
明
。

（
二
）
收
益
法
估
價
蒐
集
勘
估
標
的
及
與
其
特
性
相
同
或
相
似
之
比
較
標
的
最

近
三
年
間
總
收
入
丶
熜
費
用
及
收
益
貢
本
化
率
或
折
現
率
等
資
料
有
困

難
，
因
此
於
估
價
報
告
書
中
特
此
敘
明
。

（
三
）
經
查
實
價
登
錄
中

，
卓
位
之
建
物
面
積
、
土
地
持
分
相
差
極
為
棧
殊

，

但
價
格
卻
穌
少
差
異
，
採
積
算
法
評
估
易
與
市
場
價
格
產
生
極
大
洪

差
，
故
本
案
汽
車
停
車
位
評
估
月
租
金
僅
採
用
比
較
法
評
估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14
條
之
規
定

，
特
此
說
明
。

（
四
）
依
不
動
產
估
價
技
術
規
則
第

14
條
規
定
：
「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扈
兼
採
二

種
以
上
估
價
方
法
推
算
勘
估
標
的
價
格
。
但
因
情
況
特
殊
不
能
採
取
二

種
以
上
方
法
估
價
並
於
估
價
赧
告
書
中
敘
明
者
，
不
在
此
限
」
，
合
先
敘

明
。
因
估
價
目
的
為
不
動
產
使
用
権
資
產
價
值
，
估
價
條
件
為
以

T
F
R
S

第
16
號
公
報
準
則
，
評
估
不
動
產
使
用
権
資
產
價
值
。
並
不
適
用
比
較

法
及
收
益
法
等
之
推
算
，
故
本
報
告
僅
以
折
現
現
金
流
量
分
析
法
進
行

價
格
評
估

。

二
、
難
以
哦
定
之
事
項
及
影
竽
價
值
情
形
：

燕
。

土
任

启
明
屯

l1

地
籍
圖
謄
本
如
附
件
共

6
頁
，
接
墳
圖
如
下
·

＇

這

~
4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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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路
外
襯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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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況
照
片

C
U

R
R

E
N

T
 P

H
O

T
O

 

勘
估
碁
比
西
側
臨
仁
和
路
外
觀
現
況

勘
估
基
比
西
側
臨
仁
和
路
外
観
現
沉

現
」
兄
照
片

C
U

R
R

E
N

T
 P

H
O

T
O

 

勘
估
基
地
西
側
臨
華
興
街
外
觀
現
況

勒
估
基
比
西
側
臨
華
興
街
外
襯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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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登
記
第
二
類
謄
本
（
地
號
仝
部
）

；
胡
仁
］

g
H
E
釷
彗
嗅
耜
辺
喊
誾
V
J
逅
斐

0
0
0
1
-
0
0
0
0
士
也
別

E

列
印
時
誾
民
國

11
4
寸

01
月

03
日
08
時

42
分

頁
次

l

本
謄
本
係
勺
路
申
領
之
電
子
謄
本
，
山
日
升
不
勤
庠
估
價
陣
事
務
户
自
行
列
印

謄
本
種
妲
碼

X3
 I

 AW
C
5
R
V
P
,
可
至

ht
tp

s:
 / 

/e
p,

 I
 an

d,
 n

at
, g

ov
, t

w
查
驗
本
牆
本
之
正
確
性

新
湖
」
孔
政
事
務
所
主
任

呂
明
到

江
湖
盅
證
下
第

00
07
05
號

昚
料
管
轄
機
睏

新
竹
縣
江
湖
」
丑
政
事
務
所

謄
本
核
發
機
醐

祈
竹
棚
新
胡
」
扣
政
事
務
所

*
*
*
*
*
*
*
*
*
*
*
*
*
*
*
 
士
坩
：
柯
二
部

*
*
*
*
*
*
*
*
*
*
*
*
*
*
*
*
 蠹

榨丶
『
＼

月
．
令
部
＊
＊
＊
＊
＊
＊
＊
＊
＊

1分
二

1*
**

**
**

**
 • 

字
日
） 嶧亻
三件

依電
子簽

章三
雪言

言二
二
二

{L政事
務所

瓚
本
具
有
鬥
等
汊
用

－、
若經

列印
成纸

本已
為解

品，
明乂

芷料
嚇

f]震
二

言
蕊
霆
＼
乂書
證明
收

力
，

i應
上
＇
同
〒

h
tt

p
s 
/I

ep
乜
nd

nd
t 

go
丶

tw
璃
止
杏
甌
；
以
上
赳
電
子
謄
本

浮
乂
櫺
案
，
或
榦
入
已
解
孔
，
乙
明
乂
地
政
霜
千
肱
本
第
一
頁
的

1的
本
眨
鷗
多

驗
謄
本

三
1't，

以免
破苗

改，
惟本
謄本
杏瞼
睏＇
長為
三個
月

/ 
三
、
本
謄
本
－
處
珅
泛
可
用
，
屮
請
人
應
，
工
百
依
個
人
昚
料
保
屯
法
第

5
修
、
缶

, 
芊
、
第

2 
0條
及第

2g
條規

定辦
珅

c
》介

兀
、
前
次
移
轉
鵐
俏
百
料
，
护
課
徵

I地
比
值
稅
時
，
仍
磨
以
稅
捐
稽
徵
機
關
核
算
苦
為
依
據
。

古天
'k

ki
中
華
民
國

新
北
市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開
業
證
書

(
99

)
新
北
亻
古
字
第

0
0
0
0
6
9
號

（
換
發

）

姓
名
：
綦
坤
杰

性
別
：
男

出
生
日
期

＇
民
國

06
1
年

II
月

13
日

區
民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

Fl
23

06
91

0
1

頒
證
依
據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法
第

6
條

有
效
期
限
＇
至
民
國

11
4
年

06
月

13
日
止

宰
務
所
名
稱
：
日
升
不
動
彥
估
價
師
事
務
所

事
務
所
地
址
：
新
北
市
泣
洲
區
光
明
路

5
0
巷

45
號
3

N
ew

 T
ai

pe
i 

C
it

y 
R

ea
l E

st
at

e 
A

 

N
am

e 
T

S
A

I, 
K

U
N

-C
H

IE
H

 
Se

x 
M

 
D

at
e 

o
f 

B
ir

th
 

N
ov

em
be

r 
13

, 
19

72
 

l.D
. 

N
o.

 
F

12
30

69
10

1 
E

xp
ir

at
io

n 
D

at
e 

o
f 

L
ic

en
se

 
Ju

ne
 1

3,
 2

02
5 

A
cc

or
di

ng
 to

 A
rt

ic
le

 6
 o

f t
he

 R
ea

l 
Es

ta
te

 A
pp

ra
is

er
 A

ct
, 

th
is

 p
ra

ct
1c

m
g 

lic
en

se
 is

 i
ss

u
ed

 f
or

 t
he

 a
bo

ve
 p

er
so

n,
 a

 c
er

ti
fi

ed
 R

ea
l 

E
st

at
e 

A
pp

ra
is

er
. T

h
is 

lic
en

se
 is

 v
al

id
 f

or
 f

ou
r 

ye
ar

s 

M
ay

or
 

1/e
t-?

 k 
名
缸
¢

D
at

e 
o

f 
Is

su
an

ce
 

M
ay

 0
3,

 2
02

1 

32
6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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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升
不動

匱：
｀＇
訢慧
］明
為S

O~S!;
!.3摸

電
廷
：

（0
2)
82
86
-(
)5
4

1
傳
良
,

(0
2)

86
82

-3
11

4 

受
文
者
：
富
邦
揉
蔻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怪
文
日
期
：
中
華
民
國

11
4
年

3
月

3
1

8 

痊
文
字
號
＇
日
估
字
第

11
40

30
2
號

遠
別
：
遂
件

密
等
及
屏
密

4天
件
：
養
通

主
旨
：
針
對
新
竹
縣
胡

0
鄉
建
興
段
鳳
凰
小
段

1
地
號
上
規
劃
新
建
厰
房

A
l

、
A
2
等

2
棟

（
含
冷
凍
炆
偏
）
，
出
具
價
格
日
期
民
國

1
14
年

3
月

17
8
之
價
格
走
見

·

說
明

以
原
價
格
日
期
民
國

11
4
年

l
月

8
日
之
鑑
定
毅
告
為
碁
準
，
考
量
至
價
格
日
期
民

國
11

4
年

3
月

17
日
期
間
之
稗
金
拉
教
丶
房
價
扭
數
、
婪
逸
指
藪
丶
自
有
實
金
利

率
及
借
奇
利
年
等
均
未
有
大
椽
度
之
變
動
情
況
，
故
評
估
＄
缸
合
並
無
變
動
，
評
估
緒

杲
如
下
＇

（
一
）
評
估
月
狂

JI.
金
鏸
頷
（
未
稅
）

＇
N
T
$
4
9
,
9
3
8
,
5
6
5

-

價
格
明
鈿
祥
如
下
表

：

棟
別

面
積
（
坪
）
及
車
位

評
估
月
稈
金

釹
（
個
）

（
元

／坪
X
元

l個
）

（
元
）

A
l
棟
（
當
温
倉
烤
）

42
,9

53
 0

0
 

70
5 

30
,2

81
,8

65
 

A
2
棟
（
低
温
倉
赭
）

20
,4

66
 0

0 
92

0 
18

,8
28

,7
20

 

汽
阜
仟
单
位

5
11

 
1,

5
20

 
77

6,
72

0 

機
專
仔
卓
位

46
6 

11
0 

51
,2

60
 

合
tt

··
 

49
,9

3
8,

56
5 

（二
）
不
動
差
使
用
損
實
及
價
值
（
未
稅
）
＇

N
T
$
1

1,
13

5
,5
5
3

,1
5
8

-

估
價
師
蔡
坤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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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圭

1這
t伊
心
叮
劻

K
P

M
G

 
台
北
市

1
1
0
6
1
5
僖
義
路

5
段

7
!\
t6
8
褸

（台
北

10
1
大
樓
）

電
話

Te
l

+
6
部

2
81

01
 6

66
6 

6
6

F
, 

T
A

IP
E

I 
10

1 
T

O
W

E
R

, N
o.

 7
, S

oc
. 5

, 
禱
真

'
"

+
 6

66
 2

 8
10

1 
66

67
 

X
ia

yi
 R

oa
d,

 T
ai

pe
i 

C
ity

 1
10

61
5

, T
ai

w
aa

 (
R

.0
.C

) 
網
址

W
e
b

kp
m

g
.o

om
/tw

 

會
計
師
祆
核
念
見
古 安
建

(1
14

)
審

1
4
1
E
B
A
字
第

O
O
I
O
L
號

富
邦
媒
體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簡
稍
富
邦
媒
）
投
於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向
關
係
人
富
邦
人
壽
保
險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以
下
簡
稍
富
邦
人
壽
）
承
科
新
竹
湖

0
開
發
案
建
第

物
（
以
下
簡
稻
開
發
案
建
第
物
）
，
估
計
事
.
.
.
.
務
生
日
之
不
動
產
使
用
模
資
至
為

10
,7
75
,2
97
,8
28

元
整
（
金
額
皐
位
：
新
台
瞽
元
，
以
下
同
）
，
其
交
易
成
本
之
合
理
性
，
紫
經
本
會
計
師
依
照
「

公
開
發
行
公
司
取
得
或
處
分
賨
彥
處
理
準
則
」
第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予
以
複
核
琰
事
，
茲
說
明
如

下
：

一
、
交
易
成
本

富
邦
人
壽
於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七
日
取
得
開
務
案
地

上
複
之
交
易
價
格
（
註
一
）

富
邦
人
壽
於
民
國
一
一
一
年
四
月
二
十
日
取
得
建
物
之
畀
建

成
本
（
註
一
）

加
：
必
要
實
金
利
息
（
註
.
=
.
.
)

加
：
富
邦
人
壽
依
法
患
負
擔
之
成
本

合
計

交
另
成
本

$ 
1,

88
0,

19
2,

25
1 

9,
82

2,
43

0,
63

4 

84
7,

25
8,

75
2 

$ 
12

,5
49

,8
81

,6
37

 

（
註
一
）
本
案
為
向
客
邦
人
壽
取
得
自
達
之
不
動
至
，
故
交
易
價
格
為
富
邦
人
壽
投
入
自
建

之
金
額
，
並
以
富
邦
媒
承
科
開
痊
案
特
定
之
坪
藪
空
間
比
例
計
算

。

（
註
二
）
必
要
資
金
利
息
＝
以
富
邦
媒
於
民
國
一
一
四
年
;
:
:
.
.
月
二
十
一
日
承
租
開
発
紫
之
交

易
價
格

X
富
邦
媒
民
國
一
一
因
年
度
之
借
款
加
柑
平
均
年
利
率

0
.
7
2
%

，
並
以
富
邦

媒
承
租
開
發
案
特
定
之
坪
駁
空
間
比
例
計
算

．

~
 

二
、
經
上
述
交
易
成
本
之
設
算
，
富
邦
蚌
預
計
承
租
新
竹
湖
口
開
發
案
建
第
物
，
設
箕
總
價
為

12
,5

49
,8

81
,6

37
元
整
，
較
估
計
事
實
發
生
日
之
使
用
柑
資
產

10
,7

75
,2

97
,8

28
元
埜
高
約

1
1
6
.
4
7
%
，
經
評
估
後
交
易
成
本
尚
屬
合
理
·

三
、
依
本
會
計
師
之
複
核
喆
杲
·
富
邦
媒
上

i5
使
用
模
漬
產
交
易
成
本
合
理
性
之
評
估
，
並
未

發
現
有
違
反
「
公
問
發
行
公
司
取
特
或
震
分
資
產
虞
理
準
則
」
第
十
六
條
之
規
定
而
需
作

重
大
條
正
、
調
整
或
再
補
充
揭
霉
之
情
事
。

安
侯
建
業
聯
合
會
計
師
丰
務
所

會
計
師
：
李
逢
咩

民
團
一
一
四
年
:
:
.
.
月

附
件
七
（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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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之事業如下： 
1. J503020 電視節目製作業 
2. J503010 廣播節目製作業 
3. J503030 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4. J503040 廣播電視廣告業 
5. J503050 錄影節目帶業 
6.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7.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8. 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業 
 
9. F401161 菸類輸入業 
10. F401171 酒類輸入業 
11. J506021 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 
12.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13. 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14. G801010 倉儲業 
15. 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16. 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17.F401181 度量衡器輸入業 
18. IZ06010 理貨包裝業 
19.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20.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 

第 二 條： 
本公司所營之事業如下： 
1. J503020 電視節目製作業 
2. J503010 廣播節目製作業 
3. J503030 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4. J503040 廣播電視廣告業 
5. J503050 錄影節目帶業 
6. 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7. 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8. F208021 西藥零售業 
9. F208011 中藥零售業 
10. F401161 菸類輸入業 
11. F401171 酒類輸入業 
12. J506021 衛星頻道節目供

應事業 
13. F203020 菸酒零售業 
14. 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15. G801010 倉儲業 
16. 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17. 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18. F401181 度量衡器輸入業 
19. IZ06010 理貨包裝業 
20. 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21. 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

經營法令非禁止或

限制之業務。 

配合實際業務

需求，擬刪除

營 業 項 目 「

F208021 西 藥

零售業」及「

F208011 中 藥

零售業」並新

增「 F208050
乙類成藥零售

業」及調整項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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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卅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下

列比例提撥董事酬勞及員工酬

勞： 

一、董事酬勞以百分之○‧三

為上限。 

二、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

為員工酬勞，並保留不低

於提撥總額之50%予基層

員工。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之發放對象，得包括

符合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卅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下

列比例提撥董事酬勞及員工酬

勞： 

一、董事酬勞以百分之○‧三

為上限。 

二、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

為員工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

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之發放對象，得包括

符合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配合證券交易

法第十四條第

六項修正，明

定公司年度盈

餘應提撥一定

比率為基層員

工調整薪資或

分派酬勞，爰

增訂員工酬勞

分派予基層員

工之比率。 

第卅七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

起人同意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

十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三

月十日。 

…………………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五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一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二年五月十九日。 

第二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一四年五月二十七日。 

第卅七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

起人同意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

十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三

月十日。 

…………………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五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一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二年五月十九日。 

 

增列修正日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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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 
 
第 一 條： 為公平、公正、公開選任董事，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

務守則」第二十一條及第四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辦

法辦理。 

第 三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任，應考量董事會之整體配置。董事會成員

組成應考量多元化，並就本身運作、營運型態及發展需求以擬

訂適當之多元化方針，宜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二大面向之標準： 

一、基本條件與價值：性別、年齡、國籍及文化等。 

二、專業知識技能：專業背景（如法律、會計、產業、財務

、行銷或科技）、專業技能及產業經驗等。 

董事會成員應普遍具備執行職務所必須之知識、技能及素養

，其整體應具備之能力如下： 

一、營運判斷能力。 

二、會計及財務分析能力。 

三、經營管理能力。 

四、危機處理能力。 

五、產業知識。 

六、國際市場觀。 

七、領導能力。 

八、決策能力。 

九、資訊安全知識與管理能力。 

董事間應有超過半數之席次，不得具有配偶或二親等以內之

親屬關係。 

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據績效評估之結果，考量調整董事會成員

組成。 

第 四 條： (本條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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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任，應依「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

事設置及應遵循事項辦法」及「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

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規定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

單中選任之；其提名及選任方式，依公司法及證券交易法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董事因故解任，致不足五人者，公司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

選之。但董事缺額達章程所定席次三分之一者，公司應自事

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獨立董事之人數不足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第一項但書規

定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補選之；獨立董事均解任時，應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六十日內，召開股東臨時會補選之。 

第 七 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

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第 八 條： 董事會應製備與應選出董事人數相同之選舉票，並加填其權

數，分發出席股東會之股東，選舉人之記名，得以在選舉票

上所印出席證號碼代之。 

第 九 條： 本公司董事依公司章程及董事會決議所定之名額，分別計算

獨立董事、非獨立董事之選舉權，由所得選舉票代表選舉權

數較多者分別依次當選，如有二人以上得權數相同而超過規

定名額時，由得權數相同者抽籤決定，未出席者由主席代為

抽籤。 

第 十 條： 選舉開始前，應由主席指定計票員及具有股東身分之監票員

各若干人，執行各項有關職務。投票箱由董事會製備之，於

投票前由監票員當眾開驗。 

第十一條： 選舉人應依公告之董事候選人名單填明被選舉人之姓名。 

董事候選人名單如有姓名相同時，應由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

人註記區別之。 

第十二條： 選舉票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無效： 

一、不用董事會或其他召集權人製備之選票者。 

二、以空白之選票投入投票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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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跡模糊無法辨認或經塗改者。 

四、所填被選舉人姓名與公告之董事候選人名單不符者。 

五、所填被選舉人分配選舉權數合計超過累積投票制選舉權

數者。 

六、除填被選舉人之姓名及分配選舉權數外，夾寫其他文字者。 

第十三條： 投票完畢後當場開票，開票結果由主席或其指定之人，當場

宣布董事當選名單，並揭示當選權數。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管

，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提起

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十四條： 當選之董事由本公司董事會發給當選通知書。 

第十五條： 本辦法由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業經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股東會通過訂定。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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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持股情形 
114年3月29日 

名 稱 姓      名 停止過戶日 
持有股數 

佔已發行股份 
總數(%) 

董 事 長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明忠 113,598,452 45.01% 

董 事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谷元宏 113,598,452 45.01% 

董 事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林之晨 113,598,452 45.01% 

董 事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蔡承道 113,598,452 45.01% 

董 事 大富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張家麒 113,598,452 45.01% 

董 事 東安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黃茂雄 26,575,164 10.53% 

獨立董事 王 傑 0 0% 

獨立董事 洪麗寗 0 0% 

獨立董事 江永祥 0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140,173,616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55.54%。 

註： 1. 依證券交易法第26條規定，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

股份總額不得少於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4%（10,094,296股）。 
2. 本公司已設置審計委員會，故無監察人法定應持有股數之適用。 
3. 佔已發行股份總數(%)＝持股數÷實際已發行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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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前) 

 
第 一 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富邦媒

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英文名稱「momo.com Inc.」。 

第 二 條：本公司所營之事業如下： 

1.J503020 電視節目製作業。 

2.J503010 廣播節目製作業。 

3.J503030 廣播電視節目發行業。 

4.J503040 廣播電視廣告業。 

5.J503050 錄影節目帶業。 

6.F108031 醫療器材批發業。 

7.F208031 醫療器材零售業。 

8.F208021 西藥零售業。 

9.F208011 中藥零售業。 

10.F401161 菸類輸入業。 

11.F401171 酒類輸入業。 

12.J506021 衛星頻道節目供應事業。 

13.F203020 菸酒零售業。 

14.I301040 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15.G801010 倉儲業。 

16.F107080 環境用藥批發業。 

17.F207080 環境用藥零售業。 

18.F401181 度量衡器輸入業。 

19.IZ06010 理貨包裝業。 

20.F399040 無店面零售業。 

21.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得於其他適當地點設立分

支機構，其設立及裁撤由董事會決定之。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二十八條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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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額定為新臺幣參拾億元整，分為參億股，均為普

通股，每股面額新臺幣壹拾元整，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前

項資本總額中，保留新台幣伍仟萬元，分為伍佰萬股，每股

面額新台幣壹拾元整，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使用，得依董

事會決議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本公司轉投資總額，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有關轉投資不超過

實收股本百分之四十之限制。 

第 七 條： 本公司股票概為記名式，並應依公司法及相關法令規定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

業機構登錄。 

第 八 條：股東名簿記載之變更，於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股東臨

時會前三十日內，或公司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

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為之。 

第 九 條： 本公司之股務處理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

之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本公司發行之員工認股權憑證認股價格得低於發行日本公司

普通股股票之收盤價，惟前述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應有代

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第十一條： 本公司如擬將買回本公司之股份以低於實際買回股份之平均

價格轉讓予員工，應依相關規定，經最近一次股東會決議後

，始得辦理轉讓。 

第十一條之一： 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轉讓之對象得包括符合

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員工認股權憑證發給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或

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得包括符合董事會

或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本公司發行限制員工權利新股之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

或其授權之人所訂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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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股 東 會 

第十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為常會及臨時會二種。常會於每會計年度終

了後六個月內召開；臨時會於必要時依法召開之。 
前項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三十日前，股東臨時會應於十五日

前，將開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通知各股東，對於持有記

名股票未滿一千股之股東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通知及公告經相對人同意者，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之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或其他經經濟部公

告之方式為之。 
第十三條： 股東會除公司法及其他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

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

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股東

會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主席由該召集權人擔

任，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股東會之會議

依本公司議事規則辦理。 
第十四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除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七條、

一百七十七條之一、一百七十七條之二及證券交易法第二十

五條之ㄧ規定外，悉依主管機關頒佈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

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規定，得出具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

明授權範圍，簽名或蓋章委託代理人出席。 
第十五條： 本公司各股東，除有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規定之股份受限

制或無表決權之情形外，每股有一表決權。 
第十五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股東得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 
第十六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親自或代理出席，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

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十七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

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 
前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且本公司股

票公開發行後，得以公告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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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公司得依董事會之決議，向證券主管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

程序；本公司如欲停止公開發行者，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

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會，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

數之同意行之。且本條文於興櫃期間及上市櫃期間均不變動

此條文。 

前項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得以有代表已發

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行之。 

第 四 章  董事、審計委員會及經理人 

第十九條： 本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人，任期三年，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連選得連任。但董事任期屆滿而不及改選時

，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選董事就任時為止。主管機關得依職

權限期令公司改選，屆期仍不改選者，自限期屆滿時，當然

解任。 

為落實公司治理，本公司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二規定，

就上述董事名額中設置獨立董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且不得

少於董事席次五分之一，有關獨立董事之專業資格、持股、

兼職限制、獨立性之認定、提名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依

證券主管機關之相關規定。 

董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會就董事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

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

與非獨立董事。 

本公司全體董事所持有記名股票之股份總額，不得少於主管

機關規定已發行股份總額之一定成數。 

本公司得為董事購買責任保險。 

第二十條：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本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

，由全體獨立董事組成。審計委員會之職權行使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依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相關法令及公司規章

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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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採用累積投票制，每一股份有與應選出董

事人數相同之選舉權，得集中選舉一人，或分配選舉數人，

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董事。 

第廿二條： 董事會由董事組織之，其職權如下： 

一、造具營業計劃書。 

二、提出盈餘分派或虧損彌補之議案。 

三、提出資本增減之議案。 

四、編定重要章則及公司組織規程。 

五、委任及解任本公司之經理人。 

六、分支機構之設置及裁撤。 

七、編定預算及決算。 

八、其他依公司法或股東會決議賦與之職權。 

第廿三條： 董事會應由三分之二以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

同意互選一人為董事長。董事長對外代表公司。 

第廿四條： 董事會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由董事長召集之。董事會之決

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過半數董事之出席，以出席

董事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廿五條： 董事長為董事會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

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

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董事因故不

能出席者，得委託其他董事代理之，前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

委託為限。 

董事會得以視訊會議為之，董事以視訊會議參與會議者，視

為親自出席。 

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各董事，

並得以傳真或電子方式通知，但遇有緊急情事時，得隨時召

集之。 

第廿六條：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參酌其對公

司營運參與程度及貢獻價值，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並得給付相當之交通費或其他津貼。如公司有獲利時，另依

第三十一條之規定分配董事之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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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於獨立董事得訂與一般董事不同之合理報酬。 

又本公司股東或董事充任經理人或職工者，視同一般之職工

，仍得依經理人或職工職務另行支領薪資，薪資數額則另依

法或依約決定之。 

第廿七條： 本公司得設經理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第二十九

條規定辦理。 

總經理依公司內部規定授權範圍內，綜理公司業務之執行。 

第 五 章  會  計 

第廿八條： 本公司會計年度自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每屆年

度終了應辦理決算。 

第廿九條： 本公司應根據公司法第二二八條之規定，於每會計年度終了

，由董事會造具下列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之。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 卅 條： 股息及紅利之分派，以各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為準。公司無

盈餘時，不得分派股息及紅利。 

第卅一條： 本公司年度如有獲利，應依下列比例提撥董事酬勞及員工酬勞： 

一、董事酬勞以百分之○‧三為上限。 

二、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一為員工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員工酬勞之發放對象，得包括符合董事會或其授權之人所訂

條件之控制或從屬公司員工。 

第卅一條之一：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依法完納稅捐及彌補以

往年度虧損後，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時，不在此限，並依法令規定

或業務需要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如尚有餘額，再

由董事會併同以前年度累積未分配盈餘，至少提列10%
，擬具盈餘分派議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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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卅二條： 股東股利之分派，以決定分派股息及紅利之基準日前五日記

載於股東名簿之股東為限。 

第卅三條： 本公司考量所處環境及成長階段，基於公司營運之需要暨股

東權益最大化之考量，股利分派採取剩餘股利政策，依據本

公司未來之資本預算規劃，衡量未來年度之資金需求，並綜

合考量獲利狀況、財務結構及對每股盈餘稀釋程度等因素，

由董事會擬具適當之股利分派方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配之。 

股利之發放採股票股利或現金股利搭配之，其中現金股利至

少百分之十，以能嗣應公司營運及成長需要並兼顧股利平衡

及股東權益為原則。 

第 六 章  附  則 

第卅四條：本公司得就業務上之需要從事對外保證。 

第卅五條：本公司組織規程及辦事細則另訂之。 

第卅六條：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司法規定辦理之。 

第卅七條：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九十三年八月

十九日訂定。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 

第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七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十月五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一月三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十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五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二月十四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十四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五月六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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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七年九月七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五月十六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五月十八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第二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五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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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邦媒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議事規則 

第 一 條 為建立本公司良好股東會治理制度、健全監督功能及強化

管理機能，爰依上市上櫃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五條規定訂

定本規則，以資遵循。 

第 二 條 本公司股東會之議事規則，除法令或章程另有規定者外，

應依本規則之規定。 

第 三 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

理準則另有規定外，應以章程載明，並經董事會決議，且

視訊股東會應經董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 

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

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

日前，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紙、有關承認案、

討論案、選任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由及說明資

料、股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送

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東會開會十五日前，應備妥當次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

於本公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理機構。 

前項之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本公司於股東會開會當

日應依下列方式提供股東參閱： 

一、召開實體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二、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並以

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以電子檔案傳送至視訊會議平台。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其通知經相對人同意者，得

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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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

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

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

證券處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條之二之事項，應在

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事，並載明就任日期，

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

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

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

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

盡社會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

案有公司法第172條之1第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

列為議案。 
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

股東之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

；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百字者，該提案不予

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

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

東，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列入

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 四 條 股東得於每次股東會，出具本公司印發之委託書，載明授

權範圍，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 
一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為限，應於股東會

開會五日前送達本公司，委託書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

為準。但聲明撤銷前委託者，不在此限。 
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親自出席股東會或欲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

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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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送達本公司後，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書面向本公司為撤銷委託之通知

；逾期撤銷者，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 五 條 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

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

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召開之地點及時間，應充分考量獨

立董事之意見。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第 六 條 本公司應於開會通知書載明受理股東、徵求人、受託代理

人（以下簡稱股東）報到時間、報到處地點，及其他應注

意事項。 

前項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

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

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於股東會視訊會

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股東應憑出席證、出席簽到卡或其他出席證件出席股東會

，本公司對股東出席所憑依之證明文件不得任意增列要求

提供其他證明文件；屬徵求委託書之徵求人並應攜帶身分

證明文件，以備核對。 

本公司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股東簽到，或由出席股東繳交簽

到卡以代簽到。 

本公司應將議事手冊、年報、出席證、發言條、表決票及

其他會議資料，交付予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有選舉董事者

，應另附選舉票。 

政府或法人為股東時，出席股東會之代表人不限於一人。

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登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

十分鐘，將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上傳至股東會

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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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之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載明下

列事項： 

一、股東參與視訊會議及行使權利方法。 

二、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

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之處理方式，至少包括下列

事項： 

(一) 發生前開障礙持續無法排除致須延期或續行會議

之時間，及如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時之日期。 

(二) 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

或續行會議。 

(三) 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如無法續行視訊會議，經

扣除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出席股

份總數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股東會應繼續

進行，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

出席之股東股份總數，就該次股東會全部議案，

視為棄權。 

(四) 遇有全部議案已宣布結果，而未進行臨時動議之

情形，其處理方式。 

三、召開視訊股東會，並應載明對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有困難之股東所提供之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

形外，應至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

股東得向公司申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 七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

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董事長代理之，無副

董事長或副董事長亦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董事長未指定代理人者，由董事

互推一人代理之。 

前項主席係由董事代理者，以任職六個月以上，並瞭解公

司財務業務狀況之董事擔任之。主席如為法人董事之代表

人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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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所召集之股東會，董事長宜親自主持，且宜有董事

會過半數之董事（含至少一席獨立董事）及審計委員會召

集人親自出席，及其他功能性委員會成員至少一人代表出

席，並將出席情形記載於股東會議事錄。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召集權人召集者，主席由該

召集權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

任之。 
本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 

第 八 條 本公司應於受理股東報到時起將股東報到過程、會議進行

過程、投票計票過程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影音資料應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九條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對股東之註冊、登記

、報到、提問、投票及公司計票結果等資料進行記錄保存

，並對視訊會議全程連續不間斷錄音及錄影。 
前項資料及錄音錄影，本公司應於存續期間妥善保存，並

將錄音錄影提供受託辦理視訊會議事務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宜對視訊會議平台後台

操作介面進行錄音錄影。 
第 九 條 股東會之出席，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出席股數依簽名簿

或繳交之簽到卡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書面或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並同時公布無表決權

數及出席股份數等相關資訊。 
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東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

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股東出席時，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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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

者，應依第六條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

份總數過半數時，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

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股東會表決。 

第 十 條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相關

議案於全部討論後採逐案票決，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

，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

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

決議，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主席違反議事規則，宣布

散會者，董事會其他成員應迅速協助出席股東依法定程序

，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繼

續開會。 

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

分說明及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

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 十一 條 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

號（或出席證編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

與發言條記載不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

每次不得超過五分鐘，惟股東發言違反規定或超出議題範

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

外，不得發言干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

得推由一人發言。 

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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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

主席宣布開會後，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

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

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前項提問未違反規定或未超出議案範圍者，宜將該提問揭

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為周知。 
第 十二 條 股東會之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之決議，對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不算入已發行

股份之總數。 
股東對於會議之事項，有自身利害關係致有害於本公司利益

之虞時，不得加入表決，並不得代理他股東行使其表決權。 
前項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不算入已出席股東之表決

權數。 
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

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

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時其超過之表決

權，不予計算。 
第 十三 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或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九條

第二項所列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

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

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

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故本公司宜避

免提出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

東會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重複時，以最先送

達者為準。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後，如欲親自或以視訊

方式出席股東會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行使表決

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銷

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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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者，

以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

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通過之。表決時，應由主席或其

指定人員宣布出席股東之表決權總數後，由股東逐案進行

投票表決，並於股東會召開後當日，將股東同意、反對及

棄權之結果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 

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

之順序。如其中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

勿庸再行表決。 

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

應具有股東身分。 

股東會表決或選舉議案之計票作業應於股東會場內公開處

為之，且應於計票完成後，當場揭示表決結果，包含統計

之權數，並作成紀錄。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於

主席宣布開會後，應透過視訊會議平台進行各項議案表決

及選舉議案之投票，並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前完成，逾

時者視為棄權。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應於主席宣布投票結束後，為

一次性計票，並宣布表決及選舉結果。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時，已依第六條規定登記以視

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股東，欲親自出席實體股東會者，應

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以與登記相同之方式撤銷登記；逾

期撤銷者，僅得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未撤銷其意思表示，並以視

訊方式參與股東會者，除臨時動議外，不得再就原議案行使

表決權或對原議案提出修正或對原議案之修正行使表決權。 

第 十四 條 股東會有選舉董事時，應依本公司所訂相關選任規範辦理

，並應當場揭示選舉結果，包含當選董事之名單與其當選

權數及落選董事名單及其獲得之選舉權數。 



 

- 163 - 

前項選舉事項之選舉票，應由監票員密封簽字後，妥善保

管，並至少保存一年。但經股東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九條

提起訴訟者，應保存至訴訟終結為止。 
第 十五 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

並於會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東。議事錄之製作

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輸入公開資訊觀測站之公

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場所、主席姓名、決

議方法、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數）

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

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議事錄除依前項規定應記載

事項外，並應記載股東會之開會起迄時間、會議之召開方

式、主席及紀錄之姓名，及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

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時之處理

方式及處理情形。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除應依前項規定辦理外，並應於

議事錄載明，對於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有困難股東提供

之替代措施。 
第 十六 條 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出席之股數，本公司應於股東會開會當日，依

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於股東會場內為明確之揭示；股

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

分鐘，將前述資料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

露至會議結束。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視訊會議，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

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有統計出席

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股東會決議事項，如有屬法令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規定之重大訊息者，本公司應於規定時間內，將

內容傳輸至公開資訊觀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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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七 條 辦理股東會之會務人員應佩帶識別證或臂章。 
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

或保全人員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

臂章或識別證。 
會場備有擴音設備者，股東非以本公司配置之設備發言時

，主席得制止之。 
股東違反議事規則不服從主席糾正，妨礙會議之進行經制

止不從者，得由主席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請其離開會場。 
第 十八 條 會議進行時，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發生不可抗拒之

情事時，主席得裁定暫時停止會議，並視情況宣布續行開

會之時間。 
股東會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開會

之場地屆時未能繼續使用，得由股東會決議另覓場地繼續

開會。 
股東會得依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決議在五日內

延期或續行集會。 
第 十九 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

將各項議案表決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

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

分鐘。 
第 二十 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主席及紀錄人員應在國內之同

一地點，主席並應  於開會時宣布該地點之地址。 
第二十一條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得於會前提供股東簡易

連線測試，並於會前及會議中即時提供相關服務，以協助

處理通訊之技術問題。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

布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

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

，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議平台或

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

五日內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

二條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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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

之股東，不得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

東會並完成報到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

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

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及選舉權數。 

依第二項規定辧理股東會延期或續行集會時，對已完成投

票及計票，並宣布表決結果或董事當選名單之議案，無須

重行討論及決議。 

本公司召開視訊輔助股東會，發生第二項無法續行視訊會

議時，如扣除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之出席股數後，出席

股份總數仍達股東會開會之法定定額者，股東會應繼續進

行，無須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發生前項應繼續進行會議之情事，以視訊方式參與股東會

股東，其出席股數應計入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惟就該次

股東會全部議案，視為棄權。 

公司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應依公開發行股票公

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七項所列規定，依原

股東會日期及各該條規定辦理相關前置作業。 

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第十二條後段及

第十三條第三項、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

四條之五第二項、第四十四條之十五、第四十四條之十七

第一項所定期間，本公司應依第二項規定延期或續行集會

之股東會日期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應對於以視訊方式出席股東會

有困難之股東，提供適當替代措施。除公開發行股票公司

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九第六項規定之情形外，應至

少提供股東連線設備及必要協助，並載明股東得向公司申

請之期間及其他相關應注意事項。 

第二十三條 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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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業經中華民國九十六年五月十七日股東會通過訂定。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二年十一月十九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一○六年五月十七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一○九年五月十五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三年六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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